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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辨 人 ：何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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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_ 附 件 ：釋憲聲請書及歷雍判決各1件

波 主 旨 ：請貴部會就中華民國 92年 10月2 9 日修正公布之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8條 第 1項 、第2項 、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15條 、88年 10月2 7日訂定發布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第 5條及 

93年 3月1 日訂定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 

管理辦法第 11條 等 規 定 ，有無牴觸憲法第 8條 第 1項及第 23條 ■ 

U 之 疑 義 表 示 意 見 ，並 請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儘 速 惠 復 。

說 明 =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

二 、本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人 民 聲 請 解 釋 旨 揭 規 定 有 無 牴 觸 憲 法 第 8條 

第1項 及 第 23條 乙 案 ，就聲請人指摘旨揭規定違反正當法律  

程 序 原 則 、比 例 原 則 及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等 項 ，有請貴部會儘速 

表 示 意 見 ，並 請 提 供 各 該 規 定 之 立 法 資 料 ，包 括 立 法 理 由 、 

f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理 由 、研 修 會 紀 錄 或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之 必 要 。

; 三 、檢 附 前 開 聲 請 釋 憲 案 之 聲 請 書 及 原 因 事 件 之 歷 審 判 決 各 1件 

(附件 1至 3 ) 供 參 。

正 本 ：行政院大隨委 M 會 ，内政部
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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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寄 ：行政 院 大 陸 娄 員 會 、内政部

:f
取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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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政 部 函

]!；0
f;儿穴承炎七路--没12.1波1

受 文 者 ：司法院

發 文 6 期 ：t 谅民㈤ [川免！月」U 1 

發 文 字 號 ：H 授移 & 第 j〇〇〇9C M :303說 

速 別 ：普通作

密淖及解 .密條枓或保密期限：# 適 

ifr-l件 ：如說明五

主 旨 ：關於大院大法官審理人民聲請解釋 88年 10月2 7 日訂定發布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第 5條 

及 93年 3月1 日訂定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第 11條 等 規 定 ，有 無 牴 觸 蕙 法 第 8條 第 1項及

第23條之疑義案 > 本 部 意 見 復 如 說 明 ，請 黎 核 。

楫 關 池 以 ：没 肥 〕.新儿朮板泠區二民路 M U  

7號 5视 （入出說及移氏 f ) 

聯 絡 人 ： 悦 察 狹 良 卉  

滿 絡 電 話 ：（⑽ ）m ⑴ 汨 6 分機1G 7 

傅 戽 屯 诂 ：（卟 j 29 G 12817

: 2905§ii]Lj])：̂ral ion. gov. uv

一 、 依 大 院 秘 書 長 100年丨月6 日秘台大二字第 1000000554號函 

辦 理 。

二 、 參 酌 大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9 7號 解 釋 理 由 ，80年 5月 ]日公布

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〇條 （現 行 條 文 第 n 條 ）規 定 ：「自由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間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及 其 他 事 務 之 處 理 ， 

得 以 法 律 為 特 別 之 規 定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以 下 簡 稱 兩 岸 條 例 ）係依本增修條文所制定卞為國  

家 統 一 前 確 保 臺 灣 地 區 安 全 與 民 取 福 祉 ，規範臺灣地區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間 權 利 義 務 之 特 別 法 ，再 者 ，若法律僅為概  

括 授 權 時 ，則 應 就 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以推知  

立 法 者 授 權 之 意 旨 ，而 非 抅 泥 於 特 定 法 條 之 文 字 （.參照釋 

字 第 三 九 四 號 解 釋 ）。準 此 ，本 部 93年 3 月 1 日訂定發布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係 依 據 92 

年 布 倒  丁

明 定 對 抵 達 機 場 、港 口 或 已 入 境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經面談 

通 過 或 未 通 過 者 ，得 依 相 關 許 a「辦 理 准 予 入 境 、續予延 

期 、居 留 、定 居 或 拒 絕 入 境 、遣 送 出 境 、限令出境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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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形 ，係 在 確 保 臺 灣 地 區 安 全 與 民 眾 福 祉 ，符合兩岸條例 

之 立 法 意 旨 ，尚 未 逾 其 授 權 範 ® ，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與憲法第 23條 之 規 定 並 無 牴 觸 。.

三 、 查92年 10月2 9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兩 岸 條 例 第 18條 第 I 項規定略 

以 ：1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治 安 機 關 得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但其所涉案件已進入司法  

程 序 者 ，應 先 經 司 法 機 關 之 同 意 ：一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

二 、經 許 可 入 境 ，已 逾 停 留 、居 留 期 限 者 ° 三 、從事與許 

可 目 的 不 符 之 活 動 或 工 作 者 。四 、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  

為 者 。五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杜會安定之虞  

者 。」，另依據同條第 5項 （現行法第 7項 ）規 定 ：「第一項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及 第 二 項 收 容 處 所 之 設 置 及 管 理 辦 法 ， 。

由 内 政 部 擬 t f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其 授 權 條 款 雖 僅 就 ^  

授 權 内 容 與 範 圍 為 概 括 規 定 ，惟 參 酌 前 揭 釋 字 第 49 7號 解 ％ | | P  
釋 ，依 法 律 整 體 解 釋 ，應 可 推 知 立 法 意 旨 授 權 本 部 就 大 陸 ^

地 區 人 民 強 制 出 境 及 暫 予 收 容 之 程 序 及 處 理 ，訂定法規命 

令 ，無 違 反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亦 與 憲 法 第 23條 之 規 定 無 牴

四 、 復 查 本 部 88年 10月2 7 日訂定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辨 法 ，除訂定各治安機關執行出境程  

序 外 ，就 當 事 人 人 身 安 全 及 天 候 因 素 等 考 量 ，有無法立即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之 情 形 ，並 以 同 辦 法 第 5條 （現行法第 6條 ）

規 定 ：「強 制 出 境 前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得 暫 予 收 容 ：

一 、前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所 定 情 形 。二 、因 天 災 或 航 空 器 、船 

舶 故 障 ，不 能 依 規 定 強 制 出 境 者 。三 、得逕行強制出境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香 港 或 澳 門 居 民 ，無 大 陸 地 區 、香 港 、澳 

門 或 第 三 國 家 旅 行 證 件 者 。四 、其他因故不能立即強制出 

境 者 ° 」，予 以 明 確 規 範 ，本 項 規 定 係 為 端 保 對 大 陸 跑 區  

人 民 、香 港 或 澳 門 居 民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之 目 的 ，於遣送前之 

暫 時 措 施 3 並 未 逾 越 兩 岸 條 例 授 權 範 圍 。另 按 憲 法 第 8條 

第1項 規 定 ：「人 民 身 體 之 自 由 應 予 保 障 ，除現行犯之逮捕

— — 拉 ......-

捕 拘 禁 。…… 」，係 指 非 現 行 犯 之 人 民 犯 罪 逮 捕 拘 禁 之 法  

定 程 序 ，與 本 辦 法 所 為 收 容 處 分 之 「德義:雜襄:」 亦有不 

同 ，與憲法第 8條 第 1項 人 身 自 由 保 障 之 意 旨 ，亦 無 違 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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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檢 陳 本 部 88年 10月2 7 a 訂 定 發 布 之 I 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發 布 令 及 草 案 （含 總 說  

明 ）、9 3年 3 月 1 日 訂 定 發 布 之 丨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台  

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發 布 令 （含 簽 稿 、總說明及逐條說 

明 ）影 本 各 1份 供 參 。

正本；司法院
副本：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本部入出圉及移民署

依 權 責 劃 分 規 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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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口
查
給

t
位

。

I

依
第
二
條
逕

f r
強
制
驅
離
及
第
三
條
遣
送
離
境
者
，
得
不
適
用
前
三
條
規
免
。

■

 

™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h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辨
理
： 

|一

r

以
解
送
被
強
制
出
境
者
至
最
近
之
機
場
，
搭
乘
航
空
器
出
境
為
原
則
；

f
要
時

-

得
解
送
至
最
近
之
港
口
-
褡
乘
船
舶
出
境
。 

II

二’執
行
強
制
出
境
時
，
應
派
員
戒
護
；
必
-要
時
得
申
請
警
力
支
援
。 

|

三、遇
有
抗
拒
行
為
或

脱

逃
之
虞
'
得
施
以
強
制
力
或
依
規

t
使
周
警
械
。
一

I

 

i
M

 一

 七 

r， 

I



條 條

二

 
A

 

一！

前
項
被
強
制
出
境
者
，
已
備
妥
證
照
.及
機
(船
〕•票
者
，
治
安
機
關
得
准
—
搭
機
 

(船
)
出
境
，
並
應
派
員
隨
行
至
機
場
(■港
口
 )
>
監
视
其
出
境
。 

I

. 

-j

條
 

本

辧

法
之
強
制
出
境
執
行
作
業
-
得
委
託
中
華
民
國
-紅
十
字
會
總
會
或
行
4
院
設

立
或
指
定
之
機
構
或
委
託
之
民
間
團
禮
辨
理
之
" 

|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所
需
之
經
費
•

-
應
依
預
算
程
序
編
列
。 

I

 

.

 

I

 

本

辩

法
自
發
布
曰
施
行
。
但
有
香
港
澳
門
關
係
條
例
第
六
十
二
條
但
書
情
#
時

，

分
別
自
該
條
例

一

部
或
全
部
施
行
之
日
施
行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總
說
明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第
十
八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由

内
政
部
擬
 

訂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後
發
布
之
，
另
香
港
澳
門
關
係
條
例
第
十
四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
由

内

政
部
擬
訂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後
發
布
之
。
因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之
強
制
出
境
與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之
強
1
出
境
方
 

式
雷
同
，
為
統
一
作
業
程
序
，
並
精
簡
法
規
，
宜
予
合
併
訂
定
，
爰
擬
具
為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
(
以
下
簡
稱
本
辦
法
)
，
計
十
三
條
，
其
要
點
如
下

經
查
獲
依
法
得
強
制
出
境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香
港
或
澳
門
居
民
，
治
安
機
關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之
作
業
方
式
 

(第
二
條
至
第
四
條
)

二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香
港
或
澳
門
居
民
於
強
制
出
境
前
，
得
暫
予
收
容
之
事
由
。(第
五
條
)

三
、
 各
治
安
機
關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之
程
序
。(第
六
條
至
第
十
一
條
)

九



二〇

I

民
>

香 在  
港 機  
或 4  
澳 、 
門 港  
居 口
民 查
* 獲 
治 未  
安 經  
機 許  
關 可
# 入
責 境
*  之 
原 大  
搭 陸  
乘 地  
航 區  
空 人

■̂■国■■
條

得 入  

竹 之 氣

I f 大 臺  
£ 陸 灣  
5 地 地  
# 區 區  
° 人 限  

民 制
、 或
香 禁
备 jL
或 水  
滇 域  
門 内  
居 ， 
民 査  

： 獲 
治 未  
安 經  
機 許  
關 可

第

條
規 十  
定 八 
訂 條 本  
定 第 辦  
之 五  法 
9 項 依

发 i  
香 灣

澳 區  
門. 與 
關 大  
無 陸  
操 地  
例 區 
第 人  
十 民
四 U
條 無  
第 條
四 例 
項 苐

條

文

1

大 ： 
陸
地 .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地 在  
區 機  
人 場  
民 、
、 港 
香 口 
港 査  
或 獲  
溴 未  
門 經  
居 許  
民 可
' 入
得 境

安 之 在  
機 大 限  
關 陸 ，制 
得 地 或  
逕 區 禁  
行 人 止  
強 民 水  
制 i 城 
驅 香  内 
離 港 查  
。 或 獲  

澳 未  
門 經  
居 許

訂 ’條 钿 揭  
是 例 1一 禁 
.之 *- 第 一 1 
法 第  4* 臺 
源 ■ 4■ 八 湾  
- 四 條 地  

條 第 區  
第 五 與  
四 項 大  
項 及 陸  
規 —1 地 
定 香 區  
， 暴 人  
為 澳 民

說

明

—i

n 之
由 大 
其 陸

"̂ 4 ^
» 入
治 境

' " 本一…f7_.
辦 關 係



器

、
船
舶
之
機
(船
)
長
或
其
所
屬
之
代
理
人
，
安
排
當
 

S
或
最
近
班
次

遗

送
離
境
。

第
四
條
 

在
臺
灣
地
區
陸
上
*
查
獲
依
法
得
強
制
出
境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香
港
或
溴
門
居
民
，
治
安
機
關
於
查
無
其
他
 

犯
罪
事
實
後
-
得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

前
項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香
港
或
澳
門
居
民
，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者
，
得
由
其
本
人
及
在
臺
灣
地
區
設
有
戶
 

籍
之
親
屬
共
立
切
結
書
，
於
其
原
因
消
失
後
強
制
出
境
：

一
、
懷
胎
五
月
以
上
或
生
產
、
流
產
後
二
月
未
滿
者

搭^
7

^

空
器
或
■船
：_
之
機
(
船
)

其
 

所
屬
之
代
理
人
，
安
排
當
日
或
最
近

f
次
遣

送
離
境

罹
患
疾
病
而
強
制
其
出
境
有
生
命
危
險
之
虞
者

第
一
項
規
定
治
安
機
關
在
臺

i

地
區
陸

I

r 

呢

上
，
查
獲
依
法
得
強
制
出
境
之

I

陸
地

-

區
人
民
、
香
港
或
澳
門
居
民
，
^
查
無

-

其
他
犯
罪
事
實
後
-
得
逕
行
強
亂
出
境

-

之
處
理
方
式
。 

I

 

第
二
項
係
參
照

r

臺
灣
地
區
與
1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
1
十
一
. 

條
第
一
項
及
「香
港
澳
門
關
係
—
例
施j

 

;

行
細
則
」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I

之
規
定
一



訂
定
，
並
明
定
應
經
本
人
及
在
臺
灣
地
 

區
設
有
戶
籍
之
親
屬
共
立
切
結
書
。

第
五
條
 

強
制
出
境
前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暫
予
收
容

治
安
機
關
對
應
被
強
制
出
境
者
，
得
—
予
收
 

容
之
事
由
。

一
、
 
前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所
定
情
形
。

二
、
 
因
天
災
或
航
空
器
、
船
舶
故
障
，
不
能
依
規
定
強
 

制
出
境
者
。

三
、
 得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香
港
或
澳
 

門
居
民
，
無
大
陸
地
區
、
香
港
、
澳
門
或
第
三
國
 

家
旅
行
證
件
者
。

四
、
 
其
他
因
故
不
能
立
即
強
制
出
境
者
。

第
六
條
 

強
制
出
境
，
依
下
列
規
定
處
理

強
制
出
境
之
處
理
方
式



治
安
機
關
查
獲
者
，
得
請
當
地
警
察
機
關
協
助
處

g
r-
 

0

二
、
各
級
警
察
機
關
查
獲
者
，
依
規
定
逕
行
處
理
。

三
 '
經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香
港
或
澳
門
居
民
收
容
處
所
 

暫
予
收
容
者
，
由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
以
下
簡
稱
境
管
局
)
協
調
執
行
。

第
七
條
 

治
安
機
關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前
，
應
審
慎
查
證
、
蒐
集
被
 

強
制
出
境
者
違
法
證
據
'
拍
照
及
製
作
調
查
筆
錄
。

強
制
出
境
前
之
作
業
方
式

第
八
條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
應
製
作
名
冊

，載

明
下
列
事
項

：

一
、
姓

名

、
性

別

、
出

生
年
月

曰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香
港
或
溴
門
居
民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號
碣
及
在
大
陸
 

地
區
或
香
港
、
澳
門
之
住
址

.

--

I
l
l
----

I

n,—
 
4
—

.丄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明
定
執
行
強
—
出
境

，
應
製
作
名
冊
之

内

容
、
數
量
！
存
放

機
M
或
單
位

第
三
項
規
定
境
管
局
應
依
名
冊
裝
發
出



查

獲

時

間

、
地
點
及

i '
獲
之
治
安
機
關
(單
位

Y

境

通

知

單

，
送
出
境
之
機
場
或

f
 口
查

三

、
 
強

制

出

境

之

依

據

。

四

、
 
出

境

費

用

墊

付

情

形

。

五
、
 塔
乘
之
班
機
(船
)、日
期
及
時
間
。

前

項

名

冊

應

製

作

一

式

二

份

*
 一
份
自
存

-
一

份

通
知
 

境

管

局

•

境

管

局

應

依

前

項
名
冊

製
發
出
境
通
知
單
-
送
出
境
之

 

機

場

或

港

口

查

驗

單

位

。

驗
單
位

第
九
條

 

依
第
二
條
逕
行
強
制
驅
離
及
第
三
條
遣
送
離
境
者-

 

得

不

適

用

前

三

條

規

定

。

一
於
臺
灣
地
區
限
制
或
禁
止
水
域
或
在

f
場

、

港

口

査

獲

，
立
即
執
行
強
制
驅
離
或
—

送
離

I

-

者

，
得
不
適
用
第
六
條
至
第
八
條
規

i
t之
處

理

方

式

-

俾

迅

速

處

理

。



I

第
十
條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1

'
以
解
送
被
強
制
出
境
者
至
最
近
之
機
場
，
搭
乘
航

空
器
出
境
為
原
則
；
必
要
時
得
解
^
!
近
/之
港
口
，

■

 

,
/
丨
、

搭
乘
船
舶
由
境
。

二
、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時
，
應
派
員
戒
護
；
必
要
時
得
申
 

請
警
力
支
援

*

三
、
 遇
有
抗
拒
行
為
或
脫
逃
之
虞
*
得
施
以
強
制
力
或

依
規
定
使
周
警
械
。

前
項
被
強
制
出
境
者
-
已
備
妥
證
照
及
機
(船
〕
票
 

者

-
治
安
機
關
得
准
其
搭
機
(船
)
出
境
，
並
應
派
員
隨
 

行
至
機
場
(港
口

Y

監
視
其
出
境
.

、
第
一
項
明
定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丄
應
遵
行

-

i

之
事
項
。 

一

|

、
第
二
項
明
定
被
強
制
出
境
者
-

|

自
行
搭
 

機

(船
)
出
境
之
處
理
方
式

。

I

第

十

一

條

-本
辦
法
之
強
制
出
境
執
行
作
業
-
得
委
託
中
華
民
有
關
強
制
出
境
執
行
作
業
*
得
委

I
我
國
紅



國
紅
十
字
會
總
會
或
行
政
院
設
立
或
指
定
之
機
構
或
委
十
字
會
總
會
或
行
政
院
設
立
或
指
定
之
機
構

託
之
民
問
團
體
辦
理
之

或
委
託
之
民
間
風
艘
辦
理

第
十
二
條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所
需
之
經
費
1
應
依
預
算
程
序
編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所
需
經
費
之
來
源

歹

第
十
三
條
 

本

辧
法
自
發
布

a
施
行
■■但
有
香
港
渙
門
關
係
條
一
、
明
定
本
辦
法
施
行
日
期
。 

||

例
第
六
十
二
條
但
書
情
形
時
1
分
別
自
該
條
例
一
部
或
二
、
為
配
合
香
港
澳
門
關
係
條
例
第

A十
二

全
部
施
行
之
日
施
行

*

條

「本
條
例
施
行
曰
期
，
由
行

t
院
定

i

-

之
。
但
行
政
院
得
分
別
情

艰
定
1

1

部

I

或
全
部
之
施
行
日
期

=
J

之
規
足
-
訂

II

定

钽

書
二
澳
門
居
民
須
於
葡
萄

t
結

. 

I

束
對
澳
門
之
治
理
後
，
始
得
適

i
香
港

I

澳
門
關
係
條
例
之
規

定。
〕

一



號限檔年

< t3
1

副

衣

内

政
部
函

-政

一
_

-[̂1'

機
關
地
地
：
台
北
市
中
正
區
一

0
0

徐
州
路
飞
號
 

傳
 

M
'

:
 

|

受
文
者
：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曰

期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發
文
字
號
：
台

(八
八
)
內
警
字
第
八
义
七
一
四
二
一
號
 

附
件
：

如
主
旨止r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
，
請

鑒

核

說
明

一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
草
案
，
訂
定
之
法
源
係
依
據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第
十
八
條
第
五
項
、
「
香
港
澳
門
關
係
條
例
」
第
十
四
條
第
.四
項

i 。

由
於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之
強
制
出
境
與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之
強
制
出
境
雷
同
-
為
統
一
作
業
程
序
，
爰
合
併

|

訂
定
為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

(
以
下
簡
稱
本
辦
法
)
。
以
違
精
1
法
令
之
目
 

的

。 

|

二
'
現
行
之
「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

，
於
本
辦
法
發
布

-

同
時
廢
止
之
。 

|

三
、
本
草
案
本
部
於
本
(
八
十
八
)
年
三
月
三
十
曰
邀
請
法
務
部
、
國
家
安
全
局
及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

|

貝
會
等
有
 

關
機
關
及
本
部
相
關
單
位
，
召
開
會
議
審
查
，
並
提
本
部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十
曰
部
務
會
報
討
論

一
通
過

#1
/
8

行
政
院

r l
l ^
^

l

赛

落
*

ul
^
rfci
..
 

1"
^
!

_

周

友
彦

|

r

l

l

H

M

M 

a
/

0

# f



部

*

.

#

主

文

副

本

：
本
部
法
規
委
員
會
、
警
政
署
(
法
制
室
、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
(
均
含
附
件
各
一
份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k

理

辨

法

草



大
陸
地
區
人
瓦
及
香
港
澳

n

居

厌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草
案
總
說
明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十
四
汩
總
統
令
修
正
臺
灣
迤
區
與
大
隆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餌
二
弟
十
八
！

#

增
訂
第
五
，項

， 

規
定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強
屬
忠
屬
處
理
辦
法
由
角
政
部
氮
訂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I發
布
之
。
香
港
澳
再
關
係
條
例
第
十
四
 

.條

第

四

項

亦

.規

定

，
香

港

溴H居
民
強
制
出
淡
處
理
辨
法

A内
政
部
擬
訂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後
發
本
之
。
由
於
大
陸
地

. 

.
十

. 

^

區
■.人
民
之
強
制
出
境
與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之
強
制

进

境
方
式
雷
同
，
為
统
一
作
業
程
序
，
爰
合
併
訂
定
毒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虚

境
處
理
辦
法
」
{
以
下
簡
稱
本
辦
法
 

>
。

以
達
精
簕
法
令
之
&
的

。 

|

本
辨
法
發
布
後
，
現
行
之

r
香
港
溴
門
居
民
蕷
制
連
境
處
理
辦
法
」
同
時
廢
止
之
。 

|

 

本
辦
法
共
十
二
條
，
重
象
如
下
-. 

iI
一

 
(
揭
橥
本
辦
法
訂
定
之
法
源

A
草
案

r
一
條
) 

||

二
、
 明
定
治
安
機
關
查
獲
依
法
得
強
制
出
境
4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或
香
港
澳
門
居
庆
，
執
行
強
制
串
境
|
作
業
方
式
。

--

(草

r第
二
條
至
弟

H3
條
) 

一

*

三

、
 枬
定
強
制
出
境
前
，
得
暫
予
收
容
之
倩
形

A
草
案
第
五
條
) 

I

四
、
 明
定
各
治
安
檄
關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之
程
序
。
(草
索
第
六
條
至
第
十
条
) 

一

I ；

. 

^

丑

、
明
定
本
辦
法
之
施
行

Q期
。
(草
案
第
十
二
條
) 

一



大
陸
地
區
X
民.

- 及 
■ #

港
澳

居
民
強
制
也

, 境
處
理
辦
法

名

:稱

大
陸
地

- 區 .
人 1

民 
及■
香

L' 港 
澳
n  .

丨 居  
民 
強 
射 

.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草
案

二 一
、 '

瓔 亦 香 之 政 陸 例 正 民  
辦 巍 港 。 部 地 ， 臺 a  
法 定 澳  擬 區 第 」灣 八  
由 ’ H  訂 人  +  i  十 

丹 香 關  ’ 民 八 區 六  
政 卷 杏  輕 強 條 與 年  
部 澳 條  請 制 增 大 五  
擬 H  例 #  出 旬： 陸 月  
訂 居 第  政 境  ^  地 十  
，- 民  +  燒* =4 五 通 四 」 

T —n —…— .—n —— 項一—n —— 

請 制 條  定 辦 ， 民 總  
■ 行 也  第 後 法 癟 關  i  
政 境 四  發 由 ■ 定 #  令 
院 處 項  希 内 大 彳 秦 修

r

說

身 —



%

m  地 
離 區

。 含 在
民 臺

1  灣 
香 ^

f  t
• | 海

居 ， 

民 查

i  S

機 £

M  f

得 乂

S  I  

. 1  S

第

條

規 十  
定 八  

訂 條 本  
定 第 辦  
之 五 法  

。 項 依  

及 臺  

香 灣
卷 i4

澳 區  

f 1 與 
獮 . 太  
係 陸  
條 地  

例 區  
第 人  

十 民  
四 關 

條 #  

第 條
四 例 

項 第

條

文

\

機 大  

關 陸  
得 地 親  

逕 區 定  
行 人 在  
強 民 海  

制 、 域 
驅 香 内  

離 港 查  

。 或 獲  
森 未
門 經îdpfip̂rî'nrsvs.m.v̂ .... i* 11 >̂svwr̂v %vr
居 赞  

民 可
， 人

治 境  
安 之

本  n  係 
辦 闕 條  
法 係 例 揭 .  
訂 接  j— 橥 

定 封 第 一 1 
之  u _ +  臺

法 第 八 灣  

源 十 條 地  
。 四 第 區  

條 五 與  

第 填 大  
四 ， 陸

說

明

' ■ 1 ■.

定 強 由 核  

* 制 . 於 定  
y 1 後 

雙 境 陸 發  
t 處 I 布

i 理 區 之

甲 f 人 。

ji 5  民

I ； 1  f  *
項— 及： 貧  

規 一1 區 
定 香 人 

1 港 民 
為 澳 關

法 ^  —f "—

f  I  s
。 好 民 .

二



第
四

條
' 消 由  罪 地  

- 失 其  事 區

一 後 本 前 實 人 在  

丨 、 強 人 項 猨 民 臺  
」懷 制 及 被 ， 、 灣

出 . 在  舍 得 、香 

五 境 臺 制 逞 港  ' 區 

月 ： 灣 钆 行 或 幢  
以 地 境 雖 澳 上  
上 區 暑 制  f i  ，

或 親 ， 出 居 查  
. 生 友 有 境 民 獲  
產 共 下 。 ， 依  
、 X  列 治 法 

流 切 表  安  #  : 
i  - 結 款  機 逢  

後  書 情  顧 制
二 - #  查 忠  

月 於 之  無 境
束 其 一  真 i  . 
滿 原 者  也 夫  

者 因 ， 犯 植

第

理 由 之  

人 ^ 原 大  

， 黎 陸 在  

安 乘 地 教  
排 截 區 場  
奮 空 人 '

B 器 民 港  
或 、 、 口 

最 船 香 證  

政 如 ■ 蠢 照  
班 之  或 查 

' 次 機 澳 驗  
' 遣  ^  門 時  

送 船 居  ，
離 w  民 查 

境 長  r 獲 ： 
。 或 消 未  

其 安 經  
所 機 許  
屡 關 可
之 得 入

我 賁 境

、 、

區 第 式 事  ' 獲 規  

人 二  。 1  香 依 定  
民 項  盛 备 &  治 
蘭 係  ， 或 得 安  

係 納  得 澳 強 機  
條 入  逞 門 制  f

施 臺  強 民 境 臺  
行 灣  如！ ， 之 灣  
細 地  蛊 查 大  ^

—首 — - 贺 -—苔 —— 陸-一--̂ ―  

L™■ 與  乏 其  ■ 地 陸  

第 大  處 他 區 丈  
+  陸 理 犯 人 ，

— 地  方 罪 民 查

最 、船 ， 入  

近 ^  得 境  
班 長  責 之 搨  
次 或 各 大  皆 

J t  其 其 磕  J  
送 所 搭 地 货  
離 屬 乘 區  
境 之 之  A  言  

. 0 代 航 民 ；

理 空 、 S  ■ 
人 器 香  f
二 或 ^ 港 皇

— „安—―^  哀 —  一 

排 舶 澳  f  
當 之 門 S  
曰 機 居 念  

或 。 民 . 5



■第
六

%

強

制

出

境
y

依

下
列
規

定
. 處
理
«

•. I

第
i
條«

A..

T  T  、_ S
其 家  H  #  制 因  t 1 
他 旅 居 逕 出 天  g  
@  存 民 行 境 災  i  
故 證 ， 強 者 或  ，

不 件 無 制 。 航  古 

能 者 大 出 〜  空 笔 

立 。 陸 境  蓋 1  
印  地 之  、 2  - 
強 區 大 船  赏  

制 、 陸 h  ^  . 
凼 香 地 ： 故  之  

境 暴 ■ 區  ■ : 障  备  

者  、 人 - 7  

。 澳 民  不 丄

5  ' :能. $  
或 香  依  %  
第 港  規  :  
三 或  定 荽 
國 澳  強 谷

二

° 罹 。 、 

患 

疾
「 病

雨

強 -

制

其

肴
生

命
危

之

虞
者

規 .

定
: 強
制 -

境"
之

處
理

方

式
〇-

得 ‘、

暫
予 規  

收 定  
容 治 
之  安 

積 機  

形 關
〇 金！

應

被

強
.... ............  pi. t

衧 第
細 一

M  項
1. ，

第 及
•_ •_ t
十 香  

二 卷  
條 澳
ÂK- Oft

刺

岀

境 .
者

w  TT 
一 服  

項 係  
規 條  
定 例

I
H



第
八

條

7  %

地 香 姓 2  

f  |  名 I  1

香 澳 性  S

m  n  J
' 居 、 M  
澳 民 出 f .

之 分 年 f  

住 證 月  :  
址 明 迁  ^

° 文 與 卷  

件 大 s
m  m  4

碼 地 扁

在 人 I  
大 民 $
陸 、 •

第

制

忠 治  

境 安
暑 福 1 

違 關  
法 執  

證 抒  

據 強  

、■ 制  
#  由 

照 境  
及 前  

製 ，
作 應  
調 審  
查 德  
筆 查
錄  證  
〇 、

蒐 ：

— —故
t > 、

2  暫 經 各 理 治  

^  予 大 級 。 安
4  收 陸 警  機 

2  容 地 察  u
當 暑 區 森  i  

f  * A  M  獲  
f  由 民 查  者  

5 内 、 獲  ， 
砍 政 香 暑  得  

S 部 港 ， 請 
f  警 或 依  當
5  政 瘓 規  地  
Y  署 5  定 警

入 居 逕  察 
扭 民 行  機 

境 吹 處  闢 
管 容 理  協 
理 處 。 助 
局 所  處

二 一 
\ ^

境 第 之 明  
逯 三 内 定  
知 項 容 執  
單 規 、 行 

> 定 數 豫  

送 境 量 制  
出 鲁 及 缶  

境 局 存 境  
之 應 皮 ， 

機 依 機 應  
一場 1 —H  

或 冊 或 欢  

港 製 單 f  

口 發 位 盖  
查 出 。 册

規

定
強
制

出
境
前
之

作
業
方

_______苎_ :
〇

、 r ' ——

五



第

十

執

行

制

出

. 境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辨
理
*

第
ju
)条

在 不  
此 適  

限 搿 依 ： 

。 前 第
p_ 二

條 條  

規 - 逞 .  

定 行
。 畦 
但 如 1

依  驅  

第 離  
五 及  

條 第

M  三
一 條  
款 遣  

r 收 送  
容 離  

者 境  
’ 著

: 不  ，

機 壤

或 境 局  前 . 五  西 三 二

港 餐 。 廣 、 、 、 、
' 口 爲 _ 名 搭  出 強 查  

查 蘼  册 乘 境 制 獲  

驗 依  應 之 賣 由 褲  

+單 前  製 班 闻 境 間  

位 項  伟 機 ： 墊 之 、t : 
。 名 一 八 付 依 地  

冊 式 船 情 據 點  
燊 二 丫 形  。 A  
餐  份 m 查

t  二 ！  t
通 喻 5  治

單 存 間  . 機  
， ， ° . 闢

送 一  C  
忠 份 f  
境  i t  5  
之 知  V

%

策
-IW

頊
明

定

執

I  
'#1

條 行  

蜾 強  
定 制 明  

- 之 驅  定. 
處 離 於  
理 或 海  

- 方 造 上  

式 送 或
- W  入

境 境  
备 前
* i

驗 '. 

單

六 .應

遵

..行

不 獲  
適 ， 

用 立

三 執



第
十

Ŵ -

條

本
辦
法

&

發

布
9

施

〇

有

港

澳
鬥
M
#v

第
十 
_  1 —

條

列
〇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所
需
之
經

費
y

應
依

. 預
算
程
序
編

................... ........... ■■•■■■■■■■■,琴 M W ■ 剛 ------叫 ■ 丨 ■ ■ 丨 ■』...■.■_■... --------■-------------------------- 1

行 者

爷 赁 前  子 亍  7

， 嚣 遇 請 執 器 解  

港 w 強 規 踅 2

= s  s  t 蠢 复 蠢 糞 s

…  J 盎 霤 行 援 出 原 制  

監 S  f  S 為 。 境 則 出

其 機 〗 ， 脫  ， 必 - 者  

jfe *j# 播 逃  應 要 至  

%  c  f  之 派 時 最  
。 屮 5  虞 員 得 近  

S  m  ， 戒 以 之  
?  f  得 護 酷 機

^  S  施 舲 場  
f ■ 獨  以 必 為 ，

f c  強 要 之 搭  
. f  t  制 . 時 ： 。 乘丨  

^  & . 九 得 ， ^  
隨 示 或  . 申 空

[ «dll—

\

明

定

本
辦
法
施

行
曰

期
______〇 _________

依

預
算 明  

輊 定  

序 執  
編 行  

列 強  

。 制 
出 

境 
所

:-------需-一
之
經

費
?

應

^  二

機  之  
■ 一  - 事

^  S  5  ?

屮 明

. 1  &

1 S

「― —  — .— ？ 1  
1 ?

自

行
搭



例
策
六
十
二
條
但
書
情
形
時
，
分
莉
自
該

# -
例

一

部

或

二

、
溱

rl
居
民
部
分
須
於
八

i
八
年
十
上
月

全
部
施
行
之

H施行二十日葡萄牙結束其1
理

後

實

施

，

|

疫
訂
担
書
規
定
4 

I



立

法

院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f e
I I
s
?
i

s

n§ i
i s
l

i

i

_

 I

.

j
院
總
第
一
五
五
四
號
政
府
提
案
第
九
六
四
0
號
 

|
案

由

：
内

政

部

函

送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辩

法

」

，
請

查

照

案

0
 

|

. 

I

-

内
政
部
函
 

I

受
文
者
.立
法
院
 

I

速
別
最
速
件
 

I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I

 

發
文
曰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日
 

I

 

發
文
字
號
台
內
警
字
第
〇
九
三
〇
〇
七
九
八
九
二
四
號
， 

i

 

附
件
.如
主
旨
 

I

 

主
旨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淘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業
經
本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曰
以
台
內
警
字
第
〇
九
三
〇
〇
七
九
八
^
二
號
令

■ 

i

訂
定
發
布
，
茲
撿
送
發

f

(
含
法
規
條
文
)
、
總
說
明
及
逐
條
說
明
各
乙
份
.
請

查

照

- 

I

-

說
明
 

I

- 

-

一
.
依
據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九
十
三
年
三
月一

日
院
臺
內
字
第
〇
九
三
〇
〇
〇
九
六
三I

號
函
及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九
十
三
年
一
 一
月
十
七

|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五
會
期
第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報
六
八
五
 

I



副 正  
本 本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五
會
期
第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報
六
八
六
 

日
陸
法
字
第
〇
九
三
〇
〇
〇
二
四
九
二
號
函
辦
理
。

査
新
修
正
「
蠆
饵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蝾
例
」

(
以
下
簡
稱
兩
岸
條
例
)
業
經
鈞
院
通
過
並
奉
總
統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〇
九
二
〇
〇
一
九
九
七
七
〇
號
令
公
布

d依
兩
岸
條
例
第
十
條
之
一
規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諳
進
入
躉
濟

地
區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者
，
鸱
接
受
靣
談
、
按
捺
指
紋
璇
建
樯
管
理
之
-未
接
受
面
談
、
按
捺
指
紋
者
，
不
予
許
可
其
團
聚

居
留

或
定
居
之
申
請
-
其
管
理
辦
法
，
由
主
管
機
闕
定
之j

。
為
規
範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來
璺
接
受
面
談
-
愛
訂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諝
進
 

入
蠆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

立
法
院

行
政
院
法
規
委
員
會
'
本
部
法
規
委
員
會
、
答
政
署
(
法
制
室
、
入
出
境
管
涅
局
)
(
均
含
附
悴
)



内
政
部
令

發
文
曰
期

t中
華
民
國
九
士
二
年
三
月
一
曰
 

發
文
字
號
：
台
內
替
字
第
〇
九
三
〇
〇
七
九
八
九
二
號

訂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潸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j

。

附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湾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J

 
U

部長佘 

政
：

 

憲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五
會
期
第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報
六
八
七



立
法
院
第
五
藤
第
五
會
期
第
八
次
會
議
議
茱
猢
係
文
書

報
六
八
八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I

>/
第

一

條
 

本
辦
法
依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c
Ja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第
十
條
之
一
蜆
定
訂
定
之*

 

|

 

第
二
條
本
命
法
之
主
管
機

M
岛

内

政

部

•
 

|

 

第三條

内

t
部
警
政
署
入
挝
漫
管
理
局
(
以
下
簡
稱
現
管
局}

受
理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潸
地
區

!s
聚

、
居
留
或
定
I
案
 

件

時

-
應
依
本
辦
法
對
申
飱
人
實
施
面
锒
：
申
請
人
如
有
杳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
其
i

i?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亦
應
偕
同
—
受
 

面

談

•
钽
境
管
局
認
顧
無
可
疑
者
，
得
簡
要
實
施
面
談
•

笫
扨
條

 

壤
管
扃
受
理
大
裣
地
區
A -
民
肀
t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囷
笨
、
居
留
或
定
居
案
件
時
，
境
管
局
應
於
受
理
申
睛
後
十
S
拽

-
函
 

請
It
區
警
t

機
M ,
或
持
里
幹
事
聆
文
到
一
個
月
内
*
協
助
訪
査
申
锖
人
之
臺S

P

妹
區
配
偶
或
親
厲
之
家
庭

 '
身
心
 

狀

況

，
盎
將
訪
査
结
果
資
科
回
後
境
管
局
，
供
境
管
局
作
為
審
核
申
請
案
之
依
據
丨

實
施
面
談
人
貴
，
應
於
對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供
實
施
面
^
前

，
詳

M
前
項
訪
査
結
果
資
料
•
 

一 

申
請
人
之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鞔
眉
現
在
在
臺
灣
地
區
者
*
經
審
認
有
婚
銦
異
常
之
虞
或
疑
有
依
法
不
予
許
可
之
事
I
者

"
 

境
管
局
得
以
書
面
通
知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保
或
親
屬
接
受
訪
钹*

 

|

 

第
五
條

 

境
管
局
應
依
前
條
訪
査
及
訪
談
結
果
，
以
面
談
遇
知
書
、
電

锘

、
電
子
鄭
#
或
其
他
方
式
通
如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
臺
滑

 

地

區

配

俱

依

下

列

方

式

接

受

面

談

I

 

了

申

請

人

在

海

外

地

區

者

，
至
我
駐
外
使
領
铦

 '
代

表

處

、
辦
寧
處
或
其
他
外
交
部
授
權
機
構
接
受
面
談
*
 

I

 

,二

、
申

猜

人

在

香

港

或

澳

門

者

，I
行
政
院
於
香
港
成
典
門
所
設
夂
或
指
定
之
機
構
成
委
託
之
民
間
祖
餿
接
受
面
t

"

三

、
 

申
請
人
在
大
陸
地
區
者
，
至
本
條
例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之
機
構
或
依
第
二
項
規
定
受
备
託
之
民
間
面
趙
在
1
陸
地
 

區
分
支
機
構
面
谈

四

、
 

申
請
人
在
臺

if
地

區

者

-
至
境
管
局
或
各
服
務
處
(
坫
)
接
受
面
談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反
其
4
潸
地
匾
配
银
或
親
潘
熬
法
依
前
項
第\

款
1
笫
三
款
規
定
於
境
外
接
受
面
談
者
，
#
先
予
名
發
入

境
許
可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應
於
入
境
時
•
至
境
管
局
設
於
機
場
、
港

P
之
服
務
玷
接
受
面
談
■■其

II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礙
I
應
到

 

場
配
合
接
受
面
談
程
序*

 

,

笫
六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其
臺
渖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依
前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接
受
面
談
後*

境
管
局
認
索
件
複
雜
，
非
進

.

證

，
無
法
為
即
時
之
認
定
者
-
得
同
意
t
大
陵
地
區
人
民
經
査
驗
後
入
境*
並
以
書
面
通
知
其
偕
同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澈
眉
-



於
伟
留
期
間
屆
滿
前
，
至
指
定
處
所
接
受
二
度
面
談
丨

第

七

條

接

受

面

談

者

有

數

人

時

-
應
採
隔
雔
進
行
：
非
受
面
談
者
-
不
得
在
場
•
 

一 

實

施

面

談

，
應
由
面
談
人
貝
當
場
製
作
面
談
纪
錄
*
並
全
輊
錄
音
"
必
要
時
"
得
全
程
錄
影
*
 

I

 

前
項
面
談
纪
錄
，
應
記
載
下
列
事
項
：
 

I

 

1

、
受
面
談
者
姓
名
-
年

籍

、
住
址
或
來
壷
住
址•

 

I

二

、
 
對
於
受
面
t
者
之
詢
問
及
其
昧
述*

三

、
 
面
談
之
年
月
日
及
處
所
*
 

I

 

面
談
纪
錄
應
當
場
餌
讀
或
交
受
面
锬
者
閱
梵
後
，
親
自
簽
名*

 

I

苐
二
項
面
談
纪
錄
、
錄
音
及
錄
彩
資
料
，
由
境
管
局
負
贲
索
整
，
•併
同
申
請
資
料
、
文
書
驗
證
證
明
文
件
、
笫
四
I
笫
一
 

項
訪
查
結
果
資
料
及
其
他
相
關
文
件
-
製
作
專
卷
建
楮
係
存
及
管
理*

於
境
外
面
談
製
作
之
面
談
紀
錄
-
應
製
作
二
份
“
 
一
份
 

由
面
談
處
所
保
存
-
另

一

份
併
同
錄
音
、
錄
影
資
料*

附
於
申
請
書
核
轉
境
管
局
。

第

八

條

實

施

面

談

人

具

於

面

该

時

*
應
服
儀
整
齊
，
態
度
想
切*

不
得
施
以
強
暴
、
脅

迫

、
利

誘

、
詐

欺

、
疲
勞
詢
問
或
—
他
不

 

正
當
之
方
'法

為

之

•

於
機
場

 '
港

cr
實
施
面
談
時
*
為
配
合
入
境
機C

船
)
航
班
時
刻
，
得
於
夜
間
詢
問
；
境
管
扃
及
各
服
務
處C

坫
)
#
施
面
 

談

-
經
受
面
談
者
同
意
*
得
於
夜
間
詢
問
•
夜
閟
詢
問
截
止
時
間
為
每
日
二
十
二
時
止
-
逾
時
由
面
談
人
員
安
排
過
4
處
所

 

住

宿

，
等
候
翌
3
接

受
面
談
，
翌
曰
未
完
成
面
談
者*

癍
磧
於
過
境
處
所
等
候
亙
完
成
面
談
。
 

|

前
項
於
過
境
處
所
等
候
面
談
之
食
宿
費
用
*
由
受
面
琰
者
自
行
負
擔•

 

I

 

第
九
條

 

實
施
面
1

人

貝

，
甴
境
管
局
指
定
人
昊
擔
任
*
二
人
為一

组
-

其
中
應
至
少
有
一
名
為
委
任
四
職
等
以
上
人
貝
i

 

對
同
索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枧
屬
實
施
面
談
時
1
應
由
同
一
編
組
人
員
為
L
 *

面
談
T

施

完

畢

，
面
談
結
果
應
經
面
談
實
施
單
位
主
營
屑
級
人
員
決
行
b
主
管
層
級
人
員
於
境
管
局
局
本
部
，
I

境
管

 

局
指
定
；
於
各
服
務
處
(站
)
為
處
(站
)
主
任
•

 

I

 

實
施
面
談
人
負
r
如
於
個
案
中
發
現
有
涉
及
犯
罪
嫌
疑
情
事
時
-
應
移
送
司
法
機
關
偵
辦
• 

|

境
管
局
應
定
期
舉
行
各
類
面
談
人
貝
訓
練
課
程
-
供
面
談
人
貝
進
修
及
相
互
交
換
實
施
面
談
經
驗
■

第
十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接
受
面
談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其
申
諝
索
不
予
許
可
：
已
許
可
者
，
應
撤
销
或
廢
止
其
許
可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五
會
期
第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書

報
六
八
九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五
會
期
第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蘭
係
文
書

報
六
九〇

1

、
無
正
當
理
由
担
絕
接
受
面
談
。
 

I

 

二

'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未
接
受
或
未
通
過
訪
談
•
 

I

三

、
 
經

面
談
後
*
申

諳

人

、
依
親
對
象
無
同
居
之
事
竞
或
说
詞
有
重
大
瑕
疵
.
 

I
四

、
 面
談
時
發
現
疑
似
有
串
馇
之
虞
-
不
聽
制
止*

 

I

 

五

'
經
面
谈
及
其
他
相
關
佐
饿
資
料
，
無
精
極
事
證
足
涊
其
婚
姻
為
真
實
。
 

I

 

六

'
經
査
有
影
響
國
家
安
全
、
牡
會
安
定
之
虞
*
 

I

苐

十

一

條
大
庳
地
區
人
民
抵
達
機
場
、
港
口
或
已
入
堍
，
规
通
知
面
談
*
有
前
條
各
款
情
形
之\

者

-
其
許
彳
應
予
撤
銷
或
廢

l r
 

並
註
鎮
其
入
出
境
^：

可

證

件

，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或
限
令
十
B
内

tii
境

*
 

|

第
十
二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接
受
面
談
後*

其
申
請
案
許
可
及
不
予
許
可
之
處
分
-
由
現
管
局
依
相
關
許
可
辦
法
辦
理
。

苐
十
三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1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配
偶
身
^
 -
以
其
他
寧
由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後*

申

請

困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之
面

 

業

，
依
本
辨
法
之
规
定
。

第
十
四
條
本
辨
备
所
规
定
訪
査
結
果
資
料
、
通
知
#

、
訪

談

、
面
談
纪
鎿
等
格
式
，
由
境
管
局
訂
定
之
*
 

卜 

第
十
五
媒
本
辦
法
身
申
搴
民
囷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日
施
行*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總
說
明
■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於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公
布
，
依
本
條
例
第
十
條
之

一

規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者

-
應
接
受
面
談
、
按
捺
指
紋
並
建
檔
管
理
之
；
未
接
受
面
談
、
按
捺
指
紋
者
，
不
予
許
可
其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之
申
請
。
其
管
理
辦
法
"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為
規
範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賞
地

 

區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之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爰
訂
定

r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
以
下
簡
稱
本
辦
法

Y

共
計
十
五
條
*
其
要
點
如
下
：

一
、

 本
辦
法
之
法
源

A

第
一
條
)

二
、

 

本
辦
法
之
權
貴
機
關

A

第
二
條
)

三

、

 

境
管
局
應
依
本
辦
法
實
施
面
談

A

第
三
條
)

四

、

 

面
談
前
請
警
政
機
關
或
村
里
幹
事
協
助

货

查
要
項

A

第

S

條
)

五

、

 

面
談
之
時
機
及
地
點

A

第
五
條
)

六

、
 二
度
面
談
之
方
式

A

第
六
條
)

七

、
 面
談
方
式
、
設
備
及
紀
錄

内

容

A

第
七
條
)

八

、
 面
談
執
行
作
業
方
式
。
(第
八
條
)

九

、
 面
談
人
員
職
級
、
編
級
之
規
定
。
(第
九
條
)

十

、
面
談
不
予
許

I

處
分
情
形

A

第
十
條
)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五
會
期
第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報
六
九
一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五
會
期
第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報
六
九
二

十

一

、
機

場

、
港
口
或
已
入
境
，
經
面
談
通
過
或
未
通
過
者
處
分
情
形
。
(第

十

.一
條
) 

十

二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案
，
經
面
談
不
予
許
可
處
分
規
定
。
(第
十
二
條
}

十

三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配
偶
身
分
，
以
其
他
事
由
申
請
案
面
談
規
定
。
(第
十
三
條
) 

十

四

、
查
訪
紀

録

 '
通

知

書

、
面
談
紀
錄
格
式
由
境
管
局
訂
定
。
(第
十
四
條
)

十

五

.
規
定
本
辦
法
之
施
行
日
期
二
第
十
五
條
)



第
四

得 審 偶 回 配 關 留 條  

以 認 實 復 偶 或 或  
書 有 申 施 實 境 或 村 定 嫌  

面 婚 請 面 施 管 親 里 居 篆  
通 姻 人 談 面 局 屬 幹 案 1  

知 矣 之 前 谈 ，之 事 4 5  
其 常 臺 ，X供 家 於 時 1

S S 2 l l i | g f |

或 法 S 結 佘 核 寳 i f 1

i m m i
Hi Ifllii

f t  1 I I S 爵
境 者 地 果 潸 警 聚
香 》 區 賣 地 是 、 
局 經 配 料 區 族 居

第
三

境 偶 ，大 條  T成 應 陸  
局 親 依 地 肖

?  * 辦 人 部  
無 其 法 民 娶  

可 臺 對 申 ！ 
§ 灣 申 請 |  
者 ‘ 余 遙 人  
二 區 人 入 出

| S $ l f
友 昝 談 區 局

吾 亦 申 聚 以  
談 應 請 、下 
" 偕 又 居 簡  

同 如 留 稱  

接 有 或 境  
受 查 定 管  
面 潸 居 局  
談 地 案 ^  
* 區_禅受 

但 配 時 理

%

法

之
主

管

機M
為
内
政

部S-

第

稱 條

本

备 本

m
笛法  

十 1  

f 灣
之

5 區 規 盘

| 1

民

關
係
條

以

下

簡

條

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中

請

進

入

臺

灣

j4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二 一

臺 許 明 陸 實 行 法 協 時 進 明  
灣 可 • 定 地 施 對 不 助 二 入 定  
地 之 經 區 訪 大 予 訪 f 臺 境  

區 虡 睿 人 談 陸 弇 凌 尝 灣 管  

憨 者 铱 芑 丄 地 可 上 埜 地 局

書 声  境 姻 表 或 &  
面 恢 以 地 鲁 異 村 定 人  
通 法  利 區 局 嗛 i 居 民  

知 不  對 親 得 或 幹 案 申

定
境
管
局
應
依

本

辦
法

實
施

面

談
«■

明
定
本
辦
法
之

管

關
4

明

定
本
辦
法
之

法
琢
•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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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法 規 條

為 定

即 接 大

<  ® 地

認 談 區

者 ^ 民
， 赉 及  

得 管 其  

同 局 i  
意 热 薄 ■ 
該 案 地  

大 件 區  
陸 複 配  
地 雜 偶  
區 ， “ 

人 非 親  
民 進 屬  
經 一 依  i 步 侖  
驗 査 條  

後 證 第
入 ， 二

境 無 項

第
五

程 務 。 一  四 三 二 一 偶 話 條  

序 站 大 款  、 . 、 ' c 接 陸 至 大 受 申 支 機 申 立 申 事 申 親 !  

1 镣 ？ 陸 面 矗 拽 構 諳 或 請 處 請 邊 S f  
控 &  5 地 談 人 構 或 人 指 人 或 人 依 此 器  

鍵 人 麫 區 。在 窗 依 在 定 在 其 在 下 f 卺 

i S 赘 人 臺 談 第 大 之 香 他 海 列

重 赍 5 民 濟 。二 陸 哼 港 t卜外 f t 聲I 於 爷 及 地 項 地 構 成 交 地 式 货 f  
泛 其 區 視 區 或 澳 部 區 f i t  

I t s 臺 者 定 者 委 者 f i t

l s | t  i
t l t S  I  U p p  t j
應 i 得 或 或 問 第 i 院 ® 使 人 ,

場 機 予 屬 服 體 條 f 香 • 館 及 面

合 ^ 發 法 處 大 一 談 或 代 臺 違  
接 港 入 依  ^  陸 項 ^ 澳 表  灣 知  

受 口 境 前 站  地 所  n 處 地 含  
面 之 身 項  w 區 定 所 、 區 、 

談 脹 可 笫 接  分 之 設 辦  配 電

■\ %

具 國 明
艘 境 定
事 線 二
證 上 度

者 接 面

， 受 讓
發 面 之

談 ， 式

通 雖 "
知 可

書 疑
*

入 缺 ■ 

境 土 ___

四 三 二 一
、 、 ^  v

管 者 在 大 水 境 住 在 館 我 港 大 明  

局 ， 台 陸 頭 成 大 A " 駐 、 陸 定  
指 必 提 地 、 上 陸 陸  當 澳 地 面  

定 須 出 區 ， $ 地 地  地 H區 談

所 在 聚 已 戒 其 中 設  f 來 ^ 機

受 親 f 人 5 1 人 分 二 者 f 地 
面 屑 留 臺 忘 漂 • ， 支 辦 、 外 點

亨 一  5 * 灣 受 撝 人 機  J 面 外 。 
。 同 足 ‘ 面 場 境 b 處 4 國 

前 居 區 談 、 前 前 或 地  

往 申 者 。 金 於 * 使 黠 及

——— —— 星 麗 —.丄— 级  U — —

•% ■

第 臺
三 灣
十 配
九 偶

條 接
规 受
定 訪
P 談

行
政

程
序

___逢..—



第
入

方 得 條
各 施
為 以
之 強 實

、 面
脅 談
迫 人
、 員
利 於

，绣 面
1 談 
炸 時  
欺 ， 
二 應

IS
問 齊  
或 、 
矣 態  
他 度  
不 懇  
正 切  

1 當 ，
之 不

笫■t
，外 結 整  三 二 一 錄 不 條

赁 作 ！ i 項 紀 4 受 談 西 卺 面 *面 
面 錄 年 面 者 談 時 談 S

nut n%%î k 1
m^kti {

嘗 M i s  談 s

« | i |  I nvt'k 
1 I ®

請 一 播 、料 m i 作 進

Iflli 1 - s ?
tun t n i t
營 處 理 一 局 朁  ’ 面 
i 所 。項 負 I 益 談  ^傷 於 訪 貧 全 者  

存 凌 i 朵 名  程 ，

屆 ，
滿 並
前 以

至 面  
指 通  
定 知  
處 其  
所 备  
f 同 
受 臺

r 潸 
度 4 
面 區  
談 配  
•偶

親
屬T
於
停
留
期
間

广 .S 、
談 明 明
， 定 定
不 面 面

以 人 執

方 5 式

使 實
被 施
面 面

五 四 立  二 一
、 、 、 > V

免 局 面 閱 面 明 應 面 明  
散 統 談 S 談 定 全 談 定  
逸 一 紀 後 記 面 程 記 面  
• 粂 錄 親 錄 談 錄 錄 談  

套 及 * 應 記 音 il方 
.裝 知 簽 當 “ • 由 式  
作 音 名 場 施  面 ' 
專 i ° 朗 記  談 設
fS 含 曹^ 4 或 事  員 反  
^ 1 J 項 當 紀  it 1 • f 錄
s s ® ^
竽 境 談  ， f 
避 管 者  並

三

時 面 接 後  
砝 談 圣 偕  
實 以 面 同  
施 國 談 在  
境 境 •臺 ; 
内 故  配 
士 上 偶 
度 面  一
5 談 同 $ 為 前  
B 原 往 

則 指 
1 定 
例 處 
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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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可 條

無 ^
正 許 大

當 可 陸
理 者 地

由 ，區

拒 應 人
絕 撤 民

i 詧有 
受 藝 下
面廢歹

談 告 情

可 云  

: 者

k
t
請
案
不

予
許

第A.

貝 時 於 人  面 ，條 

進 ， 各 員 談 其  
修 境 應 實 服 決 面 時 對 中  

及 管 移 施 務 行 锬 * 同 應 牙  

相 局 送 面 處 二 實 應 案 至 普  

5 ■應3 談 s i 施 由 之 殳 鸢

费 行 置 如 處 含 面 ’ 區 

3 各 辦 於 ^ 裒 談 合 人 f 怠

S  _ _
_ 貝 現 f 面 灣 亡 殳

訓 有 部 談 地 a 員

課 及 由 施 配 貝 益  

程 犯 境 旱 偶 ，
， 罪 管 位 或 二  
烘 嫌 局 主 親 人  

面 疑 指 管 屑 為  
談 情 定 層 實 一  
人 事 ：級 施 组

行 談 時 談 •

負 ： 止 者 得 从
播 前 香 ‘ 5 於 贫  

• 項 § 衾 意 夜 登  

於 赉 空 乂 間 场  
备 a 由竹• g 二 

$ 成 面 於 問 港  

I 面 談 夜 ；1  S 談 人 間 境 實  
生 者 貝 “ 管 也  

樣 1 安 F*彳 局 ®  f 繼 排 二 及 談

S i 過 1 各 時  
’ 於 境 翌 服 二

I p f t l
| S f | S t
用 等 i 贽 實 篑

申 至 候 為 面 E 
受 完 翌 每 談 S 
面 成 曰 曰 * 航 

談 面 接 二 經 全  
者 談 受 十 受 時  
自 • 面 二 面 刻

可 明
處 定
分 大
舍 陸

。 區
人

民t
亨

4

面

談
不

予

許 」

五 四 三  二 一
> >  ̂ 、 V

定 為 司 明 槙 面 分 一 明 配 明  
期 增 法 定 重 談  > 名 定 指 定  
皋 i i機 面 起 結  並 面 定 面  

行 面 關 談 見 果  jl談 人 談  
訓 談 偵 發 二 攸  $ 人 貝 人

法 士 ■ 辦 号 定 貝 實 負  
課 . 員 ■ 涉 由 當  1 以 施 S
滅 ‘ 嫌 j 拳 5 編 面 择 ■ 

*■ 職 遑 t 人 等 组 談 1  
技 法 層 權  以 方 * 言 

能 请 乎 益 上 式  2

i  I l f  1 ?  I
局 移 行 為  負 矣 務  
應 送 - 裘  it t 分

四 三 
1- ■%

關 坨 用 明 問 明 談  

• 集 ，定 實 定 人  
團 由 於 施 國 做  

選 受 過 面 境 不  
定 面 境 談 線 實  

深 談 處 ，上 之  
夜 者 所 以 及 供  

或 自 等 資 境 述  
特 行 候 费 内 。 
定 負 面 範 面  

班 擔 談 B 談 
無 * 之 1 
人 以 食 得  

境 防 宿  於 

聞 人 費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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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本
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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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九

士

¥

曰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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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錄 條  

S 本

由所

f t

定 I
5 資 

料

通
知

書

n
談

面

談
纪

第]
+ ：

依 由 ^  

本 進  
辦 人 大  
法 臺 陸  
之 潸 地  
规 地 區  
走 區 人  

•後民

i f  f 4

pi
乎 t  
▲ 会留氏

或 s 
定 s 
居豸 
! 分  
面 ，

談 i 
作 其  
1 他 T事

■案]

十
—

可 條

之

處 大  
分陸  
，地 

由區  

境 人  

管民  
局 接  

依 受  
耜 面  
關談  
許 後  
可 * 

辦 其  
法申

辦 奋
理案  
* 許 

可 
及 
不 
予 

許

+

由 並 談 &  

境 註 ^  
■ 銷 有 大  

其 前 陸

出 各 區  

境 款 人  

許 情 民  
可 形 抵  
證 之 達  

件 一 機  
1 者 場

行 其 港

制 可 或  
毋 應 已  

境 予 入  
或 撤 境  
限 鎬 ， 
令 或 經  
十 廢 ，通 
曰 止 知  
內 * 雨

六 五 四  三 二
'  、 、 - " i s

經 為 經 發 重 經 其  
查 真 面 現 大 面 臺  

有 實 談 疑 瑕 談 灣  
彩 " 及 似 疵 後 地  

饗 其 有 * ，區 
國 他举  申 配  

家 相 證 諝 偶  

f ■ 關 士  人 来  
全 佐 虞 、接 

' 證 * 依 受  

±  資 5  親 亨

1  U
j 無 止 無 骛  

宝 積 * 同 S
褒 極 居 談  

• 事 之 。 
證 事  

足 實
認 或  
其 說  
婚 詞  

. 舾 有
规
定i
辨
法
施

行
曰

期
D

境 明
管 定
局 查
訂 訪
定 紀
。 錄

k
知

書

面
談
紀

錄
格

式

申明  

請 定  
進 大  
入 陸  

臺 地  
潸 區  
成 人  

區 民  
之 配  
面 偶  

談 身
作 分  
金 * f以

其
他

事

可 明  
處 定  
务 大  
规 陸  
定 地  
- 區 

人 

民t
宇

經

面
談

不.

予
----- ^ y u ^ (

居 許 人 明  
或 可 民 定  
拒 辦 / 抵 
絕 理 經 遠

人 准 S 機 
境 予 § 場 

、入 通 4  
遣 境 f t
出 績 未 f  
境 予 埤 $
,、 延 過 入

1 1 期 者 境
合 、 ，之 
由 居 得 大  

| 留 依 陸  
， 、 扣 地

定 關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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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九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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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
9
3
0
0
0
9
6
3
1
—
函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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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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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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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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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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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
部
業
以
言
十
三
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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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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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内

警
字
第
0
9
3
0
0
0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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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號
函
陳
報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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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
行
政
院

函
復
在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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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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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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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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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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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案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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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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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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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依
可
岸
條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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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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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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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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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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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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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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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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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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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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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並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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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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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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圑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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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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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定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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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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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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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

I

四
、
 為
對
行
政
院
所
提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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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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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擬
邀
請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及
鈞
部
法

I

會
共
同
 

討
論
後
-
再
依
會
議
決
議
定
案
簽
報
。
惟
經
徵
詢
陸
委
會
，
該
會
承
辦
人
宋
先
生

I

示
：

爲

 

爭
取
時
效
，
並
依
原
定
日
期

I
布

，
該
會
同
意
行
政
院
所
提
之
意
見
，
將
草
案
第

T '
三條第
 

二
項
規
定
予
以
刪
除

V
以
符
合
母
法
之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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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本
署
依
規
定
簽
報
鈞
長
核
一
定
後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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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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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擬
依
行
政
院
及
大
陸
委
員
會
之
意
見
，
做
文
字
修
正
並
刪
除
草
案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

I 

'檢
陳
本
辦
法
法
規
條
文
、
總
說
明
及
逐
‘條
說
明
各
乙
份
，
奉

核

後

，
依
法
制
—
業
程
序
 

發
布
施
行
，
函
稿
六
份
併
陳
。 

I

署

 

長

¥
-

I
可

裊

：

副

署

長

 
i
w-&i
f 'l
$
^
§
'

主
任
秘
書

V

4'

"

i

部

長

余

政

憲

迎衫
3

秘

書

1
^

4'
域
如

主

任

秘

書

I
f
e
-S

黃

俊

1
 核

稿

委

員

j p
S
Ĵ

l ^ l
a

局

 

長

㈤

局
長

E

m

主
任
秘
書
一
 

核

稿

秘

書

、
呵

Mibj
# !
咐

、
-̂
f
L

管

p
.

主

管

蹄
躲
盧
_

T 

-
-
-
-
-

#
辦
人

¥

^

W

M

甚l
y

0
/

主

f
^
v
j

 
-
 

-
 
I

 
-
 J
I

1
-
J

F

第

立口

層
決
行

内
會

本
署
法
制
室

p

.

;
謹

1 1

1£

號
限

年

r
si
於
法
規
通
報
網
站

惟
锖
於
報
行
政
院
備査
函

 

稿
說
明
櫊

f敫
明
應
否
英
譯
■，
另
發
政
院
其
餘
意
戈
請
^
政
多
 

參
酌
-
適
時
另
案
處
理
之

•

5-7

•-
'_
■

Kr 
fr
l 
. p

B.
.
G
f :
,■•■'
.

r
r
H
l
-
‘K
^
&

:r
ie
\
l



「呆存年限

I
"

i

内

政

部

、書

函

(
稿
一

.受

文

者

：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徐
州
路
五
號

 

聯
絡
人
：黃
國
盛

聯

絡

電

話

.

.
2

3

8

8

9

3

9

3

#

2

8

3

7

 

傳

真

電

話

：
2

3

8

8

6

0

2

2

電
子
信
箱
.

■

 

mavdi
@
msl

‘immigration
,

 

gov
.

 

tw

速

別

：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 /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曰
' 

/

 
^
 

發

文

字

號

：

台

内

警
字
第
號
 

附
件
：
如
主
旨
 

I

m

主
旨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本
部
預
定
於
九
十
三
年

I

三
月
一
日
 

• 

以

台

内

警

字

第

^

號
令
訂
定
發
布
，■茲
檢
附
發
布
令
稿
及

f

規
條
文

影
本
各
乙
份
，
請
刊
登
行
政
院
公
報
。 

i

. 

■

 

|

正
本
：
行
政
院
公
報
編
印
小
組
 

. 

~

副
本
：
行
政
院
法
規
委
員
會
、
本
部
法
規
委
員
會
、
總
務
司
(請
刊
登
公
報
)

、
警
政
署
(
法
制
室
、
人
出
境
管
昏
局
)
(
均
含
 

附
件
〕 

I
(部
戳
) 

I

 .

第ii

頁C

共
七

I}



序年限：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徐
州
路
五
號

 

I

 

聯
絡
人
：
黃
國
盛

 

一 

聯

絡

電

話

：
2

3

8

8

9

3

9

3

#

 

2
CS 0

3

 7

 

傳

真

電

話

：
2

3

0
0
8
6
0
2
2

 

一 

電
子
信
箱
：

mavdi@ms

 

1,

 

immigration
!

 

goV
.

 

tw
_

_
_
_
_
a
 _

_
_
_
-S
S
I_
i
fi

裝
_
_

_

__
_

_

_̂
 i
'

i
_

_

叫r
A I

陸
i4!
i;

A i

^ i

申
^!
5

^

^

^

5

1

面

1

^

^

%

^

」
_

5!
?!
案
稿

内

政
部
書
函
(稿二)

受
文
者
：

速
別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I 

發
文
曰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曰
 

. 

i 

發
文
字
號
：
台

内

警

字

第

0̂

附
件
：
如
主
旨
 

I

主
旨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業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i

一
月
一
日
 

以
台

内

警
字
第

o

f

號
令
訂
定
發
布
，
茲
檢
附
發
布
令
(
含
务
規
條
文
) 

乙
份
，請

查

照

。

|

-

正
本
：
行
政
院
公
報
編
印
小
組
 

I

 

副
本
：
行
政
院
法
規
委
員
會
、
本
部
法
規
委
員
會
、
總
務
司
(
請
刊
登
公
報
)

、
警
政
署
(
法
制
室
'
入
出
境
管
—
局
)

(均
含
 

.
附
件
) 

|

. 

(部
戳
) 

|

 

.

第

|一

頁

(共
七
頁
)



内

政
部
令
(稿三)

發
文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曰
 

發

文

字

號

：

台

内

警
字
第
號

訂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附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0



號 ： 

存 年 限 ：

■訂

■

線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徐
州
路
五
號

 

|

 

聯
絡
人
：黃
國
盛

 

|

 

. 

聯

絡

電

話

：
2

3

8

8

9

3

9

3

#

2

8

^

7

 

傳

真

電

話

：
2

3

8

8

6

0

2

2

 

|

電
子
信
箱
：

m
a
v
d
i
@
m
s

 

1.

 

i
m
m
i
g
r
a
t
i
o
n
,

 

glv.tw

'

 

(
r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發
布
案
稿

内

政
部
函
(稿四)

受
文
者
：

速
別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曰
期
：

♦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日
 

|

發
文
字
號
■

*
台

内

警

字

第

石

^

'I

 

附
件
：
如
主
旨
 

d 

|

■ 

,

二
 

主
旨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J

業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三
—

三
月
一
日

以

台

内

警

字

第

^

號
令
訂
定
發
布
，
檢
陳
發
布
令
(
含
法

|

銳
條
文
) 

乙
份
，敬
請
備
查
。

 

|

說
明
：
 

|

一
、
 依
鈞
院
秘
書
長
九
十
三

; ^
匕

月

^

^

臺

内

字
第
0
.
9
3
0
0
0
9
6
3
1
號
奇
辦
理
。

二
、
 
本

辦

法

為

配

況

急

迫

，無法事先公告周知，
依行4程序法第 

一
百
五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未
踐
行
預
告
程
序
。 

I

正
本

副
本

:
行
政
院
 

v
L
i
î
i
gJgf
佥

涵

芪

羧

售

許

辱

d

作
小

ulj

:行政院法規委部法

I

委
員
會
、
#
政
署
(
法
制
室
「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
(
均
含
附
件
)

部長佘〇

〇

第I

四
頁
(兵
七
頁
)



襠 號 

保存年限

第

頁

共
七

頁

*
機

M地
址
：
台
北
市
徐
州
路
五
號

 

|

 

聯
絡
人
：
黃
國
盛

 

I

 

聯
絡
電
話
：

O
J3
8

C0
9

3

9

3

#

2

^

3

7

 

傳

真

電

話

：

2
3
0
0
8
6
0
2
2

 

|

電
子
信
箱
：

mavdl_@ms

 

Limmigration

oarov.tw

附
件
：
如
主
旨
 

|

主
旨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t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業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三
年

|

三
月
一
日
 

以

台

内

警

字
0

0
5

^
4

0
0
^

^

號
令
訂
定
發
布
，
兹
檢
送
發
布
令
影
本

j

 (含
法
規
 

條
文
)
、總
說
明
及
逐
條
說
明
各
乙
份
-請

查

照

。

 

|

說
明
：
 

1 

|

一
、
 
依
據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曰
院
臺

内

字
第
0
9
3
0
0
0
9
6
3
1
號
函
及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十
七
曰
陸
法
字
第
0
9
3
0
0
0
2
4
9
2
號

|

函
辨
理
。

二
、
 查
新
修
正
「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得
條
例
」

(
以
下
簡
稱
兩
岸
條
例
)

|

業

經

㈣

.院
通
過
並
奉
總
統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
9
2
0
0
1
9
1
9
7
7
0

號
令
公
布
。
依
兩
岸
條
例
第
十
條
之
一
規
定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

地
區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者
，
應
接
受
面
談
、
按
捺
指
紋
並
建
檔
管
瑝
之
•，未
接
受
面
談
、

|

按
捺
指
紋

者

-
不
予
許
可
其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之
申
請
。
其
管
理
辦
法
-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

之
」

。
為

- 

丨

(r

大
眭
地
區
人
民
申
諳
道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辨
法
」
發
布
索
稿

内

政
部
函
(稿五)

受文者：

速
別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B

期
：
中
華
民
@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曰
 

發
文
字
號
：
台

内

警
字
^

I

f

s

號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中
請
進
入m

i
r

面
f i
w
理
辦
¥
」
^
f !
« !
i
 

i
■
■!■

規
範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來
臺
接
受
面
談
，
表
訂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i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 

_ 

j 

本
麵
誇
存
配
4
^

岸
修
例
乏
施
>行

，
情
況
急
迫
，
無
法
事
免
公
告
.周
知
-
依

厚

蜂

寫

 

4
丄

里4
+

忐

4

貞

一

嗓

規

：定

！
，
禾

踐
八
$

'
章

程

淨

〇

 

|

正
本
：
立
法
院
 

I

副
本
：
行
政
院
法
規
委
員
會
、
本
部
法
規
委
員
會
、
警
政
署
(
法
制
室
、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
(
均
含
附
件
)

部
長
余

h

〇

第

W
.I
(
共
七
頁
)

、

〇



保 存 年 限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囡
談
管
理
辨
法

.」

發
布
案
稿
 

一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徐
刊
路
五
號

 

I

 

聯
絡
人
：清
國
盛

 

I

 

聯
絡
電
話

 _■
 2

3

0

0

8

9

3

9

3

#

2

|

3

7

 

傳

真

電

話

：
2
3
8
0
0
6
0
2
2

 

電
子
信
箱

■

. mavdi@ms

 

1
.

 

immigratio

p-gov.tw

主
旨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業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三

4
'

二
月

〆

日
 

以
台

内

警
字
^
<
^
^
^
0
6
 

~
A

號
令
訂
定
發
布
，
檢
送
發
布
令
影
本

(I

含
法
規
條

文
)
乙
份
，請
查
照
。 

.

. 

^

正
本
：
中
央
各
部
、
會

、
行

、
局

、
署

、
省

、
臺
北
市
、
高
雄
市
政
府
、
各

縣

(
市
)
政
府
、
本
部
各
單
位
暨
所

X

機

關

V

 
.

副
本
：
國
民
大
會
秘
書
處
、
總
統
府
秘
書
長
、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
國
家
安
全
局
、
五
院
秘
書
處
(均
含
附
件
)

一

一

/部長佘〇〇 

I

 
■

. 

.

 

I第
一
七
頁
(
共
七
頁

}

- 

I

内

政
部
函
(稿六)

受
文
者
：
 

7 

速
別
：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日
 

發

文

字

號

.

.
台

内

警

字

第

D

 

附
件
：
如
主
旨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發
布
案
稿

i

長
佘
政
憲
说

_̂

 

....

-
-
-
-
-
■
 l
.
J
 
I

 

J
 

J
 

^

部
第
一
層
決
行

署

長

評_

四

j

主

任

秘

#

#̂';-
K

,̂
J

l l
d

\
l

^
4

 核
稿
秘
書

!
-

i.; 

s

s
 
酵

百

葰

寒

 
'

‘
 

n

-—

^

■
丨
■1

,
 r

^

-

J

J

.

f

!

 —

秘

1
1
 
.
 
.
_
£■
■_
■
■_
 

*
 J
 
I
 

-■
 L

I

 .■'
J

_
_
_
_

_
 

核

稿

委

員

^

ISI
I#;
聋

祕I

書

霞

馬

K

 

. 

g

l

#l
文
聖

局
 

長
 

^
^
^

副

局

長

第

无

頁

(
共
七
頁
)



一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取
辦
法

+苐
一
條
本
辦
法
依
臺
灣
地

^
5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第
十
條
之

T
規
定
訂
定
之
。
,

_
_
_
_
_
_
_
_

_

第
二
條
 

本
辦
法

6
1̂ 1
管
機

U3
為

内

政
部

。

f

 I
 

第

~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入
出

% |
^ !
是
局
(
以
下
簡
穡
境
^

I
?
)^ i

ill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潸
地
區

®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案
件
時
 

，
應
依
本
辦
法
對
申
請
人
實
施
面
談
•，申
請
人
如
有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亦
應
偕
同
接
受
面
談

a

但

境
管

局

認

顯

，無

可

疑

者

-
得

簡

要

實

施

面

談

。_
_
_
_
_
_
_
_
_
_

:苐
四
條
 

境
管
局
受
理
大
陸
地
區

A1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案
件
時
，
應
於
受
理
申
請
後
十
曰

内

，
函
諳
轄
區
警
政
機
 

i

 

關

或

村

里

幹

事

於

文

到

一
.
個

月

内

，
協
助
訪
查
.申
請
人
之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之
家
庭
、身
心
、
經
濟
等
狀
況
，，並
將
訪
查
結
果
資
料
 

回
復
境
管
局
，
供
境
管
局
作
為
審
核
申
請
案
之
依
據
。

實
施
面
談
人
員

-

應
於
對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實
施
面
媲
前
，
詳
閱
前
項
訪
查
結
果
資
料
。

申
請
人
之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現
在
在
臺
灣
地
區
者
，
經
 

審
認
有
婚
姻
異
常
之
虞
或
疑
有
依
法
不
予
許
可
之
事
項
者
，境
管
局
 

得
以
書
面
通
知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接
受
訪
談
。



I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五
條
 

境
管
局

㈤

•
前
條
訪
查
及
訪
談
結
杲
，
以
面
談
通
知
書
、電
 

話
、電
子
郵
件
或
其
他
方
式
通
知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
親
屬
依
下
列
方
式
接
受
面
談
：

一
、
 申
諳
人
在
海
外
地
區
者

t

至
我
駐
外
使
領
館
、
代
表
處
、

辧
 

事
處
或
其
他
外
交
部
授
權
機
構
接
受
面
談
。

二
、
 申
請
人
在
香
港
或
澳
門
者
，
至
行
政
院
於
香
港
或
澳
門
所
設
 

立
或
指
定
之
機
構
或
委
託
之
民

f4
a

體
接
受
面
談
。

三
、
 申
請
人
在
大
陸
地
區
者
；
至
本
條
例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之
 

機
構
或
依
苐
二
項
規
定
受
委
託
之
民
間
團
體
在
大
陸
地
區
分
 

支
機
構
面
談
。

四
、
 申
請
人
在
臺

i ¥
地
區
者
，
至
境
管
局
或
各
服
務
處
(
站
)
接
 

受
面
談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無
法
依
前
項
第
 

一
款
至
苐
三
款
規
定
於
境
外
接
受
面
談
者
，得
先
予
核
發
入
境
許
可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應
於
入
境
時

-
至
境
管
局
設
於
機
場
、港

D

之
服
 

務
站
接
受
面
談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應
到
場
配
合
接
受
面
談

程
序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第
六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依
前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接
受
面
琰
後
-
境
管
局
認
案
件
複
雜
-
非
進
一
步
_查
證
，
無
 

法
^
^
:
時
之
認
定
者
-
得
同
意
該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經
查
驗
後
入
境



:
並
以
書
面
通
知
其
偕
同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
於
停
留
期
間
 

屆
滿
前
-
至
指
定
處
所
接
受
二
度
面
談
。 

■

第

七

條

：街
受
面
談
者
有
數
人
時
，
風
1

^!
離
：進
行
；
非
史

^1
讓
者
， 

不
得
在
場
。

實
施
面
談
-
應
由
面
談
人
員
當
場
製
作
面
談
紀
錄

t
並
全
程
 

錄
音
-
必
要
時
-
得
全
程
錄
影

d

前
項
面
談
紀
錶
-
應
記
載
下
列
事
項
：

了
受
面
談
者
姓
名
、
年
籍
、
住
址
或
來
臺
住
址
。

i

 

二
、
對
於
受
面
談
者
之
詢
問
及
其
陳
述
。

三
、
面
談
之
年
月
日
及
處
所
9

面
談
記
錄
應
當
場
朗
讀
或
交
受
面
 

•談

者

閱

覽

後

-
親
自
簽
名

o第
二
項
面
談
紀
錄
'
錄
音
及
錄
影
資
料
-
甴
境
管
局
負
貴
彙
 

整

-
俤
同
申
請
資
料
、
文
書
驗
遂
證
明
文
件
、苐
四
條
第

一

項
訪
查
 

結
果
資
料
及
其
他
相
關
文
件
，製
作
專
卷
建
襠
保
存
及
管
理
。
於
境
 

外
面
談
製
作
之
面
談
紀
錄
-
應
製
作
二
份
，
一
份
古
面
談
處
所
保
存
 

-
另

一

份

併

同

錄

音

、
錄
影
資
、料

T
附
於
申
請
書
核
轉
境
管
局
。

I

八
條
 

實
施

cot
談

人

員

：̂
—品
談
、時

-
應

服

儀

整

齊

、
S I
度

得
施
以
強
暴
、
脅
迫
、
利
誘
、
詐
欺
、
疲
勞
詢
問
或
其
他
不
正
當
之
 

方
法
為
之

*=



於
機
場
'
 #

a l
f l

^ l

f f i f

談

合

入

紙

(
船)
航班
時刻

 

，
得
於
夜
問
詢
問
；
境
管
局
及
各
.服
務
處

<

站
)實
施
面
談
-
經
受
面

 

談
者
同
意
，
得
於
夜
間
詢
問
。
夜
間
詢
問
截
止
時
間
為
每
曰
二
十
二

 

時

止

，
逾
時
由
面
談
人
員
安
排
過
境
處
所
住
宿
，
等
候
翌
曰
接
受
面

 

談

，
翌
日
未
完
成
面
談
春
，
繼
續
於
過
境
處
所
等
候
至
完
成
面
談
。

 

前
項
於
過
境
處
所
等
候
面
談
之
食
宿
費
用
-
由
受
面
談
者
自

行
負
擔
。 

I

 

_
_
_

策
九
條

 

實
施
，赴

觉

員

局

指

定

人

1:
據
扭
’
二

A J

為
一
 H

，
其
中
應
至
少
有
一
名
為
委
任
四
職
等
以
上
人
員
。

對
同
案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實
施

 

面
談
時
，
應
由
以
同
一

编

組
人
員
為
之
。 

，

面
談
實
.施
完
畢
，
面
談
結
果
應
經
面
談
實
施
單
位
主
管
層
級

 

人
員
決
行
。
主
管
層
級
人
員
於
境
管
局
局
本
部
，
由
境
管
局
指
定
；

 

於
各
服
務
處
(站
)
為
處
(站
)
主
任
。

-
實
施
面
談
人
員
，
如
於
個
案
中
發
現
有
涉
及
犯
罪
嫌
疑
情
事

 

時

，
應
移
送
司
法
機
關
偵
辦
。

境
管
局
應
定
期
舉
行
各
類
面
孩
人
員
訓
練
課
程
-
供
面
談
人

 

員
進
修
及
相
互
交
換
實
施
面
談
經
驗
。 

_

 

第
十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艮
有
下

^ |
衝
，形
，之
一
者
，
其
申
請
案
不
予
許
，

 

可
；
已
許
可
者
，
應
撤
銷
或
廢

'J h

其
許
可
：

一
、
無
正
當
理
由
拒
絕
接
受
面
談
。 

_
_
_
_
_



—

二
、
矣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未

#■
&:
軋¥

通
過
訪
談
。

,

三

、
 經
面
談
後
*
申

請

人

、
依
親
對
象
無
同
居
之
事
實
或
說
詞
有

 

重

大

瑕

疵

..

四
、
 '
發
現
疑
似
有
串
證
之
虞
-
不
聽
制
止
。

五

、
 經
面
談
及
其
他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
無
積
極
事
證
足
認
其
婚
姻

 

為

*

實

。

一 

a

r :
經
查
有
影
響
國
家
安
全
、‘社
會
安
定
之
虞
•

_
_
_
_
_
_

第
+

f

w

大
―

地
^
;
民
抓
達
機
碳
|、
港
口
或
已
入
境
-
經
通
知
^

談

-
有
前
條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其
許
可
應
予
撤
鎖
或
廢
止
，

 

並
註
銷
其
入
出
境
許
可
證
件
，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或
限
令
十
日

内

出

境

。

■

_
_
_
_

,

_
_

第
十
二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接

受

面

談

後

-
其

申

請

# !
許

-ri

A i

%
^
^

可
之
處
分
卜
^
趨
管
局
龙
湘
關
育
^
辦

必

部

理

:0
.
.
.
.
.
.
.
.
.
.
.
.
.
.
.
.

第
十
三
條

 

大

陸

也1 1
^

^
^ :
4 ;
聲

地

，
區

人
^!
虹

^ ;
身

，
分

：
，

此

其

他

事

：

由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後
，申
請
1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之
面
談
作
業
*

依
本
辦
法
之
規
定

。

! ■
i

 

■ 

第
七

现

瘡
本
辦
法
所
規
定
訪
查
結
杲
資
料
、
通
知
書
、
訪
.泰

、
面
氣
紀
丨

 

錄
等
格
式
，
由
境
管
局
訂
定
之

。 

」

.

第
十
丑
條
本
辦
法
自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二
年
三
月

一

曰
施
行
。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總
說
明
 

一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於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公
布
，
依
本
條
例
第
十
條
之
一
規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團
聚
、

f

留
或
定
居
 

者

，
應
接
受
面
談
、
按
捺
指
紋
並
建
檔
管
理
之
；
未
接
受
面
談
、
按
捺
指
紋
者
，
不
予
許
—
其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之
申
請
。
其
管
理
辦
法
，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為
規
範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
入
臺
灣
地
 

區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之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爰
訂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t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
以
下
簡
稱
本
辦
法
)
，
共
計
十
五
條
，
其
要
點
如
下
：
 

I

一
、

 

本
辦
法
之
法
源

A

第
t

條
) 

一

二
、

 

本
辦
法
之
權
貴
機
關

A

第
二
條
) 

一

三

、

 

境
管
局
應
依
本
辦
法
實
施
面
談

A

第
三
條
) 

|

四
、

 

面
談
前
請
警
政
機
關
或
村
里
幹
事
協
助
訪
查
要
項

A

第
四
條
) 

|

 
.

五

、

 
面
談
之
時
機
及
地
點

A

第
五
條
) 

一

六

、
 

二
度
面
談
之
方
式

A

第
六
條
) 

I

七

、
 

面
談
方
式
、
設
備
及
紀
錄

内

容
。
(第
七
條
) 

一

八

、
 面
談
執
行
作
業
方
式
。
(第
八
條
) 

一

九

、
 

面
談
人
員
職
級
、
編
組
’之
規
定
。
(第
九
條
)

.

|

 

.

十

、
面
談
不
予
許
可
處
分
情
形

A

第
十
條
) 

一



機
場
、
港
口
或
已
入
境
，
經
面
談
通
過
或
未
通
過
者
處
分
情
形
。
(第
十
一
條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案
，
經
面
談
不
予
許
可
處
分
規
定
。
(第
十
二
條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配
偶
身
分
-
以
其
他
事
由
申
請
案
面
談
規
定
。
(第
十
三
條
)

查
訪
紀
錄
、
通
知
書
、
面
談
紀
錄
格
式
由
境
管
局
訂
定
。
(第
十
四
條
)

規
定
本
辨
法
之
施
行
日
期
二
第
十
五
條
)

：



. 苐
四

得審 偶 回 配 關 留 條  
以認 實 復 偶 或 或  
書 有 申 施 實 境 或 村 定 持  
面 接 請 面 施 管 親 至 居 替  
通 姻 人 談 面 局 屬 斡 案 晨  
知 異 之 前 談 ，之 事 件 1  
其 常 臺 ，人 供 家 於 時 盒  
臺 之 灣 詳 員 境 貪 文 二 士  

灣 4  2 閱 ， 管 1 到 *  i  
地 或 區 前 應 局 身 一 空 ‘

S i | l s i g r { i

S S S 'S l f f S ^ i

I j S  °  i j i f

灣 其 〒 訪 人 請 地  
- $ 地 臺 查 之 旮 區  

下 區 灣 結 臺 區 團  
• 境 者 地 果 灣 警 聚  

# ? 區 貪 & 政'  
局 經 配 科 區 機 居

¥

境 偶 ，大條 
管 或 應 陸  
局 親 依 地 @  
認 屬 本 區 政  
顯.，辦 人 部  
無 其 法 民 響  
可 臺 對 申 i  
譽 灣 申 請 署  
者 ‘ 請 或 人  
’區 人 入 出  
吟 配 實 臺 境  
^ 偶 施 灣 管  
董或 .葡‘ 理 
^ 親 談 區 局
费 屬 ；團 ^  

芒 亦 肀 聚 以  
谈 應 請 、下 
° 偕 人 居 簡  

同 如 留 稱  
接 有 或 境  
受 臺 定 管  
面 灣 居 局  
談 地 案 一  
。區存受
但 配 _ 理

第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内
iti
部

C -

第

稱條

本

B 本 
例辦

I 法 
f 依 
十臺 
條灣 

之地 

二區 
f 與

疋地 
之區 
。人 

. 民 
關 
係 
條 
例

以
下
簡

條

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中

請
進

入

臺

灣

i t t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_ _ ~ • 

T  、

臺 許 明 陸 實 行 法 協 時 進 明  
灣 可 定 地 施 對 不 助 “ 入 定  
地 之 經 區 訪 大 予 訪 5 臺境  
區 虞 審 人 談 陸 許 查 g 灣管  

配 者 認 民 丄 地 可 丄 穿 地 局

學 1 婚 施 螯 人 事 圑 理

S l ； S w £ j | | f §

， 芑 f  °  S  _ 亨 婚 關 留 多書或  ，灣 境 姻 歲 或 G 
面 依  以 地 管 異 村 定 人  
通 法  利 區 局 常 里 居 民
Jt- - ^ t ~ L  — ■一 -Xfr.. ^ r/t r T̂ - l i ?

明
定
境
管
局
應
依
本
辦
法
實
施

、面
談
〇

明
定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0

明
定
本
辦
法
之
法
源

說

明

知 +  對 规 付 或 # 粟 甲  
其 予  大 屬 先 依 事 件 請



第
六

法 規 條  
為定 
即 接 i  
時 受 S
说 谈 區  

S 後 人  
者 L 民

得 管 t  
同 局 i  
意 認 灣  

該 案 地  
大 件 區  
陸複西乞 
地 雜 偶  
區 ，或 
人 非 親  
民 進 扁  
經 一 依  
查 步 前  
驗 查 無  
後 證 第
入 ，二
境 無 項

第
五

程 務 。 一 四 三 二 。一 偶 話條 

序站^大款 ' 、 、 、 、 ^
。學 哗 臺 大 受 申 支 機 申 立 申 事 申 親 里  
‘受 泠 第 陸 面 請 機 構 請 或 請 處 請 屬 ; ^  

号 區 三 地 談 人 構 或 人 指 人 或 人 依 意 言  
談 人 款 區 e 在 面 依 在 定 在 其 在 下  

费 人 臺 談 金 大 之 香 他 海 列

4  f 会 民 灣 。二 陸 機 港 外 外 玄

5  i 迕 其 區 規 區 簦 澳 部 區 f  J 鸳 
區 衾 盐 臺 者 定 者 委 門 f 者

偶 至 佘 地 至 委 至 1 ，5 至 蜉 大 尝  
或 境 兮 區 導 乾 本 5 至 替 我 ‘陸二备 
親 #  i 严 管 之 條 | 行 養 駐 地 逵  
屬 |  f 偶 局 民 例 B 政 荃 外 區 ; g 
應 2 得 或 或 間 第 | 院 鸢 使 人 平 

到 於 先 替 各  B ^ 费 於 ， 領 民 以  
場 機 予 屬  服 體 條 会 香 ° 館 及面 
配 場 核 無  務 在 棄 、 港 其談 
合 ， 發 法 處 大 一 族 或 代 臺 i f  
接 港 入 依  ^  陸 項 ° 澳 表 灣知 
受 口 境 前  站 地所 門 A 3fc 4 
面 之 許 項 一 區定 所 、 區 、 
談 服 可 #  接 分之 設 辧 配電

二 , ■

具 國 明  
體 境 定  
事 線 二  
證 上 度  
者 接 面  i 受談  
發 面 之  
面 談 有  
談 ，式
通 雖 ° 
知可  
書 ^  
，但

境 ‘

. 四 .  三 二 一

、 、 、 h
管 者 在 大 水 境 住 在 館 我 港 大 明  
局 ， 台 瘙 頭 邊 大 大 。駐 、 陸定  
指 必 提 地 、上 陸 陸  當澳地面 :  

定 須 出 區 ， ¥ 地 地  地 h 區談 
今 * 偕 圍 人 祖 ^ ^  .區區 讲 申 人 之  

處 同 I 民 福 之 未  ? 請 t 時

接 臺 ‘ 進 碼 2 請 立 處 台 i 及 
受 親 f 入 頭 a 人 分  _ 者 烹 地  
1 屬 支 5 , 爻點  
^ 一 多 灣 受 機 人 機  y 面 外 。 

。 同 疋 地 面 場 境 構 處 談 國  
■ 前 居 區 談 、念前  或

在_ ■寺… ---- 使;— 及-----

境 諳 ， 門 國 居  領 為 香

三

第臺 
三灣  
十配  
九偶  
條接  
規受  
定 訪 ， 
° 談

4

依
行
ik.
程

__席
* 4
法



，
並
以
書
面
通
知
其
偕
同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
於
停
留
期
間
 

屆
滿
前
，
至
指
定
處
所
接
受
二
度
面
談
。

三

後
偕
同
在
豪
配
偶
一
同
前
往
指
定

I

所
 

接
受
面
談

u 

I

 

面
談
以
國
境
線
上
面
談
為
原

則
-
：

^
外
 

時
始
貪
施
境

内

二
度
面
談
。 

I

第
七
條
 

接
受
面
談

j

有
數
人
時
-
應
採
隔
離
進
行
：
非
受
面
談
者
， 

不得在場。

■
實
施
面
談
，
應
由
面
談
人
員
當
場
製
作
面
談
紀
錄
-
並
全
程
 

錄
音
，
必
要
時
，
得
全
程
錄
影
。

前
項
面
談
紀
綠
，
應
記

载

下
列
事
項
：

1

、
受
面
談
者
姓
名
 '
年
籍
、■住
址
或
來
臺
住
址
。

二
、
對
於
受
面
談
者
之
詢
問

A
其

陳

述

。
一

二
、
面
談
之
年
月
日
及
處
所
。

面
談
記
錄
應
當
場
朗
讀
或
交
受
面
談
者
閱
覽
後
，
親
自
簽
名

°第
二
項
面
談
紀
錄
、
錄
音
及
錄
影
實
料
，
由
境
管
局
負
責
彙
 

整

，
併
同
申
請
資
料
、
文
書
驗
證
證
明
文
件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訪
查
 

結
果
實
料
及
其
他
相
關
文
件
，製
作
專
卷
建
檔
保
存
及
管
理

r
於
境
 

外
面
談
製
作
之
面
談
紀
錄
，
應
製
作
二
份
 > 一
份
：

B

面
談
處
所
保
存
 

_
_
_

-
另

一

份
併
同
錄
音
、
錄
影
廣
料

1
附
於
申
請
書
核
轉
境
管
局
。

1

、
明
定
面
凝
方
式
、
設
備
及
紀
錄

内

容

I。

二
、
 
面
談
記
錄
應
由
面
談
人
員
當
場
製
作
一
並

 

應
全
程
錄
音
。 

j

三
、
 明
定
面
談
記
錄
應
記
載
事
項
。 

|

四
、
 面
談
記
錄
應
當
場
朗
讀
或
交
受
面
—
者
 

閱
覽
後
親
自
簽
名
。 

|

五
、
 
面

談

紀

錄

及

錄

音

、
錄

影

實

料

宜

由

—

管

 

局
統
一
彙
整
製
作
專
卷
保
存
及
管
理

h

避
 

免

散

逸

。

|

第
八
條
 

實
施
面
談
人
員
於
面
談
時
，
應
服
儀
整
齊
、
態
度
懇
切
，
不
 

得
施
以
強
暴
、
脅
迫
、
利
綉
、
詐
欺
、
疲
勞
詢
問
或
其
他
不
正
當
之
 

方
法
為
之
。

明
定
面
談
執
行
作
業
方
式
。 

|

 ,

 

明
定
面
談
人
.員
採
證
據
法
則
實

I

面
 

談

，
不
得
以
脅
迫
暴
力
方
式
迫
使

t

面



第

十

— 可 條  

、 1*

無 已

正 許 大

當 可 陸

理 者 地

由 ’ 區

拒 應 人

絕 撤 民

接 銷 i
受 或 下

面 廢 歹 ij
談 去 情

q 5 . 形

可 _

: 者
3

其

t
請-

案

不

許

第

k,

員 時  於 人 面  ， 條  

進 ， . 各 員  談  其  

修 境 應 實 服 決 面 時 對 中  

及 管 移 施 務 行 談 ， 同 應 實  

相 局 送 面 處 ° 實 應 案 至 施  

互 應 司 談 一 丟 施 由 之 少 ®  

交 定 法 人 站 官 穿 以 大 有 谈

i 期 寶 員 I ! 畢 同 陸 ： 厶  實 桌 關 ， 為 級 ， 一 地 名 貝

施 行 偵 如 處 厶 面 編 區 為 ；

君 各 辨 於 ^ 裒 談 , 人 产 真  

- ^ 類 & 個 ^ 焚 結 厶 民 任 鳘

經 靣  牵  每 旲 貝 及  

- 驗 談  ？ 主 ？  1 為 全 職 5  

° 又 ： 任 5 置 之 篡 等 f  
員 現 。 1 面 。 痗 f 义  

■ 詞  有 “ 談  4  T 真 

練  涉 ： 實  區 会 5

課  及  由 施  配 貢 #  

程 . 犯  境 單  偶 ° ，

’ 罪 管 也  或 二  

供 嫌 局 主 親 人  

， 面 疑 指 管 屬 為  

談  隻  定 層  蒉  一

人  ■爭 1 級 ’ 施  組

行  談 時 談 ，

負 1 暑 得  

擔 前 翌 ， 同 於 念  

° 項 ？ 噂 意 夜 费  
於 来 時 ， 間 ％  

遙 完 由 得 詢 二  

挎 成 面 於 問 港  

f 面 談 夜 ； 2  

所 談 人 間 境 實  

輩 者 員 詞 管 施  

|  , 安 問 局 ， 

繼 排 。 及 談  

5 續 過 夜 各 時  

. = 於 境 間 服 ： 

乏 過 處 詢 務 為  

更 境 所 簡 處 配  

| 處 住 a  2 合

言 所 宿 每 苎 入  

用 等 ， 時 實 境  

丄 候 等 間 施 機  

* 至 候 费 面 $  

兌 完 翌 母 談 ^  

靣 成 日 曰 ， 航  

談 面 接 二 經 班  

者 談 受 十 受 時  

自 。 面 二 面 刻

可 明  

處 定  

分 大  

检 陸  

形 地  

° 區 

人

民

中

諳

f
k

面

談

不
________

許

五 四 三  JT； —

、 、 、 、 、

定 為 司 明 慎 面 分 一 明 配 明  

期 增 法 定 重 談 。 名 定 指 定  

舉 進 機 .面 起 結  並 面 定 面  

行 面 關 談 見 果  J_ 談 人 談  

訓 談 偵 # 二 攸 ’、 人 員 人  

練 人 辨 現 ， 關 ：： 員 實 員  

_ 員 a 涉 由 當 ， 以 施 g 
程 杀  嫌 丟 事  職 編 面 谱  

° 職  違 f 人  等 組 談 .  

技  法 層 權  以 方 ■ 。 兵

能 ■ 情 乎 益  上 歲  L  

4  參 会 董  公 為  1
洛  j■ 員 重  t 之_ £  
管 應 決 r  f  r  事

.局 - -一 移 -行 -為 ------員-〜其―_....— .務…

應  籩 。 求  身 中  分

四  三

關 蛇 用 明 間 明 談  

1 3 集 f 定 實 定 人  

團 由 於 施 國 做  

選 受 過 面 境 不  

定 面 境 談 線 實  

深 談 處 ， 上 之  

夜 者 所 以 及 供  

或 自 等 f 境 述  

特 行 候 晏 内 ° 

定 負 面 範 面  

班 擔 談 & 談  

機 ， 之  ， 

入 以 食  得  

- 境 防 省 - 於  

闖 人 費  夜



二

、
其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未

接

受

或

表

通

過

訪

談

。 

'
一
二
、
經

面

談

後

，
申

請

人

、
依

親

對

象

無

同

居

之

事

實

或

說

詞

有

 

重

大

瑕

疵

。

B

'
發

現

疑

似

有

串

證

之

虞

-
不

聽

制

止

。

五

'

經

面

談

及

其

他

相

關

佐

證

實

料

-
無

積

極

事

證

足

認

其

婚

姻

 

為

真

實

e

六

、

經

查

有

影

響

國

家

安

全

、
社

會

安

定

之

虞

。

第

十

一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抵

達

機

場

、
港

口

或

已

入

境

，
經

通

知

面

 

談

，
有

前

條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其

許

可

應

予

撤

銷

或

廢

止

- 

並

註

銷

其

入

出

境

許

可

證

件

*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或

限

令

十

日

内

 

出

境

。

明

定

抵

達

機

碭

、港

口

或

已

入

境

之

大

陸

i
區
 

人

民

，
經

面

談

通

過

或

未

通

.過

者

，
得

依

*

關

 

許

可

辨

理

准

予

入

境

、
續

予

延

期

、
居

留

I 、

定

 

居

或

拒

絕

入

境

、
遣

送

出

境

、
限

令

出

i

。

苐

十

二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接

受

面

談

後

，
其

申

請

案

許

可

及

不

予

許

 

可

之

處

分

，
由

境

管

局

依

相

關

許

可

辦

法

辦

理

。

明

定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案

*
經

面

談

不

t
許

 

可

處

分

規

定

。

第

十

三

條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具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配

偶

身

分

，
以

其

他

事

 

由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後

，申

請

图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之

面

談

作

業

， 

依

本

辨

法

之

規

定

。

明

定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配

偶

身

分

*
以

其

他

#■
由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面

談

作

業

。

第

十

四

條

本

辦

法

所

規

定

訪

查

結

果

資

料

、
通

知

書

、
訪

談

、
面

談

紀

 

錄

等

袼

式

*
由

境

管

局

訂

定

之

。 

.

明

定

查

訪

紀

錄

、
通

知

書

、
面

談

紀

錄

袼

式

由

 

境

管

局

訂

定

。 

___

第

十

五

條

本

辨

法

自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日

施

行

。

規

定

本

辦

法

施

行

日

期

。



:

 

.
警
i.;
署

 

r

 

.
 

一

-
-
-
-
-
-
-
-
--
-
I
.

.

.

.

.

.

.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r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J.
.
1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函
 

一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一

段
一
號

 

I

 

傳

 

真

：

(

o
二
)
二
三
四
一
三
四
五
四

 

|

受
文
者
：

内
政
部
 

I

速

別

：
最
速
件

 

一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普

通

，

 

.

 

I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日

 

I

 

發

文

字

號

：
院

臺

内

字

第

0

9

3

0

0

0

9

6

3

1

號
 

|

附

件

：
如

文

(
0
9
6
3
1
~
0
.TIF

)
 

||

主
旨
：
貴
部
函
報
有
關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草
案
)
，
請

鑒

案

，奉
 

示
：
請
參
照
本
院
有
關
單
位
意
見
-
本
於
權
責
逕
行
核

處
-
'

請
查
照
。

說
明
：
 

|

二

、
復
貴
部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台

内
警
字
第
〇
九
三
〇
〇
〇
二
六
四
九
號
報
院
函
。 

I

 

二
 '
抄
附
本
院
有
關
單
位
意
見
一
份
。 

II

正

本

：

内

政
部

副

本

：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

含

附

件

)

一

—
 i

 頁 * 
共
 11



本
院
有
關
單
位
意
見
：
 

II
一
、
 草
案
第
四
條
第
三
項

规

定
，
在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經
審
認
有
婚
姻
異
常
之
虞
或
疑
夯
依
法
不

_ 

I

予
許
可
之
事
項
，
境
管
局
得
通
知
渠
等
接
受
訪
談
，
惟
其
審
認
之
基
礎
為
何
？
是
否
指
#
項
之
訪
 

查
結
果
資
料
？
似
有
未
明
。 

一

二
、
 草
案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
申
請
人
在
大
陸
地
區
者
，
至
依
本
條
例
第
四
條
第

il

項
之
機
 

構
或
第
二
項
委
託
之
民
間
團
體
在
大
陸
地
區
分
支
撒
構
接
受
面
談
，
如
於
大
陸
地
區
未
—
分
支
機
 

構
者
-
依
其
說
明
三
，
則
於
入
境
前
在
國
境
線
上
接
受
面
談
，
為
避
免
適
用
上
產
生
疑
备
-
宜
將
 

說
明
三
納
入
該
款
規
範
之
。
另
草
案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及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所
定
「

--̂ --
服
務
處

(站
)

」
，
與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
境
管
局
設
於
機
場
、
港
口
之
服
務
站
」
、
草
案
第
—
條
第
五

丨

 

I

項
所
定
「
面
談
處
所

>

 是
否
為
同
一
處
所
？
若
是
-
應
為
相
同
之
用
語
。 

I

三
、
 草
案
第
十
條
第
五
款
所
定
「
無
積
極
事
證
足
認
其
婚
姻
為
真
實

J
，

是
否
指
臺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所
定

r

有
事
實
足
認
係
毒
謀

虚
偽



結

婚

j
，

抑
或
涵
括
其
他
情
形
？
宜

予

究

明

。
 

I 

四
 
'
草
案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接
受
面
談
後
，
其
申
請
案
許
可
及
不
予
許
可
之

*■-
分

，「
境

 

管

局

依

相

關

許

可

辦

法

辦

理

，
查

上

開

規

定

事

属

當

然

-
有

無

訂

定

之

必

要

，
宜

請

衡

前

。

I

五
、
 依
草
案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以
親
屬
循
係
身
分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
之
面
談

■

 

I

作
業
，
「
準
用
」
本
辦
法
之
規
定
-
查
上
開
所
稱
依
親
屬
關
係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者
，
應

# -
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來
臺
「
探
親
、
探
病
、
奔
喪

J

之
情
形
，
其
並
非
本
草
案
訂
定
依
據
本

-■#■■■
例
第
十
 

條
之
一
所
定
「

圑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
之
情
形
，
上
開
草
案
規
定
似
有
逾
越
本
條
例
之
'

t

。

六
、
 依
本
草
案
末
條

规

定
，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曰
施
行
，
而
本
辦
法
之
訂
定
依
據
本
條
例
第
十

■#■■-
之

一

， 

業
經
本
院
定
自
本
(
九
十
三
)
年
三
月
一
曰
施
行
-
為
免
發
布
作
業
不
及
，
是
本
草
案

-̂---
條
宜
修
 

正
為
自
該
特
定
日
施
行
。 

I



簽
 

於
大
陸
停
留

级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曰
 

j

■ 

II

主
旨
：
有
關
行
政
院
所
提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意
見
案

I ，

簽

請

核

 

示

。

- 
.1

 

說明：
』

 

I

一
、
 依
據
行
政
院
一
組
承
辦
人
簡
德
源
科
員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傳
真
辦
理

。

I

二
、
 簡
科
員
來
電
表
示
：
依
據
依
兩
岸
條
例
第
十
條
之
一
規
定
：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丰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者
，‘應
接
受
面
談
、
按
擦
指
紋
並
建
檔
管
理
之
；
未
皆
受
面
談
、 

按
捺
指
紋
者
，
不
予
許
可
其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之
_
請

。
其
管
理
辦
法
，
由
—
管
機
關
定

 

之
」
規

定

，
行
政
院
對

内

政
部
報
請
核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a
t '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乙
案
，
行
政
院
將
復
不
予
核
定
，
請

内

政
部
卓
處
」
惟
行
政
院
法
規
會

I
意

見

，
藤
 

於
函
中
敘
明
，
請

内

政
部
卓
處
後
正
式
發
布
。

三

、
 為
使
業
務
單
位
先
行
作
業
，
簡
科
員
將
行
政
院
之
意
見
及
草
案
文
字
修
正
傳
真
+
本

级

參
 

考

；
行
政
院
法
規
會
所
提
主
要
不
同
意
見
為
：

「
草
案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以
親
屬
關
係
身
分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面
談
作
業
，
「
準
用

J

本
辨
法

t
規
定

J

 -

 

並
非
兩
岸
條
例
第
十
條
之
一
所
定
「

圑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
之
情
形
-
似
有
逾
—
本
條
例
之
 

嫌

。 

j

四
、
 案
經
傳
真
陸
委
會
，
承
辦
人
宋
先
生
電
稱
：
行
政
院
所
提
僅
是
意
見
，
並
未
堅

#■■-
刪

除

-
經
 

渠
請
示
法
政
處
楊
處
長
，
依
實
務
面
執
行
情
形
，
陸
委
會
表
示
該
項
規
定
仍
予

t

留

a 
. 
h



系存年限：

7

^

^

-

 

t
£
i
i

-
t5E
£
_
£訂

-

線

T
l
f
r
t
t

五

、
為
對
行
政
院
所
提
意
見
表
示
尊
免
，
宜
再
行
邀
請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

内

部

去

 

同

討

論

後

，

再
依
會
議
決
議
定
案
~

 ,/ 

擬
辦
：
擬
發
開
會
通
知
，
稿
附
後
，
請

核

示

。

主
任
秘
^

鈴

齊

榮

：

j

f
r

 
.
 1■
 

■
■
-

核
稿
秘
書

1
■
 I
-
 ̂ 

i
'
t
—

f

^ i
v

)麗

I

 

_
_
_

/

A

副
主

.
f

 
_

■

正

趨

 

j

 
; 

1

 

0

P
;

?

f

f
 ̂
 
^

 
-
 
[
A
.



被

-

—
w
—

-
-
-
-
-
-
-

M
-
-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廣
州
漱
十
五
號

 

聯
絡
電
話
：

0
2
-
2
3
S

CO9
3
9
3
-
U

3
7

承
辦
人
：
黃
國
盛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開
會
通
知
單

受
文
者
：
 

■

 

.

速
別
：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日
期
：

發
文
字
號
：
境
平
盛
字
第

 

.

 

■ 
■ 

號

附
件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显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草
案
及
行
政
院
§

恐
見
各
乙
份

開
會
事
由
：
討
論
行
政
院

(M
^

f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莫
案
」
意
見
 

會
議
 

裁

I

 

'
_

 

|

開
會
時
間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i

日

(

星私
4

^

時

 

開
會
地
點
：
本
局
十
樓
第
三
會
議
室

 

主
持
人
：
周
副
局
長
友
彥

出
席
者
：
國
家
安
全
局
、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

内

政
部
法
規
會
、
警
政
署
法
制
室
、

f
i政
室
 

大
陸
停
留
組
 

副
本
：
後
勤
組
、
警
衛
隊

備
註
：
與
會
貴
賓
請
持
憑
本
開
會
通
知
單
-
由
延
平
南
路
進
入
本
局
；
開
車
者
請
停
放
於
地
下
停
車
場
。

(局
戳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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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4

(
討
論
行
政
院
所
提
有
關

r

火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草
案
意
■見
案
)

八
出
露
驚

j

:
g
l
k:
.

P
. —
IV-

' 
->J

核
稿
秘
書

承

辦

乂

■--
势

第
二
頁
(共
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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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院
有
關
單
位
意
見
如
次
：

一
、
 草
案
第
四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在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親
屬
經
審
認
有
婚
姻
異
常
之
虞
或
疑
有
依
法
不
 

予
許
可
之
事
項
，
境
管
局
得
通
知
渠
等
接
受
訪
」—
、，
惟
其
審
認
之
基
礎
為
何
？
是
否
指
前
項
之
訪
 

查
結
果
資
料
？
似
有
未
明
。 

•、 

\

>•
 

:

 *
 

•

二
、
 
草

案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
申
請
人
在
大
.•陸

% ,
1

者

，
瓦
依
.本
條
例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之

機

構
或
第
二
項
委
託
之
民
間
團
體
在
大
陸
地
區
分
支
機
备
•接
受

I

，
如
於
大
陸
地
區
未
設
分
支
機

/

構
者
，
依
其
說
明
三
，
則
於
入
境
前
在
國
境
線
上
接
受
面
談
/
，
為
避
克
適
用
上
產
生
疑
義
，
宜
將

%

 •

，

說
明
三
納
入
該
款
規
範
之
。
另
草
案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及
第
1
條
第
三
項
所
定
「
各
服
務
處
 

(站
)

J
，

與
苐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_

「
境
管
局
設
於
機
場
、
港
口
之
服
務
站
」
、
草
案
第
七
條
第
五

/̂i
l
n
 

『
f

u

項所定「面

談

處

處

所

？若是，應為相同之用語。

三

、
 草
案
第
十
條
第
五
款
所
定
「
無
積
極
事
證
足
認
其
婚
姻
為
真
實
」
，
是
否
指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所
定
「
有
事
實
足
認
係
通
謀
虛
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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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

J
,

抑
或
涵
括
愉
形

?L
.la ?
予

究

明

。

四
、
 草
案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接
受
面
談
後
，
其
申
請
案
許
可
及
不
予
許

f

之
處
分
"
境
 

管
局
依
相
關
許
可
辦
法
辦
理
，
查
上
開
規
定
事
屬
當
然
，
有
無
訂
定
之
必
要
，
宜
請
衡
酌
。

五
、
 依
草
案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以
親
屬
關
係
身
分
申
請
進
入
臺

i
r

地
區
之
面
談
 

作
業
，r
準
用
」
本
辦
法
之
規
定
，
查
上
開
所
稱
依
親
屬
關
係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者
>
應
係
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來
臺
「
探
親
、
探
病
、
奔
喪
」
之
情
形
，
其
並
非
本
草
案
訂
定
依
據
本
條
例
第
十

. 

. 

. 

一

條
之
一
所
定
「
團
聚

、
居
留
或
定
居
」
之
情
形
，
上
開
草
案
規
定
似
有
逾
越
本
在
例
之
嫌
"

六
、
 依
本
草
案
末
條
規
定
，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而
本
辦
法
之
訂
定
依
據
本
條
嚇
第
十
條
之
一
，

■
» 

I

 

:

業
經
本
院
定
自
本
(
九
十
三
)
年
三
月

一

曰
施
行
，
為
免
發
布
作
業
不
及
，
是
本
草
案
末
條
宜
修

正
為
自
該
特
定

^
/

p
¥

,
1
%

'
 

J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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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 以 認 > /

: 嘗 有 申 3 

\ © 接 請  1 
^ 通 姻 又  背

' ' 其 常 臺  f 
最 之 ^  

灣 虞 t 
地■或區 3 
區 5  £  _  
配 有 偶  '缉

贄 ？ 量 夂 1

㈣ | _  

n r

T 區 } 
境 者  1 

■ 管 ， M 
局 經  ii

第
四

r- 果 灣 , 警 留 條  
^ 沁 資 地 政 或 ，

石 實 蚪 區 機 定 ‘ 

笔 施 四 配 關 居 4  
i* 面 復 偶 咸 案 片

i p ‘嗔

^ 念 局 身 已 於 含  

丨 助 筆 臺

> 臺 ： ： 查 内 地  

[ 灣 : ^ 並 申  > 區 
. 地 i t將 請 函 圃  

: 區 f 钵 人 請 聚  

^ 配 查 之 轄 、
1偶 . 結 臺 直 居

1

境 偶 ‘， 大 條  

管 或 應 陸  

局 親 依 地 a  
i S屬 本 區 政  

顯 ，辨 人 部  
無 其 法 民 聲  

可 臺 對 申 贏  
疑 灣 申 請 ^  
者 地 請 進 入  

' 區 又 入 出  

配 實 臺 境  
结 偶 施 灣 #  

受 或 面 4 理 

實 親 談 區 局  

f 屬 ： 團 ^  
5 亦 申 聚 以  

谈 應 請 、 下 
" 偕 人 居 簡  

同 如 留 稱  

接 有 或 境  

受 金 定 管  
面 灣 居 局  

談地•素一 

^ 區 件 受  
但 配 暗 ^ 里

?

條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為

内
政
部
〇

笫

稱 條

條 本

X  ̂
f  -I &

條 |  

一 區

疋 地

之 區

。 人

民
關
i%
條
例

以

下

簡

條

«

X -

大

陸

地

區

民

中

請

進

i

f :

g !

®

管

理

辦

法

草

案—•—

1 V ''
壹 許 明 陸 實 行 沽 協 時 進 ，̂明 
灣 可 定 地 施 對 不 助 ‘ ...入 定 ,. 

地 之 經 區 訪 大 予 訪 ， 臺 境 . 
區 虞 審 人 談 陸 許 章 . 尝 歡 聲 ， 

配 者 認 民 ； 地 可 ‘ $
偶 土 有 賞 宇 區 情 焚 舍 碌 ^  

, 簧 婚 施 J 人 事 J . l  U 理■■■‘ 

受 1 姻 面 巧 民 之 i 犮 聚 大

S 念 曼 談 響 I f

e 1 4  - ^ l i S H S
. .  _疼.. . 以 地 管 異 村 定 人

1 脅 1

M  |
> 今 紅  M

應

/ w ^ r  本

i芝 f  .辦 
^ 你 法  

% 實
h  施

. f  1

明

定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B

明

定

本

辦
法
之

法

源
6

說

朗.通 法  初 區 為 常 置 居 民  

知 不  對 親 得 或 斡 索 申  

其 予  大 屬 先 依 事 件 請

Z  .产
V

(U

>



B9-2004 19:01 FROM.*
335661^9

33566749
TQ:0a38B60E2 P

5

法 規  

為 定 大 . 

即 接 陸  

時 受 地  

之 面 區  

認 談 人

> 堍 盆  

得 管 S

意 認 地  

該 案 區  

大 件 配  

陸 複 偶  
地 雜 或  

區 t 親 
人 非 雇  
民 氣

經 — W
查 步 駐
驗 查 各
後 證 第
入  > 二

程細*
序 j站

受
面

談
a

其

臺
灣

itk.
區
配

偶

k
親

.M
應

到

合

争

面

談

第
. .五 

。 一 四 三 二 一 偶 ^ 條  

大 款  、 '

雙 昼 大 受 申 。構 申 立 申 事 申 ^  

g 枣 陸 面 锖 ^ 或 猜 或 請 處 請 ？心 名 f  
區 亡 地 談 人 稼 第 人 指 人 或 人 ！ f  f  
人 * 试 區 。在 、二 在 定 在 其 在 式 { 今  

■ 人 臺 屬 逆 太 之 香 他 海 接 $ 卺  
喪 A 民 灣 雜 - 险 機 港 外 外 荟 J 整  

地 司 託 地 構 或 交 地 亏 货 苽  

^ 资 其 區 ’之 區 或 澳 部 區 談 』■龙  

if %  *  者 民 者 委 門 S 者 ： 
，脅 灣 . 間 ，乳 者 嘩 ， f w  
呈 之 地 • 至 围 至 之 ’咚 至  大 盏

S S l  f  p ^ f f  i t S
管 ‘ 恥 管 ' 在 本 翌 行 学 駐 地 ^  
爲 f 偶 局 大 條 ® 政 芝 外 區 ，嚴

棼 先 瞀 各 地 第 费 於 士 領 . 民 以  
機 予 廢 服 區 四 含 香 " 館 及 面  

锯 核 無 務 分 條 茂 港 、 其 談  

了 發 法 處 . 支 第 ^ 或 代 臺 I  
港 入 依 ^ 機 一 e 澳 . 表 灣 知  

口 境 前  站 構 ％ * 門 4  地 書  
之 許 項  w  面 所  ‘ 區 、 

报 可 笫  接 談 爾 歲 戏 . 辦  配 電

〆

:.
i、

七

% ，

%

\ \

\ \  
k W )
% \  

■好

' K

P ? . 、

: 具 國 明  

境 定  
線 —* 

# 铍 | 上 度  

者 接 面  
£ 卜 受 談  

發 面 之  

面 談 方  

談 ， 式 

通 雖 4 

知 可  

書 疑  
， 但 
入 缺  

境 乏

-

四 二  ^  =-r L ^  二 一

管 者 在 . 大 水 ％ 住 在 館 大 明  

局 ， 台 陛 頭 線 大 大 ，窃 ^ 、 陸 定  

指 必 ' 提 地 、 上 陸 陸  當 巧 輿 地 面  

定 須 出 适 ， T 地 地 發 。 n 區 談  

之 ^ 皆 阳 人 祖 V P 區 區 ，件“.V中 人 之  
處 同 | 民 f 予 之 来 _ : 4 i 時 

質 在 ^ 已 夸 高 中 設 ? 來 f 機

受 親 1 人 頭 i 人 分 、 者 ；f 地

f 一 今 海 f  1 人 a
同 亡 地 面 場 境 構 ，處 談 國  

—二 - ——前 —1 談 、 前 前 或 地 一  
往 申 者 & i r 於 1 便 點 及 —— 

境 請 = 門 國 居  领 為 香  ’

*—i

第 壹  
三 琦 .. 

十 配

條 接

规 受
定 訪

4

依

行
政

程

法

這

j

二
J



33S S S ^ S
335S6743

丁 O :0538860E!2
3-P9-2004 1 9：0£ FR〇n：

免:i

㈣

境

-
並
以
#
屬
通
知
其
偕
同
臺
灣
地
區
配
偶
或

枧

屑
*
於
停
留
助
 

M

屆
滿
前
，
至
指
定
處
所
接
受
二
度
面
談

e

後
偕
同
在
臺
配
偶
一
同
前
往
指
名
處
所
 

接
交
面
談
。

面
談
以
國
境
線
上
面
談
為
原
則
 

時
始

f

跑
境

内

二
度
面
談

U

例
外

第

七

條

i
接
受
面
談
者
有
.數
人
時
-
應
採
隔
離
進
行
：
非
受
面
談
老
- 

不
得
在
場
。

實
施
面
談
，
應
由
面
談
人
員
當
場
製
作
面
談
紀
全
程
錄

 

.音

0
必
要
全
程
礙
影
。

 

.

2
則
項
面
談
靶
錄
感
記

载

下
列
事
項
：
 

：

 

‘
.

‘一 
'
受
面
談
者
姓
名
'
年
藉
、
住
址
或
來
臺
住
址
。.

• 

，
-

二
、
 尉
於
受
面
談
者
之
詢
問
及
其
陳
述

D
 

..

三

、
 面
談
之
年
月

3
及
處
所

-
 

又

，

^
面
談
記
錄
應
當
場

旧

讀
^
^

X
面
談
者
閱
覽
自
簽
名
 

v
m

二
項
面
談
紀
錄
^
^
影
賁
料
、由
境
管
局
負
貴
棄
整
 

，
併
同
申
請

f

料

、
文

责
^
^
#
明
文

-'-#
〒
，̂
四
條
第
一
項
訪
查
結
 

果
f

料及
其他
相關
文及
管理

 <於
境
外
面
 

談
製
作
之
面
談
紀
錄
-
應
製
作
二
：份
：

r

你
一
存
.

另

 

一
份
併
同
錄
音
、
錄
影
實
料
-
附
於
申

锖

書
核
轉
境
管
局
。

一 
'
明
定

.

面
談
方
式
、
設
備
及
紀
錄

内

I

容

*

 
一

二
 '
面
談
記
錄
應
由
面

锬
人
貝
當
場

1 ...
作

，
並

 

應
全
程
錄
音
。

三

、
 明
定
面
談
記
錄
應
記
載
事
項
。

■■■■■■■■■■■■■:

四
、
 面

铗

記
銶
應
當
場
朗
請
或
交
受

册

談
者
 

閱
覽
後
親
自
簽
名
*

五

、
 而
談
紀
錄
及
錄
音
、錄
影
資
料
宜

W

境
管
 

总
統
一
橐
整
製
作
專
卷
保
#
及
卷
理
，避
 

免
散
逸

-

第

八

條

施
面
談
人
員
於
面
談
時
-
應
服
儀
整
齊
、
態
度
懇
切
’
不
 

得
施
杈
從
暴
、
脅
迫
、
利
綉
、
詐
欺
'
疲
勞

绚
問
或
其
他
不
玉
當
之

於
機
場
、
港
口
實
施
面
談
時
，
為
配
合
入
境
槐
(船
)航
班
時
刻

一
、
明
定
而
談
執
行
作
業
方
式
*

二
 '
明
定

f£
談
人
員
探
證
據
法
則

f

施
面
 

談

，
不
得
以
脅
迫
暴
力
方
式
邊
使
被
面
 

談
人
做
不
實
之
供
述
。 

|

 

丨



£304 19：B3 T O I1： 335661449
335667^9

T D：023B3G022 P .08G

, . 第 

十
一 其 情 條  
' 許 形  

無 可 之 ， 
正 ：一大  

當 者 陸  
理 7 地 
^  其區 

:拒 申 人  
絕 請 民

受 不 琦  

面' 予進  

談 許 八

e ? >b
許 g  
可 >

1 公 
應沾

銷 7  
或有 
廢 下  
止列

第
' 九 

員 1 於 人  西 ，條 
邊 4 應 &丨各（4 > 談 > 其 
修 4 移 實 服 泱 面 時 對 中 、 
及 香 送 施 褚 行 嶔 ，「?彳應賞 
相 局 司 面 處 B 實 卷 /奄 ’至 施

盖 定 普 人 站 f 完 ❺ 大 有 談

S 期 i 丨 & 了 ! 畢 二 陸 二 人  
實 _  iS 為 、̂■ T 編 地 貝

f 行 ■ 辦 : 處 合 而 組 區 為 畸  

- 5 各 ° 個 I? 昃 談 々 人 f 境、 
锫 類 素 苎 ？ 結養民任■管 
念 面  令 ， 磊 . 果 為 及 气 局  
' 驗 竣 發 差 是 應 . 之 其 鹫 指  

、 人 現 t . S 經 。憂 苦 定  
員 有 v i 面 灣 ^ 人

■ 訓 ，涉 ...靠 . 談 地 十 良  
線 ：v及 3 實 區 合 转
課 . 也 ’由施 配 ，

程' ■ ■ 羅. . 境 早 . 偶  多品 

’ 1’ 娘 管位  成 戍」 
.供 齪 ' 局主 親 一 

,.、 面 / 情 指 管  k 
/  談 ， 事 定層 實 *  

人 時 ；級 施 #

行 談 時 誚 ， 
負 >  丨 止 者 得  
擔 f ；[ 翌 s 同於  

6 項 3 嗜 意 夜  

於 来 f 二問

卜 :f  S 竺 問
\ 處 ® 邊 仗 ； 

， 爲 / 談 人 間 堍  

聲 士 員 詢 管  
^ 二 安 ㈣ 局

^  fi&.\

屬 i

r  ; ^  m k
〒 专 至 赍 面  
[ 芒 完 竖 母 談  

面 成 曰 日 ， 

i 談 面 接 二 經  
礼 者 談 受 十 受  

自 。面 二 面
可 明  
處.定 
分■大 
情 陸  
形 地  
° 區 

 ̂ 人

民
中
請

* k
. 面 

镇

予
許

五 四 三  二 '

 ̂  ̂ ' h!j
定 為 司 明 慎 面 分 一 明 配 氣  
‘期 增 法 定 t 談 。 名 定 指 运 :  
舉 進 機 面 起 結  並 面 定 面 V 

行 面 關 談 見 果  J U 談 人 露 :  

訓 談 侦 發 ： 攸 ，' 人 員 y c  
練 人 辦 現 半 M  ：： 貝 實 ®  
課 具 & 涉 由 當  以 施 &  
程 未  嫌 主 寧  職 編 面 借  
。 職 . 違 管 人  等 組 談 f  

技 法 層 權  以 方 。 歲 

能 情 予 益  上 成  4  
“ 事 合 4  公 為  f

..皆.... 應.法…，.......務 ...>..... ‘-
Jh 移 行 為  員 其  務 
應 ■ 送 。 求 身中  分

^  ^  -
ij 、 、

: 命蛇用明 . 間明 

_::!集 3 定實定;  
乂 函 由 於 施 國 : 
^ 選 受 過 面 境  
③ 定 面 境 談 線  

u 深 談 處 " 上 
夜 者 所 以 及  

或 自 等 資 境  
特 行 候 麥 内  
定 負 面 範 面  

班 擔 談 “談 
機 ，之 ， 
入 以 食  得 
境 防 宿  於
聞 人 t  夜.....____



T D :02383602P P .S 37
-S004 1 9：03 FROM: 33SGS~M^

335G &749

第

談 談 一  
銷 ，條 

其有
入 前 火  
出 4  1造 
境 各 地

可■情A

f - £
t  7 遠. 

辽 者 機

f 其 ％

■ I l f

L 撤 人  

g 或 ，

■元，知 

- 並 〆

六 3  
、

經許△矣 
查 其 d 
有 咒 t. 
影 私  
響 J .J 
國 1 ^ 
家 才  

安 择  
全 令

' 怒
社 |

1 冰女 ，

定 肩

S  1

宁 \

- 上 (lj

/■ 1  

Ui

1 U9. 三 二

'M  、 、
空1 ^ ：經 其
i? 或脊人面熹 

^ 談 灣  
1 似 疵 後 地 1 

t 有 者 ，區 
b 串 D 申配  
目擺 請 偶  

母之 人 来  
虡 - 、接 

1  ' 依 受  

3' ^  湖< f
士 it 對 $  
. 制 象通  
a, at 無 過

辦  S  —
^ v * 居 f； 
a . .^.番

i i  { ^ -  b 
i .舍

匕 ， I  ■
c 說

居許人 */明_ 
或 可 . 我 定 V. 
拒 辦 "’抵 
絕，鲤經::嗓
X 准 ② 麄  
境 予 涛 場
'.■入 n

^  f

出'.績:来含 

境 予 噜 $、 延 過 入

限 期 者 埂  
令 、 ， 之
.屮居—得.…太…

說 留 依 陸  
f 、 相 地  

定 關 區

j*
...j

一
第
十
二
條
 

大

陸

地

'
 區
人
民
接
受
面
琰
後

1
其
申
睛
案
許
可
及
不
予
許
 

可
之
處
分
^

管
局
依
相
關
許
可
辨
法
辦
理
"

第
十
五

條

本
辮
法

1
a：

行

第 
十 

,.K ?

， 條

由夫

1 ?

念 所
5 规

之 定
: 訪
。查

結
果
t
料
、

通
知

' 書

[S

i
等
A

%

S

作 大 本 入  
# 臺大  
，‘ 法 灣 唼  
準 通 之 地 地  
用 人 規 區 區  

本 民 定 後 人  
赞 以 s ，民 

法 親 申 具  
之 屬 奢 熹

. f  U ；：1  f

"5

i  p i  £5/̂ S v. / ip Ub 心 1兩
f  居身  
\  t 分

设J ，
^ fu s  ^
、 洚 作 其

◎ 業他  
之* ，寧

定
本
辦
yk
施
行
H

期a

管 定  
局 查  
訂 訪  
足 紀  
* 錄

S

通
知

書
>

面
談
紀
.錄

——¥  
式 

.由

法 申 明  

之 請 定  
规 進 大  
定 入 陸  
"■ 臺 地  

灣 區  
地 人  
區 民  
之 一  
面 不  

談 含  
作 大  
業 陸

........ 1 ......s

卖 s

明
定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諝
案
，
經
面

M ..
不

予

許7



保存年限：正本

10048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函

地址：10051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2號15樓 
承辦人.石村平 
電話：（02)23975589#513 

： (02)23975282

台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124號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4月2 1日

： 發文字號：陸法字第1000400271號

i 速 別 ：最速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 件 ：如主旨

主 旨 ：檢 陳 「陸 委 會 關 於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第

i 18條 及 同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5條 等 規 定 合 蕙 之 答 復 說 明 」

I 及 相 關 資 料 乙 份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復 大 院 秘 書 長 100年 1月 6 日 秘 台 大 二 字 第 1000000554號
訂
! 函 0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内政部

第1頁共1頁



陸 委 會 關 於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第 1 8 條 及  

同 條 例 施 衧 細 則 第 1 5 條 等 規 定 合 憲 之 答 復 說 明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00. 3. 25

壹 、 系爭事實

一 、 大陸地區人民梁玉與臺灣地區人民王 一 明 於 9 2 年 3 月 15 

曰 結 婚 ，星 至 同 年 5 月 2 3 日 依 親 居 留 名 義 申 請 來 臺 入 境 ， 

9 4 年 2 月 因 從 事 非 法 打 工 遭 強 制 出 境 ，其 於 9 6 年 5 月間 

仍 以 依 親 居 留 名 義 再 申 請 來 臺 ，經 獲 准 入 境 ，同 年 9 月 17 

曰 ，經内政部移民署所屬高雄縣專勤隊通知到隊接受面談  

後 ，以梁玉與王 一 明 說 詞 有 重 大 瑕 疵 為 由 ，對梁玉做成強 

制 出 境 及 收 容 之 行 政 處 分 ，並 於 是 日 起 收 容 梁 玉 至 9 7 年 1 

月 2 0 日 止 ，9 7 年 1 月 2 1 日 將 其 強 制 出 境 。

二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梁 玉 以 強 制 出 境 及 收 容 處 分 ，均 屬 違 法 ，提 

起 國 家 賠 償 訴 訟 〔惟 未 就 該 二 處 分 提 出 行 政 救 濟 ) ，經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駁 回 請 求 確 定  

後 ，爰 聲 請 釋 憲 d

貳 、 對本件釋憲聲請案之程序意見

一 ' 依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 

略 為 ，人 民 於 其 憲 法 上 所 保 障 之 權 利 ，遭 受 不 法 侵 害 ，經 

依法定 .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  

命 令 發 生 有 牠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者 ，得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

二 、上 揭 所 稱 經 依 法 定 程 序 提 起 訴 訟 的 要 件 ，係指人民必須用 

盡 通 常 救 濟 程 序 ，也就是窮盡各該案件所有可能的訴訟救



濟 程 序 5 直 到 案 件 確 定 5始 得 聲 請 解 釋 。本 案 梁玉遭内政 

部 移 民 署 為 強 制 出 境 及 收 容 處 分 ，本應循訴願或行政訴訟  

等 相 關 行 政 救 濟 途 徑 ，提 起 救 濟 之 請 求 ，且梁玉亦有機會  

主 張 ，惟 梁 玉 未 為 主 張 ，卻 循 民 事 救 濟 途 徑 提 出 國 家 賠 償 ， 

本 案 是 否 可 認 符 合 「司法院大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法 定 要 件 ， 

容 有 疑 義 。

參 、兩岸條例第18條及施行細則第1 5條等規定之合憲 

性分析

一 、兩岸條例第1 8條 第 1 項及第 2 項 規 定 ，並無違反憲法第8 

條 規 定 。

(一） 憲 法 第 8 條 規 定 ：「人 民 身 體 之 自 由 應 予 保 障 。除現行犯 

之 逮 捕 由 法 律 另 定 外 ，非 經 司 法 或 警 察 機 關 依 法 定 程 序 ， 

不 得 逮 捕 拘 禁 。非 由 法 院 依 法 定 程 序 ’不 得 審 問 處 剖 （第 1 

項）。人 民 因 犯 罪 嫌 疑 被 逮 捕 拘 禁 時 ，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  

逮 捕 拘 禁 原 因 ，以 書 面 告 知 本 人 及 其 本 人 指 定 之 親 友 ，並 

至 遲 於 二 十 四 小 時 内 移 送 該 管 法 院 審 問 。本人或他人亦得 

聲 請 該 管 法 院 ，於 二 十 四 小 時 内 向 逮 捕 之 機 關 提 審 （第 2 

項）。… 0 」

( 二 ） 憲 法 第 8 條 相 關 規 定 是 否 不 分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方 式 或 種  

類 ，皆 應 一 體 適 用 ，又是否區分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而  

有 不 同 適 用 ，學 說 上 本 有 不 同 見 解 。採 取 區 分 說 者 以 為 ， 

憲 法 第 8 條 第 2 項 文 義 規 定 係 「人 民 因 『犯 罪 嫌 疑 』被逮 1

1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憲法權力分立」第二章司法違憲審查，P7 9頁 <2 0 0 8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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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 拘 禁 時 」，始 有 2 4 小 時 提 審 之 規 定 ，其他非因犯罪嫌疑  

受 有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者 情 形 ，應 不 包 含 在 上 揭 第 2 項 規 定 ， 

進 而 ，從 蕙 法 第 8 條 相 關 規 定 文 義 及 規 範 體 例 而 言 ，憲法 

第 8 4条規定應區分开1j事 被 告 與 开 i|事被告而作不同之適  

i 2 。縱 使 採 取 嚴 格 之 不 區 分 說 ，認 本 條 規 定 對 刑 事 被 告  

與 非 刑 事 被 告 ，均 有 適 用 ，惟其見解重點在於強調蕙法第 

8 條 所 謂 法 定 程 序 之 意 涵 ，係 構 成 人 身 自 由 之 制 度 性 保  

障 ，亦 即 ，人 民 之 人 身 自 由 一 旦 遭 限 制 ，無論其是否為刑 

事 被 告 之 身 分 ，國 家 所 依 據 之 程 序 ，均 應 依 照 法 律 之 規  

定 ，内 容 須 實 質 正 當 ，始 符 合 制 度 性 保 障 之 意 旨 ，但此並 

不 意 味 任 何 限 制 人 身 自 由 之 措 施 ，其保障方式均應經法院  

(或 法 官 ）審 問 處 罰 ;就 此 ，可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 8 8 號 解 釋 文 所 述 「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  

制 ，畢 竟 有 其 本 質 上 之 差 異 ，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  

其 他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自非均須同一不可」之 意 旨 可 知 。 

、（三 ）兩 岸 條 例 第 1 8 條 第 2 項有關對大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  

前 得 暫 予 收 容 之 規 定 ，係為確保遂行對於非法入境等情形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強 制 出 境 ，最終目的在於使大陸地區人民  

返 回 大 陸 地 區 ，其 性 質 係 行 政 上 之 暫 時 性 措 施 3 ; 至 於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上 有 關 人 身 自 由 之 限 制 或 拘 禁 等 規 定 ，如 

「逮 捕 」、「羈 押 」等 ，係為保全國家對於刑事犯罪行為之

林超駿，槪論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一以兒少性交易防治條例與精神衛生法爲例， 

憲政時代，2004年 4 月 ，第 558頁 。

92年修正之兩岸條例第18條規定，係增訂大陸地區人民涉及刑事案件經法官或檢察官責付於收容 

處所時，該收容期間，得折抵刑期，以保障人權，此次修法意旨及內容，尙與本案爭議無關：至本 

條例次修法之目的及整體意旨，請詳參後附「兩岸條例第18條例次修法條文對照表」 。



追 訴 權 及 對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刑 罰 權 之 行 使 ，則屬於司法程序 

之 一 環 ，兩 者 性 質 及 目 的 並 不 相 同 。兩 岸 條 例 第 1 8 條第 

1 項 強 制 出 境 及 第 2 項 收 容 規 定 ，參照上揭大法官解釋文  

及 相 關 學 說 意 見 ，縱 未 經 法 官 審 問 決 定 ，亦未違背蕙法第 

8 條 規 定 。

(四） 況 查 8 0 年 5 月 1 日 制 定 公 布 之 蕙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0 條 （86 

年 7 月 2 1 日 修 正 公 布 改 列 為 第 1 1條 ）規 定 ：「自由地區 

與 大 陸 地 區 間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及 其 他 事 務 之 處 理 ，得以 

法 律 為 特 別 之 規 定 。」兩岸條例即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 間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及 其 他 事 務 處 理 之 特 別 立 法 ；兩岸 

條 例 對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本 得 為 特 別 之 處 理 ，然進 

一 步 對 照 我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法 」第 3 8 條 有 關 外 國 人 收 容 ， 

明 定 得 由 内 政 部 移 民 署 為 之 ，即亦未經法官審理決定外國 

人 收 容 與 否 ，足 見 兩 岸 條 例 第 1 8 條 收 容 等 規 定 ，與我國 

對 外 國 人 收 容 制 度 相 同 。

(五） 復 查 世 界 主 要 民 主 國 家 立 法 例 如 美 國 、日 本 、加 拿 大 、南 

韓 、法 國 及 新 加 坡 等 6 國 ，對外來人口收容之決定及審  

查 ，亦 係 採 行 政 收 容 之 制 度 4 。因 之 ，對於未經許可入境  

者 之 收 容 ，無 須 經 法 官 決 定 之 規 範 ，應係主要民主國家之  

法 制 潮 流 ，上 揭 各 民 主 國 家 行 政 收 容 制 度 ，現仍持續有效 

施 行 ，未 有 更 易 。

(六） 綜 上 ，從 兩 岸 條 例 第 1 8 條 立 法 目 的 、蕙 法 第 8 條規定與 

蕙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1 條 意 涵 、大 法 官 解 釋 文 見 解 、我國法

參照內政部移民署彙整「歐美及亞洲主要國家強制驅逐外國人與進行收容之程序等相關法律制度」。



律 規 定 及 各 國 法 制 比 較 分 析 而 言 ，兩 岸 條 例 第 1 8 條 第 I 

項 強 制 出 境 及 第 2 項 收 容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之 規 定 ，並不違反 

蕙 法 第 8 條 規 定 。

二 、兩 岸 條 例 第 1 8 條 第 1 項 及 第 2 項 規 定 ，符 合 蕙 法 第 2 3 條 

之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

(一） 所 謂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指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不僅不能牴觸  

法 律 ’而 且 在 特 定 的 命 域 内 ’若沒有立法機關制定之法律  

授 權 ，即 不 能 合 法 的 做 成 行 政 行 為 & :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 

係 指 法 規 範 内 容 （構 成 要 件 、法 律 效 果 ）必 須 相 當 明 雄 ， 

使 受 規 範 者 得 以 事 先 預 見 其 行 為 該 當 何 種 構 成 要 件 ，將產 

生何種法律效果、

(二） 兩 岸 條 例 第 1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如 符 合 「未經 

許 可 入 境 」或 「經 許 可 入 境 ，已 逾 停 留 、居 留 期 限 」等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内 政 部 移 民 署 得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依同條第 

2 項 規 定 ，在 強 制 出 境 之 前 ，内政部移民署並得裁量暫予 

收 容 。上 揭 規 定 立 法 目 的 ，係以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入境  

已 逾 停 留 期 限 ，或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  

定 之 虞 等 情 事 ，基於有效執行入境許可期限及維護國家安  

全 、社 會 安 定 等 因 素 ，爰明定對大陸地區人民強制其出境  

並 得 暫 予 收 容 ° 據 上 ，兩岸條例賦予内政部移民署等治安  

機 關 為 強 制 出 境 及 收 容 處 分 3係 維 護 重 大 公 益 目 的 ，且法 

有 明 定 ，符 合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

(三 ） 復 按 ，一 國 人 民 欲 進 入 他 國 領 域 ，應先獲得該他國之簽證

同前註2著作•第62頁 。

同前註2著 作 1第 76頁 。



或 入 境 許 可 ，始 得 入 境 ，並 於 許 可 限 期 屆 至 前 離 境 ，如其 

為 非 法 入 境 ，或雖經合法入境但逾許可期間而仍未主動離  

境 時 ，國 家 對 非 本 國 人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且為執行強制出境  

而 予 以 收 容 ，此 種 措 施 及 法 規 行 之 於 各 國 ，應 無 疑 義 。因 

此 ，兩 岸 條 例 第 1 8條 第 1 項 第 1 款 所 稱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 

等 語 ，以 及 同 條 第 2 項 規 定 收 容 處 置 等 節 ，顯然可為一般 

人 所 理 解 ，相 關 規 範 要 件 並 無 不 明 確 之 虞 。

(四）再 者 ，行 政 收 容 係 遣 送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出 境 前 之 暫 時 性 、保 

全 性 措 施 ，被收容之大陸地區人民若無大陸核發之證照或  

大 陸 原 核 發 證 照 已 逾 效 期 ，則 須 經 大 陸 查 核 身 分 後 ，始能 

將 其 強 制 出 境 並 順 利 入 境 大 陸 ，且被收容人如係從大陸偷  

渡 來 台 者 ，依 7 9 年 9 月 1 2 日 兩 岸 簽 訂 之 「金 門 協 議 」相 

關 規 定 ，其遣返執行須大陸方面查核該被收容大陸地區人  

民 身 分 無 訛 、安 排 專 船 及 確 認 接 返 時 間 後 ，再由大陸接返 

其 偷 渡 人 民 ，故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之 收 容 期 間 長 短 ，相當程度 

受 大 陸 方 面 查 核 時 間 久 暫 、大 陸 依 「金 門 協 議 」接返大陸 

偷 渡 犯 作 業 安 排 時 間 等 因 素 所 影 響 。

三 、兩 岸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5 條 規 定 ，並 無 牴 觸 憲 法 第 2 3 條之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授 權 明 確 性 原 則 。

(一）所 謂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指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不僅不能牴觸  

法 律 ，而 且 在 特 定 的 領 域 内 ，若沒有立法機關制定之法律

^ 授 權 ，即 不 能 合 法 的 做 成 行 政 行 為 ；至 授 權 明 確 性 原 則 ， 

係 指 立 法 者 授 權 行 政 機 關 以 命 令 補 充 法 律 規 定 ，授權本身



必 須 符 合 授 權 範 圍 、目 的 及 内 容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

(二） 又 參 照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4 4 3號 解 釋 理 由 書 之 意 旨 ，何種 

事 項 應 以 法 律 直 接 規 範 或 得 委 由 命 令 予 以 規 定 ，與所謂規 

範 密 度 有 關 ，應 視 規 範 對 象 、内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  

制 之 輕 重 而 容 許 合 理 之 差 異 ：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  

民 身 體 自 由 者 ，必 須 遵 守 刑 法 定 主 義 ，以制定法律之方式 

為 之 ；涉 及 人 民 其 他 自 由 權 利 之 限 制 者 ，亦應由法律加以 

規 定 ，如 以 法 律 授 權 主 管 機 關 發 布 命 令 為 補 充 規 定 時 ，其 

授 權 應 符 合 具 體 明 確 之 原 則 ；若 僅 屬 與 執 行 法 律 之 細 節  

性 、技 術 性 次 要 事 項 ，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  

麗 蓋 ，雖 因 而 對 人 民 產 生 不 便 或 輕 微 影 響 ，尚非蕙法所不 

許 。另 參 照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3 9 4、4 9 7 號等解釋文及理 

由 書 略 以 ，法 律 授 權 訂 定 命 令 ，如涉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  

利 時 ，其 授 權 之 目 的 、範圍及内容固須符合具體明確之要  

件 ；若 法 律 僅 為 概 括 授 權 時 ，則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  

之 關 聯 意 義 以 推 知 立 法 者 授 權 之 意 旨 ，而非拘泥於特定法 

條 之 文 字 〇。

(三） 有 關 兩 岸 條 例 第 1 8條 第 1 項 第 1 款所稱未經許可入境者之  

意 涵 ，兩 岸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5條 （92年修正前列爲兩岸條例施行 

細則第13條） ，明 定 包 括 持 偽 造 、變 造 之 護 照 、旅行證或其 

他 相 類 證 書 ，或 以 其 他 非 法 入 境 者 在 内 ，其立法說明即指 

出 係 「闡 明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之 範 圍 。」9 2 年修正之兩岸條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5條 增 列 「有事實足認係通謀虛偽結婚經撤銷  

或 廢 止 其 許 可 者 」規定 7，亦 僅 係 闡 明 兩 岸 條 例 第 1 8條 第 1

依 92年兩岸條例施行細則草案第15條對照表之立法說明略以，有事實足認係通謀虛僞結婚經撤銷



項 第 1 款 所 稱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之 意 義 範 疇 ，該規定要件絕無 

增 加 對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權 利 限 制 之 意 旨 ，實 僅 具 補 充 、闡明 

母 法 規 定 之 性 質 。 .

(四）況 參 考 現 行 相 關 法 律 施 行 細 則 之 法 制 體 例 ，如通訊保障及  

監 察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2 6 條 規 定 （本法第14條第 3項所稱必要費用， 

指電信事業及郵政事業因協助執行而實際使用之設施及人力成本） 、華橋 

身 分 證 明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護照加簽僑居身分，指 

依本條例第十條及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33條規定，於護照內辦理僑居身分加 

簽）、以 及 教 育 人 員 任 用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0條 （本條例第七條 

第二項所稱民族藝術，其含義及範圍，由教育部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施 

行細則之規定認定之。所稱教學經驗，指各級學校專任或兼任相關學科教學 

年資） ，亦 多 有 相 類 似 兩 岸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5 條 之 體 例 ， 

上 揭 條 文 亦 皆 係 闡 明 母 法 規 定 性 質 ，而兩岸條例施行細則 

第 1 5 條 規 定 與 一 般 法 制 體 例 相 同 ，難謂有違法律保留或授  

權 明 確 原 則 之 疑 慮 。

四 、兩 岸 條 例 第 1 8 條 第 6 項 授 權 内 政 部 移 民 署 訂 定 之 「大陸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第 5 條 、以及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 第 11 

條 之 規 定 ，並 未 違 反 憲 法 第 2 3 條 有 關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授權 

明 確 性 原 則 。

(一）依 兩 岸 條 例 第 1 8 條 第 6 項 規 定 立 法 說 明 略 以 ，賦予本條第 

1 項 「強 制 出 境 之 處 理 」與 第 2 項 「收容處所之設置及管 

理 」之法源上依據 8 ，内 政 部 爰 訂 定 「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

或廢止其許可者，其法律效果與未經許可相同，爲避免產生疑義，修正本條予以明定。
立法院法律系統-「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8條法條沿革之86年度立法理由。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及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業 有 法 律 明 確 授 權 ，合 先 陳 明 。

(二） 又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第 

5 i条 規 定 （就遭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明定於其強制出境前，如符合 

1  辱逕行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無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或第三國許行證件者」、「其他因故不能立即強制出境者」等各款規定 

情形之一者，得暫予收容），係 明 定 治 安 機 關 對 應 被 強 制 出 境 前 ， 

得 暫 予 收 容 之 情 形 ；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  

談 管 理 辦 法 」第 1 1 條 規 定 （明定有關大陸地區人民接受面談而有同 

辦法第10條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入境許可應予撤銷或廢止，並逕行強制出境 

或限令10日內出境） ，係明定大陸地區人民入境許可如遭撤銷  

或 廢 止 ，應 強 制 出 境 之 處 理 方 式 ，上揭相關條文係執行兩 

岸 條 例 第 1 8 條 第 1 項 強 制 出 境 及 第 2 項收容規定之解釋 

性 、補 充 性 的 條 文 。

(三） 復 參 照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6 1 2 號 解 釋 文 意 旨 略 以 ，有關法 

律 授 權 主 管 機 關 發 布 命 令 為 補 充 規 定 者 ，内容須符合立法 

意 旨 ，且 不 得 逾 越 母 法 規 定 之 範 圍 。其在母法概括授權下 

所 發 布 者 ，是 否 超 越 法 律 授 權 ，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  

字 ，而 應 就 該 法 律 本 身 之 立 法 目 的 ，及整體規定之關聯意  

義 為 綜 合 判 斷 ，迭 經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闡 明 在 案 。

(四） 兩 岸 條 例 第 1 8條 第 6 項雖僅 明 定 「第一項之強制出境處理 

辦 法 及 第 二 項 收 容 處 所 之 設 置 及 管 理 辦 法 ，由内政部擬

一 訂 」 ，惟 衡 諸 上 述 立 法 理 由 及 大 法 官 解 釋 意 旨 ， 「大陸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澳 門 居 民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第 5 條 及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面 談 管 理 辦 法 」第 1 1 條規



定 ，係 在 各 該 母 法 條 文 授 權 立 法 目 的 下 之 所 為 具 體 化 規  

範 ，應 尚 無 違 反 憲 法 第 2 3 條之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  

原 則 。

肆 、結論

8 0 年 5 月 1 日 制 定 公 布 之 蕙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0 條 （8 6 年 7 

月 2 1 日 修 正 公 布 改 列 為 第 1 1 條 ）規 定 ： 「自由地區與大 

陸 地 區 間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及 其 他 事 務 之 處 理 ，得以法律  

為 特 別 之 規 定 。」據 上 述 蕙 法 授 權 ，且鑒於兩岸間特殊關 

係 ，兩 岸 條 例 就 國 家 統 一 前 規 範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間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及 其 他 事 務 處 理 之 特 別 立 法 ；復參照本會  

上 述 相 關 說 明 ，本 案 兩 岸 條 例 第 1 8 條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相關 

授 權 子 法 等 规 定 ，應 無 聲 請 人 所 指 違 反 法 官 保 留 原 則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法律明 確 性 原 則 及 授 櫂 明 確 性 原 則 等 基 本 人  

權 保 障 原 則 之 疑 慮 。

附件

1 、 内政部移民署彙整「歐美及亞洲主要國家強制驅逐外國人與進行收 

容之程序等相關法律制度。

2 、 立法院法律系統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8條法 

條沿革之 8 5年 度 立 法 理 由 。

3 、 陸委會 編 製 「兩 岸 條例第 1 8條歷次修法條文對照表」 。

4 、 陸 委 會 92.12. 2 4 函送請行政院審核兩岸條例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第 

1 5條及其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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梂 .齓： 

保存邶m  :

内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函
機關地址：]00S6蚤北市艰州街丨5號 

聯絡人：專員王守華

聯絡電話：（02) 238即3 9 3分機2662 

傳真電話：（02) 23891927

電子信箱：M 54@iirnnigration.gov. t\v

受 文 者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發文 a 期 ：中華民國99年1月28a

發文字號：移署出综守字第£)99(KH別25號 .

速 別 ：普通件

密箅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替通

附件 ：如主旨（0卯D2001549.DOC，099D20D155G.DOC) (099此[)0巧49. DOC、099D20C15

主 旨 ：檢 送 本 署 「執 行 收 容 、延長收容統計說明」及 「E 集歐美 

及亞洲主要國家強制驅逐外國人與進行收容之 .程序等相關 

法律制度」資料各1份 ，請 查 照 。

說 明 ：依本署99年 1月12 B研 商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6條 、第38 

條 、第74條及其他與強制驅逐出國、收容等相關條 文 修 正  

草 案 。會議決議辦理 D

正 本 ：司法院，法務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内政部法規委員會、本署秘書室（法制科

. )  ________ __

副 本 ：本哥署長室 '副署長幻 '副署長罜2 '入出囷事務組（均含附件

3

50.DOC)

陸 委 會 總 、收 9抑 2052 ss/eiqs
第丨I 共]頁

濟 定 辦 I 日 J

德號I 1 4 1 丨保存年限i I

豆期丨年

mailto:M54@iirnnigration.gov


附件二：

歐美及亞洲主要國家強制驅逐外國人與進等相關法律制度

國家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1 收容之要件 收容之程序 1 收容之處分 收容之救濟

別■… 規定 :

法 令 依 據 ：「移民及難民保護法」（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 c t )

加 一 、加拿大對於非法 加拿大對於應收容之 — ' 令狀之逮捕及收 一 、 拘留及收容：由 一 、第一次覆審前之

拿 居留之外國人是 外國人非以其是否遠 容 ：執法官員可 邊 境 服 務 署 執 釋 放 ：在受收容

大 否 予 以 驅 逐 出 法入國或受驅逐出國 對有下列情形之 法 官 員 作 出 處 人進行第一次覆

1 1 ，有 二 種 途 處 分 的 態 樣 來 決 定 ， 一之永久居民或 分 9 審 前 ，執法官員

徑 1 一是甴邊境 而是依據應收容之外 外 國 人 ，在入國 二 、 收容之審查：由 如認收容事由已

服務署執法官員 國人係在國境線上或 時及入國後發出 加 拿 大 移 民 及 巧、仔 在 或 清 失 ’

陳報公民及移民 是在境内有不同的審 逮 捕 及 收 容 令 難 民 委 員 會 下 執法官員有哉量

部艮後由部長作 查 基 準 ：對於在國境 狀 ：1.有合理理 設 的 移 民 组 進 權玎釋放受收容

成 處 分 （部長就 線上的外國人收容條 由認為永久居民 行 審 查 。 人 ；如 認 有 必

事證明確案件自 件 教 寬 鬆 ，對於已入 或外國人不具入 要 ，亦可於釋放

行作出處分或交 國的外國人收容條件 國實梏 > 同時對 時 附 加 條 款 ，如

由移民及難民委 較 嚴 格 。 加拿大社會公眾 支付保證金或見

員 會 舉 行 聽 具 有 危 險 性 。2. 保令其遵守

證 ）f另一是由加 可能不出席針對 二 ' 「移民及難民委員

拿大移民及難民 永久居民或外國 會」移民組對於收

委員會下設的移 人而設之查驗或 容處分進行覆審：



國家

別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規定

收容之要件 收容之程序 收容之處分 收容之救濟

民組作成決定下 審 查 工 作 ，或可 (― )第一次覆審 ：於

令 遣 返 。 能不出席入國資 永 久 居 民 或 外

二 、救 濟 ： 格 審 查 聽 證 會 ， 國 人 受 收 容 之

( 一 ）於移民組核發 或可能將不出現 4 8 小 時 内 ，_由

遣 返 令 後 ，外 在被遣送出國程 「移民及難民委

國人可提起司 序 = 員會j 移民組之

法訴訟救濟。 二 、無令狀之遠捕及 聽證官舉行聽證

(二 ）此外加拿大還 收 容 ：執法官員 覆 審 收 容 之 處

有遣返前風險 可對有下列情形 分 ，類似行政法

評 估 ，若被遣 之 一 之 外 國 人 庭 。

返人遞解回國 ( 不包括移民及 (二 ）連續性覆審：作

有 生 命 危 險 ， 難民保護法規範 成第一次:覆審

可 免 除 被 遣 的受保護人）在 決 定 後 之 ：7 曰

返 D 此須在被 入國時及入國後 內 ，移民組至少

遣返前提出申 進 行 逮 捕 及 收 應再覆審一次。

請 ，申請後由 容 ：1.有合理理 之 禮 每 隔 3 0 曰

移民局審核申 由認為外國人不 至少應再覆審一

請人是否遣返 具 入 國 資 格 ，同 次 。

後有生命危險 時對加拿大社會 三 、司 法 審 查 ：:受收

的 可 能 。若不 公 幕 具 有 危 險 容人須已踐行所

被 核 准 ’仍 < 性 。2.可能不出 有關於訴願之程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規定
--------I — . ----- - -----riM — .. , ___

向 加 拿 大 法 院  

提出上訴由司 

法 進 行 審 查 。

收容之要件
. ....------ T, I "― -----— , FMh ..... __„__________

收 容 之 程 序  收 容 之 處 分  | 收 容 之 救 濟

席針對外國人而 

設之查驗或審查 

工 作 ，或可能不 

出席入國資格審 

查 聽 證 會 ，或可 

能將不出現在被 

遣 送 出 國 程 序 1 

或外國人現在所 

處之法律程序會 

導 致 「公民及移 

民部」部長根據 

移民及難民保護 

法剌其作出遣送 

出 國 之 行 政 處  

分 。3.為了確認 

外國人真實之身 

分 ，移民及難民 

保護法賦予執法 

官員逮捕及收容 

之 職 權 。

執法官員對於永

序 後 f 始可而加 

拿太聯邦法院提 

出 司 法 審 查 聯  

邦 法 院 受 理 後 ， 

必 須 以 「沒有邏 

延 」之 速 度 ，同 

時以簡易即時之 

判決方式加以裁 

判 =



國 家 強 剝 驅 逐 外 國 人 出 國 之  收 容 之 要 件

^ … … 規定 _ — ____—一  —

收容之程序 收容之處分

久居民或外國人 

於入國時之收容 

權 ：1,為能順利 

地對前述永久居 

民或外國人完成I 

必要之入國查驗 

與 檢 查 工 作 ，移 

民及難民保護法 

賦予執法官員有 

收 容 權 。2.有合 

理理由懷疑永久 

居民或外國人因 

國家安全之考量 

因 素 f 導致其不

收容之救濟

具 備 入 國 之 實  

格 ；或上開永久 

居民或外國人具 

有遑反人道或國 

際 人 權 之 情 事 ， 

此時可對其進行

1 赛 。一 ——



國家

l

i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規定

-'-•m — ■■ — ——— 

收 容 之 要 件 收 容 之 程 序 收 容 之 處 分 收 容 之 救 濟  丨

四 、收 容 處 分 之 通 知  

義 務 ：當永 久 居  

民 或 外 國 人 被 執  

法 官 員 收 容 時 ， 

執 法 官 員 應 以  

「未 有 邏 延 」之 

速 度 ，儘 速 通 知  

移 民 及 難 民 委 員  

.會 。.

法 令 依 據 ：「入 出 國 、居 留 及 庇 護 權 法 j (Code D e  Uenfree Et D u  Sejour Des Etrangers lit D u  Droit D T )

法 強 制 驅 逐 出 國 之 要 件 一 ' ' 受 驅 逐 出 國 之 一 、 一 般 遭 查 獲 無 一 、 經 法 院 裁 定 非 當 事 人 若 不 服 裁 定 ，

國 之 一 係 無 證 件 外 國 人 外 國 人 。 證 件 非 法 移 法 入 境 、非法居 玎 於 收 受 裁 定 書 4 曰

( 如 非 法 移 民 或 難 二 、 外 國 人 在 法 國 民 < 或 經 犯 重 大 留 或 待 遣 返 出 内 提 出 上 訴 1 上訴法

民 ），有 輕 罪 犯 罪 嫌 犯 重 大 犯 罪 經 案 件 起 訴 之 外 境 之 外 國 人 ，由 院 應 於 1 0 日肉 終 結 裁

疑 ，經 最 多 4 8 小時刑 起 訴 服 刑 完 畢 。 國 人 ，於 服 刑 完 主 管 機 關 開 具 定 ，其 裁 定 無 需 說 明

事 抅 留 調 查 後 ，如仍 三■、 臨 檢 查 獲 非 法 畢 後 ，交移民警 自 動 離 境 或 遣 理 由 = 得 將 被 收 容 人

未 有 明 確 證 據 證 明 其 入 國 ，或 無 合 法 察 於 1 6 天內確 返 通 知 書 。 逕 行 遣 返 。當 事 人 若

犯 罪 ，則 予 以 驅 逐 出 理 由 逾 期 居 留 認 其 身 分 國 二 、 接 獲 1 勤 離 境 园 故 不 能 出 席 聽 證 1

國 。 ( 如 留 學 、中請 籍 ：安 排 遭 返 ； 通 知 書 後 ，如未 會 1 得 委 託 律 師 代 為 |

變 更 居 留 事 如 超 過 1 6 天 能 在 規 定 期 限 出 席 答 辯 ，於裁定書丨



國詞強制驅远外國人出國之 收容之要件

別 M X _

由 ）。

四 、 當 事 人 在 法 國  

從 事 違 法 行 為  

或 對 社 會 秩 序  

造 成 重 大 危  

害 ，依兩國簽訂  

之 刑 事 互 助 / 引 

渡 協 定 事 項 辦  

理 。

五 、 其 他 事 實 上 認  

有 暫 時 收 容 必  

要 如 難 民 或 庇

護 。

收容之程序 收容之處分 收容之救濟

後 ，仍未能確認 内 自 動 離 境 中 亦 須 敘 明 當 事 人 未

其 國 籍 身 分 則 者 ，經 再 次 查 出席之.理 由 。

應 予 釋 放 。 獲 ，且經確認其

外 國 人 如 到 法 身 分 國 籍 ，則予

國 社 會 造 成 重 以 強 制 遣 返 ，如

大 危 害 及 威 仍 未 能 確 認 其

脅 ，則由刑事警 國 籍 身 分 ，則於

察 進 行 調 查 ，如 1 6 天 行 政 拘 留

經 法 官 判 定 威  

脅 繼 續 存 在 ，則 

交 由 司 法 機  

構 、國 際 組 織 、 

人 道 組 織 或 聯  

合 國 相 關 機 關  

處 理 ；反 之 ，如 

判 定 威 脅 未 繼  

續 存 在 ，則依前 

項 原 則 逕 行 處

理 。

對 於 依 刑 事 互

助 / 引 渡 協 定 辦

後 ，予 以 釋 放 。

6



國家

別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規定

收 容 之 要 件 收容之.程序 收容之 .處分 收 容 之 救 濟

理 之 外 國 人 則  

視 協 定 事 項 肉  

容 泱 定 是 否 予  

以 拘 留 。

四 、 對 於 其 他 事 實  

上 認 有 暫 時 收  

容 必 要 如 難 民  

或 庇 護 者 ，除當 

事 人 之 行 為 已  

觸 犯 刑 法 外 ，变 

由 經 政 府 立 案  

登 記 之 社 福 團  

體 安 置 。

備 註 -

1 .  法 國 地 廣 人 稀 ，屬 於 開 放 移 民 的 國 家 ，未 有 類 似 我 國 長 期 收 容 制 度 。

2 .  法 國 對 於 非 法 移 民 之 處 理 屬 民 事 案 件 * 其 強 制 抅 留 屬 於 行 政 拘 留 ，一 般 拘 留 期 間 為 4 曰 ，若 查 證 身 分 有 困 難

得 延 長 但 不 得 逾 16 日 ，逾 期 則 應 予 釋 放 或 交 由 司 法 機 關 、國 際 組 織 、人 道 組 織 或 聯 合 國 組 織 處 理 ，不 為 犯

罪 推 定 。

法 國 簽 署 申 根 協 議 之 後 1取 消 了 會 員 國 之 間 的 邊 境 檢 查 ，人 員 之 間 可 自 由 移 動 ，不 再 僅 限 封 閉 式 的 航 空 交 通 1

對 於 來 自 世 界 各 國 在 此 流 竄 的 非 法 移 民 ， 

4 . 申 根 協 議 國 目 前 共 有 1 5 國 （德 國 、法國

無 法 比 照 我 國 採 取 嚴 謹 的 收 容 管 理 制 度 。

^ 西 班 牙 、葡 萄 牙 、比 別 時 、箱 蘭 、盧 森 堡 、意大利 ' 希 臘 、.奥地

7



國家

別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規定

收 容 之 要 件 收 容 之 程 序 收 容 之 處 分 收 容之救濟

利 、挪 威 、芬 蘭 、丹 麥 、冰 島 、瑞 典 ）。根 據 申 根 協 議 ，其 成 員 國 對 短 期 逗 留 者 頒 發 統 一 格 式 的 簽 証 ，即申 

請 人 一 旦 獲 得 某 個 申 根 成 員 國 頒 發 的 申 根 簽 証 ，便 可 在 簽 証 有 效 期 和 停 留 期 内 在 所 有 申 根 成 員 國 内 自 由 旅  

行 。

法 令 依 據 ：「移 民 及 國 籍 法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 c t )

美 依 據 移 民 及 國 籍 法 ，國 土 安 全 部 之 移 民 及 一 、 移 民 官 不 需 要 移 民 官 經 國 土 安 全 部 一 、 遣 送 出 境 的 發

國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之 人 海 關 執 法 局 （移 民 官 ） 搜 索 令 ，就有權 部 長 簽 發 逮 捕 令 ，可 生 ，始 自 移 民 官

士 得 被 驅 逐 出 國 ： 可 將 下 列 人 士 進 行 收 盤 尋 任 何 他 有 逮 捕 、拘 押 （收 容 ） 之 查 詢 和 逮 捕 非

一 、 禁 止 入 境 者 。 容 ： 理 由 相 信 是 外 外 籍 人 士 ，直 至 做 出 法 移 民 。

二 、 經 濟 類 ：如 入 境 一 、 因 觸 犯 道 德 墮 國 人 的 人 其 身 是 否 遞 解 該 外 籍 人 士 二 、 非 法 移 民 在 被 逮

後 成 為 公 共 負 落 、賣 淫 等 罪 之 分 是 否 合 法 。移 之 決 定 為 止 。 捕 後 於 乘 後 決 定

擔 者 。 規 定 而 被 拒 絕 入 民 官 在 持 有 逮 是 否 遣 送 之 前 ，

三 、 犯 罪 者 ：係 指 在 境 者 。 捕 令 時 ，可 以 逮 移 民 法 授 權 國 土

美 國 境 内 犯 罪 。二 、 因 觸 犯 移 民 法 捕 非 法 移 民 ，惟 安 全 部 ，可 裁 量

四 、 違 反 國 家 安 全 親 、累 犯 、加重 1 、當 外 國 人 就 繼 續 拘 押 當 事

與 外 交 利 益 者 。 處 罰 犯 、持 有 、 在 移 民 官 的 眼 人 ，或 以 至 少 五

五 、 違 反 移 民 法 規 販 賣 遠 禁 品 犯 ， 前 非 法 進 入 或 百 美 元 的 金 額 交

者 ：如 偷 渡 、逾 持 有 、販 賣 搶 械 企 圖 進 入 美 國 保 ，或 對 當 事 人

期 居 留 、逾 期 停 犯 ，間 諜 罪 、顛 時 ；或 2 、移民 作 有 條 件 的 假

留 、人 口 販 運 及 覆 罪 、叛 國 罪 及 官 有 理 由 相 信 釋 。

假 結 婚 等 。 叛 亂 罪 等 罪 之 規 此 人 士 非 法 居 三 、 遣 送 出 境 的 案 子

8



國家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阈之 收容之要件 收容之程序 收容之處分 收容之救濟

別 規定

定而被擊逐出境 留 ，而且認為此 開 庭 時 1 由移民

者 D 人 在 移 民 官 西 審 查 官 （全美分,

三 、因 犯 罪 被 判 處 i 去 取 得 達 捕 令 設 5 2 個移民審|

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 前 可 能 逃 走 查庭）主 持 ，當

而 遭 驅 逐 出 境 時 1可無須逮捕 事人可聘請律師,

者 9 令而逕行逮捕。 代 表 。在審訊過

四 、依據移民法之規 二 、 1997 年 4 月 1 程 中 ，移民審查

定不得入境或遭 曰 間 始 實 施 的 官可裁量給予當1

驅逐出境者如恐 新 法 允 許 移 民 事人 f停止遣返」

怖 分 子 、納粹分 局及務民官，給 ( 居 留 至 少 7

子 等 。 亍非法移民120 年 、品 德 良 奸 、

曰 的 自 動 離 境 遣返會有嚴重苦

機 會 。如非法移 難 ）、自動離境

民来於12G 日自 . C f 囡1 1重性重

勤 離 境 1該非法 罪而被判罪者除

移 民 即 喪 失 自 外）、申請調整移

動 離 境 ，以及其 民 身 分 、申請登

他 機 會 ：如申請 1己

變更身分、申請 (Registration)

免 遭 正 式 遞 解 ( 1 9 7 2年起居往

出 境 等 共 達 10 ____杳差麗 j y m



國家

別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規定

收容之.要件 收 容 之 程 序 收 容 之 處 分 收 容 之 救 濟

年 之 久 。該非法  

移 民 亦 可 能 要  

負 貴 刑 事 責  

任 ' 也 可 能 被 罰  

款 1 千 至 5 千美 

元 。

好 者 ）、或 申 請 政  

治 苑 護 等 之 處  

置 。

四 、 當 事 人 如 不 服 移  

民 審 查 官 的 裁  

定 ，可 上 訴 到 「移 

民 上 訴 委 員 會  

(Board of 

Immigration 

Appeals,

BIA) 」，為解釋與  

適 用 移 民 法 的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如 

經 B I A 裁 定 並 簽  

發 遣 送 令 ，即進 

行 遣 送 之 安 排 。 

至 於 遣 送 地 則 首  

由 當 事 人 自 己 指  

定 要 遣 送 的 國  

家 ；如 果 不 行 ， 

則再考慮當;葬人



國 5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

M .....H ________

收 容 之 ^ 件  r  收 容 之 程 序  收 容 之 處 分  收 容 之 救 濟

具 有 國 籍 的 國  

家 ；如 果 遺 是 無  

法 遣 语 ，再 考 慮  

遣 送 至 第 三 國

家 c

五 、 當 事 人 不 服 移 民  

上 訴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除 特 定 案 #  

外 ，均 可 向 聯 邦

上 辑 法 院 上 訴 1 

但 除 非 法 院 許  

可 ，原 則 上 司 法  

審 查 並 無 停 止 處

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 _ L __— 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 分執行的效杲。

備 註 ：

1. 查 緝 、收容與遣返處分係由隸屬於國土安全部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 m m丨gration and C u sEoqis Enforcement: 

K〕E ) 做成及執行，而移民審查官及移民上訴委員會則隸屬於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丨ce) ，向司法部副檢， 

察總 S: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報 告 ，因此移民審查宮及移民上訴娄員會所作的決定並非法院的判決，而 

是行政權的行使。

2 .  否須 移 送 移 民 審 查庭 ，由移 民 法 官 視 案 件 決 定 ，如 案 件 遠 法 程 度 輕 微 ，移 民 審 查 官 得 逕 予 遣 送 出 境 n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__̂ _____________

法 令 依 據 : 「移 民 法 」( Immigration Act )

外 國 人 涉 及 非 法 入 出  

國 、非 法 居 停 留 等 事  

由 ，並 依 規 定 應 予 遣  

返 者 ，依 法 得 在 遣 返  

前 予 以 收 容 °

法 令 依 據 ：「移民管理法

驅 逐 外 國 人 出 國  

之 要 件 為 ：

) 患 有 法 定 傳 染

病 。

) 持有或吸食毒

違 反 入 國 規 定 n 

受 驅 逐 出 國 處 分 。 

、有 逃 亡 之 虞 等 外  

籍人士

國
別

I

 
一新加坡
 

_

___

_

___

 一 
南
韓

收 容 之 程 序 收 容 之 處 分 收 容 之 救 濟

對 應 予 遣 返 及 收  

容 者 ，移 民 届 應  

間 具 「遣 返 處 分  

書 」及 「收容處  

分 書 」 予 當 事  

人 。

經 受 收 容 處 分  

者 ，得 收 容 於 監  

獄 、警 察 或 移 民  

單 位 之 收 容 所 n

一 、 依 移 民 法 規 定 ， 

因 非 法 居 停 留 而  

受 遣 返 處 分 者 ， 

得 向 內 政 部 長 上  

訴 救 濟 ，惟 不 得  

以 所 持 任 何 證 件  

逾 期 為 丄 _ 訴 理  

由 3

二 、  在 上 訴 撤 銷 遣 返  

處 分 裁 定 前 ，移 

民 局 得 考 量 在 無  

安 全 顧 慮 之 虞 ， 

予 以 停 止 收 容 。

立 收 容 處 分 書 予  

受 收 容 人 。

記 錄 受 收 容 人 基  

本 資 料 。

提 供 收 容 必 備 用

一 、 收 容 處 分 ：

( 一 ） …般 收 容 ：依 

规 定 收 容 期  

間 為 ] 0 曰 ， 

得 延 長 1 次 ，

一 、 不 服 收 容 之 訴  

願 或 異 議 ：可由 

受 收 容 人 、法院 

代 表 、配 偶 、最 

近 親 屬 、兄弟姐



國家

別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規定

收容之要件 收容之程序 .收容之處分

品者 D 品 。 總 計 r 數最

(三■)非法搞帶搶枝 四 、保管受收容人物 多 不 得 超 過

武器者。 品 ， 2 0 曰3惟遇特

(四） 則社會公眾利 五 、告知受收容人收 殊 狀 況 時 則

益有危害者。 容處所規定 可延長收容。

(五）精神耗弱.反顯 (二 ）暫時收容：收容

無親友能在韓 期 間 為 4 8 小

國予以扶持者。 .時^對象多為不

(六） 受驅逐出國處 符 合 八 國 規

分 5 年内又在 定 ，但無法立即

進入韓國者， 以原機遣返之

(七） 參 與 19K J年至 外 國 人 。

1.945年 Q 本政 二 ' 收 容 通 知 ：移民

府或其同盟國 官員必須於被收

犯 F 種族屠殺 容 人 被 收 容 後 3

罪者。 曰内通知當地法

(八） 持偽造'變造護 院 、被收容人之配

照 、簽證及證件 偶 '最 近 之 親 屬 、

八境者13 兄第姐妹、家族成

(九） 非法偷渡者。 員、法律顧問或其

L i十

收容之救濟

妹 、家族成員、 

法 律 顧 問 等 人  

經 由 移 民 局 向  

法 務 部 長 提 出  

訴願或異議 1理 

由 成 立 者 得 免  

予 收 容 。

二 、  停 止 收 容 ：

(一 ） 遣 送 出 境 °

( 二 ） 在收容期限觀 

止 之 前 ，若認 

為無收容之必 

要者則可停止; 

收 容 。

三 、  暫時停止收容： 

( 一 ）外國人若因被

收容將導致財  

產損失無法回 

復 1 或收容之 

後有身體上之  

____危 害 、或4 ^

13



i T 可 強 制 驅 逐 丽 人 M i

____ ____規定

(如機組人員） 

而擅自入境者。 

( 十一 ）從 事 與 簽 證  

目 的 不 符 之 工  

作 者 。

〔十二）犯 罪 服刑完  

畢者 s

二 、目前外國人受韓國 

政府強制驅逐出 

國命令者並無任 

何救濟措施及程

序 0

收 容 之 要 件 收 容 之 程 序 收 容 之 處 分

他 由 被 收 容 人 指  

定 須 通 知 之 對  

象 ，並 告 知 收 容 地  

點 、期 間 及 理 由 a

收 容 之 救 濟

人 道 上 之 考 量  

等 因 素 ，得 允  

許 暫 時 停 止 收

容 。

( 二 ） 得 提 出 : 申 請  

者 ：被 收 容 之  

外 國 人 、保 證  

人 ' 法 律 代 表  

等 。

( .三）暫 時 停 止 收 容  

之 准 駁 ：經 審  

核 被 收 容 人 之  

行 為 及 犯 罪 背  

景 等 相 關 資 料  

. 並 評 估 後 ，得 

決 定 是 否 予 以  

暫 時 停 」t 收 

容 。

( 四 ） 暫 時 停 止 收 容  

之 附 加 條 件 ：| 

_一 jit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規定 ^

收 容 之 要 件 收 容 之 程 序  收 容 之 處 分

-------- - ---------------.... IPJJ______________ .

經 准 許 後 1 被 

收 容 人 需 支 付  

1⑻ 0 萬 韓 元 之 1 

保 證 金 ，並 遵 : 

循 相 關 規 定 ， 

如 定 期 回 報 吕  

前 動 態 及 居 佐  

地 址 等 ，

( 五 ） 暫 時 停 止 收 容  

事 由 湞 滅 ：有 

下 列 狀 況 時 ， 

該 等 暫 時 停 止  

收 容 之 外 國 人  

會 被 列 為 行 方  

不 明 或 失 蹤 人 : 

口 、其 所 繳 納  

之 保 證 金 將 被  

韓 國 政 府 沒  

八 ：丨.無充分: 

理 由 未 依 規 定

........

15



國家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收 容 之 要 件 收 容 之 程 序 收 容 之 處 分 收 容 之 救 濟

M … 規定

居 住 地 址 或 生  

活 狀 況 者 ，或 

搬 離 現 住 地 未  

於 5 日内通報 

者 。2 . 無 充 分  

理 由 未 於 傳 喚  

時 到 場 者 。3. 

申 請 暫 時 停 止  

收 容 之 理 由 經  

查 為 虛 偽 不 實  

者 。4 . 於 暫 時  

停 止 收 容 期 問  

非 法 工 作 者 n

：
i

法 令 依 擄 ：「出 入 國 管 理 及 難 民 認 定 法 」

B 對 於 有 下 列 情 形 一 、 依 該 法 規 定 ，入 -一、 入 國 警 備 官 有 一 、由 入 國 警 備 官 作 一 、 入 國 審 查 為 三

本 之 一 之 外 國 人 ， 國 警 備 官 有 足 足 夠 相 當 理 由 成 收 容 處 分 ，並 級 制 ，一 級 為 八

得 予 以 強 制 驅 逐 夠 相 當 理 由 懷 懷 疑 受 處 分 人 應 於 東 縛 其 身 體 國 審 查 官 ，二級

出 國 ： 疑 受 處 分 人 該 該 當 第 2 4 條各 之 時 起 算 4 8 小 為 特 別 審 查

( — ) 非法入國或逾期 當 該 法 第 2 4 條 款 之 一 時 ，得 依 時 内 將 眷 宗 及 證 官 ，三 級 為 法 務

停 留 、居 留 。 各 款 之 一 時 ，41 收 容 命 令 將 其 物 移 送 予 入 國 審 大 臣 （法 務 省 ）

3̂



國家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 ' ■- 1, . _r

收容之要件 收容之程序 收容之處分 收容之救濟

別 規定

(二）受外國政府通緝 依 收 容 命 令 將 _ 收 容 s 查 官 進 行 審 查 ，

者 。 其 收 容 。 二 、 入 國 警 備 官 認 由其對收容程序 二 ' 救 濟 方 式 ：

二 、救 濟 為 三 級 制 ，二' 受 驅 逐 出 國 處 涉 有 嫌 疑 者 有 進行審查。 (一）收容外國人之

一級為入國審查 分 尚 未 辦 妥 出 逃亡之虞時，得 二 、經簽發收容命令 後 5入國警備官

官 ，二級為特別 國手續者，視情 来 待 收 容 命 令 之 收 容 期 間 以 應移交予入國審

審 查 官 ，三級由 節 可 收 容 或 勒 之 簽 發 而 逕 行 30 a 内為限，但 查官進行審查是

法 務 大 臣 （法務 令 離 境 13 將其收容，並迅 主任審查官認為 否 符 合 收 容 要

省）裁 決 ， 三 、 一 時 無 法 執 行 速 向 主 任 審 查 有必要時得延長 件 ，並由主任審

(一）對於應予強制驅 遭 返 時 ，得將其 官 報 告 並 請 求 30 E3 。 查官發給「認定

逐出國者，入國 收容於「入國者 簽發命令，若主 通知書」。

警備官應移交予 收 容 所 J 、收容 任 審 查 官 誤 為 ( 二 ）如不服處分可

入阈審查官進行 場 （設於各地方 有所不當，入國 於 3 曰内以 n

審查是否符合強 入國管理局）或 警 備 官 應 立 即 頭 方 式 向 特 別

制 驅 逐 出 國 事 其 他 受 法 務 大 將其釋放，否則 審 查 官 提 出 請

由 ，如經其認定 臣 委 託 之 主 任 則予以收容 ° 求 口 頭 審 理 要 j

有強制驅遂出國 審 查 官 所 指 定 求 。如維持原判

事由且叉處分人 之 場 所 u 定 ，則由主任審

同意返國時1 由 查官發給1 強制

主任審查官發給 遣返命令書」，

「強制遣返命令 ( 三）如 仍 不 服 處

書 牌 其 釋 放 並 _—坌/ J—J:」延 缚 A



國家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收 容 之 要 件 收 容 之 程 序 收 容 之 處 分 收 容 之 救 濟

別 . 規 定

限 令 離 境 。 臣 提 出 異 議 ，即

( 二 ）對入國審查官之 接 獲 「判 定 通 知

審 查 不 服 ，或雖 書 」3 曰内將不

未不服但希望獲 服 理 由 以 書 面

得逗留日本之特 方 式 提 交 主 任

別 許 可 時 ，應於 _ 審 查 官 讀 法 務

接 到 「認定通知 大 臣 作 最 後 裁

書 」後 3 内以 決 。如 符 同 法

口頭方式向特別 5C 條 要 件 則 法

審查官提出口頭 務 大 臣 許 可 其

審 理 要 求 。 特 別 在 留 （居

( 三 ）如對特別審查官 ' 留 ），不 符 者 亦

之 認 定 不 服 1 或 由 主 任 審 查 官

雖未不服但希望 發 給 「強制遗返

獲 得 逗 留 曰 本 之 命 令 書 j 。

特 別 許 可 時 ，可 ( 四 ） 法 院 對 於 強

要求最後階段的 制 遣 返 命 令 作

審 查 ，向法務大 審 查 ，須 以 該 命

臣 提 出 異 議 =■ 令 係 法 務 大 臣  

所 做 的 最 终 裁  

__ 決 及 裁 垔 有 释



國家  

別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之 

規定

收 容 之 要 件

資料來源：由本署國際事務組代為蒐集資料彙整而成

收 容 之 程 序 收 容 之 處 分 收 容 之 救 濟

亦t為 前 提 ，始得 

裁 判 是 否 遑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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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四项規定:

前條及第y 項至第五项荷關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條件，程 序 ，方式■限_ 、撒銷或臌止許可及宾他思:遐呵茁 

项;i 擗法■由& 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諝行改烷核萣之“ -.

盂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九Id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經許可在躉團聚芾|其每年在蹙合法驶聚期間跑______S'A --

三曰者|得轉換爲依親居留期間；其已S M 依親居留或提期居留者 > 每年在璺舍法藍1聚期間逾一 B 八十三B 者 i 其蹈 

聚期間得分別轉換倂計爲倍親居留或長期居留期問；經轉換倂計後•在璺依親居留滿四年*符台第三項規定•得甲請 

轉換爲長期居留期問：經轉換倂計後1茌S 連檷長期居留滿二年，並符合第五项規定‘得申請定居■

把_丨丨 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

岛 十 七 條 之 .... fM 9:2C5 〗m

g  _: 大陸地f f i人民爲噩灣地蕋人民之配偶，已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提出踣留申請者•其孖s 漘他m 俘留期間i夂.得向王

管機關肉謂許可受僱茌蕺姆地區工作。

主管機關爲m項許可時’應考量m m 地區就業市場情勢1社會公益及家m 經m 因m ;其許可及晋迅m 法 、田行政 

院勞工载員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t 

!，!'[l ! 一 、茶條靳增11

二 、 大陸地區人民與臺灣地區入民結婚，依法在蕺® 地區停留期間內1蕋於社會安定及人道考遛 '迓允其在豊灣 

地區工作「

3 、惟因兩岸經濟水準仍有差距1爰於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龆爲前項計可時^■暱考麗躉赌就業市場清勢、社會公益 

及家E 經濟因索，俾就前項由誚人之資格‘工作範圃及數額等加以適當之限制“

I os? 1009 ；-^：n  ,r； :

攸交 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受備在憂灣地區工作 t

主瞀機關爲 _許可時 '應考堂避衢地區就業市場清勢 '社會公益及家庭經濟因索：其許可條件 '捏序 '方式 ' 

.限制、管理 '撒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z 辦 法 ，由行政院勞工委眞會擬_訂|報誚行政浣核定之1

經依前條第三項或第四项規定許可枉臺長期居留者 '居留期間得在喪迴地區工作 

叩m _ 、原條文第一項規定配合前條之修正，明定經許可在蒽_地區依親居留者 > 得向主笸機關申請許可受偏迕躉工

作 。

二'■原蝾又第—項酌作交字修正|使其授墙更爲具體明確。

三' 配合前條修正■增設長期居留制度1將前條第五項有關工作規定 '移至木條第三項•明定經許可在敷畏期居 

留者〃辱在M 腾地區工佇、以保障其櫂益-

(09a〇6〇9!r：'(；-.j

經倍前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許可在璺爾地區依溫唐留敦農期居茁眾•居留期間得莅磨趙池區工作■ 

i'T/li 一 、依現行規笾 > 大睦配偶結婚滿二年或5 生產子女1得申請依銅居留，遞羥准在蠱依親居留期間|尙需符合六 

陸地區配偶在麗姆地區依硯居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哩辦法所定之條件 > 經向行政院:勞二委員會申i f 許巧後1始得::_:

作 。亦即大陸配偶於n超聚」齟間無工作檻 > 於 「依親居留」期間•如不符含特定铙伶1亦無法享有工作嵇■因而影 

避大陸配偶家庭之經濟生活p

二 ，大陸配偶與外籍勞工不同1其爲家隨成員之-… 而工作權係其生活之基取權利。因 此 1基於A 1 及家遐锣濟 

考置 > 爱有進一步 放 訂 作 權 之 必 要 ‘•

三 、 復經評估，放寬大陸配偶工作權符合國際人權基準、對就業市場無明顯拭榧效愿，不0 響職業訓键及就業服 

務 资 源 ，有肪社會公益展現.，可改善兩岸婚姻家庭經濟及稱定婚姻關係。因此 +配合前條將「匿聚」調1 爲入睦E 偶 

申請來蒉之過渡階段、同時奇面放寬大陸配偶工作權『办即大陸配课通過M 談 柬 璺 ，在裹換發依親居留證许梭|於旺 

氍依親居留期間無須申諝許可：即可工作。爱刪除原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並修正原娆文第三項規定。

沿  t  ./\條 （03.10716M .L  

[;'：；

進入菸姆地适之x 陛地區人民•有左列m形之一者_治安機關得$ 待司法程序之開始或終結，逕行強制其a 墦 ：

n !u r //]^j y .y〇\\!w /j 〇c|i i /ig ]a w ? @ I 3 S：] 8 0 4 2 S9.>83:r N O % 3 D E〇]S2 5 K:cK, 2 0 0R % 2 0 N O % ^ D B (.)l 82... 2 0 1 ]/3；8



一 、未經許可入境者■■

二■■經許百入境•已逾停留期限者

二 *從事與許可S 的不符之活動或.X 作 者 。 .

四 -  响■事赁足認爲有犯罪行爲菡

五 ' 有事實足認爲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廣费。

前項大陸地區人民• 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攻容=

前二项規定:■於本條例施行前進入躉湾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適用之

f082010Sp-Kn'〇

進入遊蹐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 '荷左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不待司法程芋之開始或終結 i ;1行強制其出境：

— 未換許可入境者"

二 -辎可入境•已逾停留期限者。

三 、 從事與許可g 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者。

四 、 有事實足認爲有犯罪行爲者=■

五 、 有¥ 實足認爲有危薔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處者：

前項大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笤"

前二項規定•於萃條例施行前進入蠱谶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 '適用之。但其爲台灣地區A 民之配偶 '而結婚於芯 

條楞施行前者1得於出境前檢附相關證據申請在台灣地區居留：其申請案件確定前，除顯無申請诹ffl或證搣者外，不 

得強制；!!；出境》

前项但霄之台灣地區人民配偶，結婚已滿二年或已生產子女者，得申請在台趦地區萣居：其在台溉地逛連賴S 留 

滿二年者，亦同。

观山 原條文第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不分對象性K ，將現爲台灣地M人民配偶、结婚並進入台遛地區於該怿例施行前

之大锤地區人民|亦均列爲強制逍返的對象。違 反 「信賴保護原則」與■「立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於實質上 ®！1  :砲保 

台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j 的要求而與該條例第一條所揭示的立法S 的相違。修改第三項 > 增設但W1M : 「但其爲台 

灣地區人民之配偶 > 而結婚於本條例施行前者1得於出挺前檢附相關證據申請在台溉地區居留：.其 申 請 案 件 定 前 ■

除顯無申請理由或證搣者外'不得強制其出境。」另增設第四項：「前《但S 之台濟地區人民配偶'結婚已滿_ 年或 

已生産子女遛•得申誚在台灣地區定居。:.U:於台躜地區連趱居留滿二年者1亦同 " 」 .

(0860^18^ iK；l
说 進 入 蠱 灣 地 E 之大陸地區人民，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出境：■但其所涉案烊已進入司法锃序 

者•應先經司法機關之同S 。 .

一 、栄經許可入境者<•

二•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期限者- 

三 '從舉與許可固的不符之活訕或工作者 

四 '有¥ 實足認爲有犯罪行爲者。

五 -  有事實足認爲有危窖國蒙安全或社會安定之暾者*■

前项大際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W予收容•並得令其從事勞務u

前二項規定，於本條例施行前進入邂濁:地區之大堙地區人民' 適用之。钽其爲蓋躜地區人屁配偶 > 而結婚於?二條 

例施行前者•得於出境前檢附相關證撖申請在避灣地區居留；其申請案件確定前•除顔無申諝浬由或證摭者外不得 

強制其出境。

前 頃 但 書 之 地 區 人 民 配 偶 *結婚已滿二年或己生產子女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其在憑魈地區-®續居留 

滿二年者‘亦司。 ~ ■

.第一項之強制出境處理辦法及第二項收容随所之設置及管现辦法‘由內政部擬訂 '報誧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一 、應被強制出墙之大陸地區人民如衔涉案怦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治安機關於強制其出境訊 '應先經$ 您褪P:之

立法院法律系統 第 15頁 ：共 5 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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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 1以示對司法之尊 l i  _並維行殿 '司法Z 分 際 1愛搐正第…项 。

二 、 鑑於入 I鹿地區人民通反苯條凝一項各款規定，而於強制出墒前暫予收容者，蒋逐漸增OT丨之趨勢1其改容人0  

之管理及玫容處所之設11等 ，已造成政府財政支出負荷逾1 1 爰於興二項增列並得令其從靈：勞務.，z _规定-藉以減

■ / 少政府財政支出、並期遏止人m 之增加 I.........................

\ /  三 '增訂第五項，赋予革條第一項「強制出境之處哩」與第二項『收容萜所之設區及管现」之法源上依據.逆明 

定其辦法由內政部擬耵，椰諝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匹 、其餘未修IE =.

(09U O O H. :m .]

i iu :. 進入蟹微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出境<_但興所渉案件己進入司法程序

者 _ m先經司法機m 之同意:

一 、 未經許可入堤者。

二> 經許可入境，己逾停留■■居留期蜋盍*

三 、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者，

匹 、有¥ 實足認爲有犯龍行爲者。

五 、 賓票質足認爲有觉暫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處智。

前項大陸地區人民，於強製出境前|得輕予收容•並得令其從事勞務。

第一項大陸地區人民有第一項第三款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之情事，致違反社會秧序經證法而杂涉有 

■K 他犯罪情槊者■於調查後得免移送簡易庭裁定|由治安機關逕行強制出境-

遒入璺禪地M之大陸地區人民•渉及刑事案仵，經法官或檢察官黃付而收容於第二项之歧容魃別，並經法院判決 

有罪確定者=其收容之日數=以一日抵布期従刑或拘役一丨3 或刑掊第四十二條第四項裁判所运之卽盘額數-■

前四項规定 '於萃儀例施行前進入號湾■彳也區之大陸地M 人民 .適用之 - '

第一項之強制出境處理辦法及笫二項收容處所之設置及管理辦法，曲內政部擬訂‘ $隨责行玫院孩定之.。

埘 I丨！ -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配合前條修正並K 作文字修正。

二 、 大陸地區女子來璺後被赉獲從靡甯淫行爲，而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謖法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時，常引用苯條第 

—項但軎規定。以該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爲由，间簡易庭提出抗告等程序而猩釋，或贽付治安概關造成畏期留體或攻 

容狀m 1致無法立即有效轨行強制出境，爱m 訂第三項規定■俾赋與治安機關趵於此類案俜得免移送能M m m定之m 

量權限》

三'次按大陸地區人民涉及刑案經收容於大陸池區人民處现中心、乃具有刑事犯及收莕人之婴噩身份，如六許經 

貢付於啟容&心之收容期間折抵刑期|於事埂上確有不公=且有人權保障不週情事 > 故應以因本案黃付而收容於X 陸 

地區人民處理中心之收容期問'得以折抵刑期■較爲妥適•爰增訂第四項规定，另將原條文第三項移列爲修正條文第 

五 項 ，故修正文字爲「前四項規定J 。

四 ，又按原條文第三項但蔷及第四項规定之立法意旨，係爲顧及於笨條例施行前結婚之大陸地區配偶之榴益，码 

_ 具有時效性之特殊過渡規定*爲嚴密國境菅理，避免不法分子利用該規定申誚在驀姆地篮居留或定居1並雜 

地區配偶居留定居曱請之公平姓，爱予刪除 t ■

五'原條文第三項但蓄及第四項規定刪除後，大陸地區配偶申請在s 厮地區居留或定居。皆依本條例第一六條、 

第十七饶相關規定m理 *

六 、 原條文第五項項次遞移爲修正條文第六項。 '■ 

fC.9S0609.iU:

虾:.:1:

迆入暨灣地區之大陛地區人民•有下列W形之一智•治安檝關得逕行強制出境■•但其所渉菜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卷■應先經司法機關之同E :

— ' 兩經許可入境"

二 、經許可入埯 > 己逾停留、居留期限。

hnp://)i^ly.govJtw/lgcgi/lnjaw?@13S:lS042S93S3:f:NO%3DE0]S25^/〇20OR%20N〇 %3DB0]82.., 201 1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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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事與許可目的T 符之活励或工作-■

四'有事踅足認爲有犯罪行爲》

五 、柯事贳足認爲有危S ;1家安全或社會安足之蹈-■

1 進入暨璐地區之大陸地E 入民已取得居留許可而有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價形之一者*內政部入出阈及移民署於弥 

制其出境前 > 得召睹審查會 '並給予常顼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一項大陸地區人民1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敗容•並得令其從事勞務•_

m一项大陸地區人民有第一项第三款從學與許可固的不符之活觔或工作之情事^■致違没社會秩序维誰;s 而宍渉w  

其他犯罪情事者'於調查後得免移送簡易蛙裁定。

進入臺溏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I涉及ff]事案件 '經祛官或檢察官貴付而收容於第三項之收容魃所 '並經法院判法 

W 罪?® 足者 '其收容;Z 日數 '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 E1或刑法第四十二饶第三項 '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罚金額魃 

前五项規定，於古條例旌行前進入m m 池區之大陸地區人民‘適用之。

级一項之強制出境m理辦法及第三項收苕m 所z 設霞及管理辦法 I 由內跋部凝n ，報m 行政院核定之、

第二項審查會之組成 '審査要件、程序等攀.宜' 由內政部定之=

I'lMl! -… 大陸地區人民經狸准居留者，如因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t:作 ‘或有學贾足認有犯罪行择^或贺取m

. 足 m爲有危m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處而強制出墙 '爲保障當m人之權益 ^爰參m入出臨及移民法之m定 I 

项 ，規定內政部入出區及移民署於强制其出境前，得召開審査會 '並姶予當事入陳适h 見之機#  •_ \

二 '原條又第二項至第六项：移列爲第三項至第七項-

三 '配台修正條文梁二項增列有關審查#之規定‘刪除原條文第四項m 定 「由治安機關逕抒強制出境」之蜆定■ 

也 、刑法第四1 二條有關折算罰金額數規定■已蝥正調整爲該條第三项及第六項'愛配台修正本條m 五项規s . 

五' 配合修IE條文第二項增列有關链査會之規定 '爰增訂第八項 '就審查會之組成、審查要件•嗤序等事宜 ' 授 

權由杓政部定之。

第 十 九 條 （〇M

巍爾地萏人民依規定保陸地區人民入境者•於被保證入逾期不離境詩 ' m 協肋有m 幾關強制其出爱，迮負揠 

因強制出埏所变出之費用。

前项费用■捋由強制出境機if檢具單據影本及針箅* ，通知保證人限期繳•納：逾期不搬納者 '移送法院強制驮

行 。

(0921G09 ：-

齋鹋地區人民依规定保證大陸地區八民入境者，於被保證人屆期不婼境時，K 協肋有關機關強制其出境、強負擔 

因強制出境所支出之費用f

前項費用，得由強制出境機關檢具單擷影本及計箅ff >通韵保證人限期織納•屆期不繳納者；依法哆送強制钬

行 ■■

川!山 本條所定費用 '屣公法上金餞給付義務，屆期不繳納者，依行政執行法第23條 '第 1  一條峴定 >,應由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所魈行政執行處執行•爱籾除原條文第二項所定「法院」二字 '並作文字修正。

第 十 條 （0S 1C71S制化:；

臺澉地區人民有左列俏形之一者•應負擔強制出境所豁之贽用。

一 '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入境者<_

二 、 非法倔用大陸地區人民二作者。

三 、 備用之大陸地甚人民伎第-r西條第二項或第三项規笆強制S 境 者 。

前項费两 ' 由強制出境機關檢具單搽及計箅® •通矧K 負擔人限期繳納：逾 撤 納 巷 1移送法院強剞執行

壘輝:地區人民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負擔強制出境所锯之资:

一 、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入境者„

hup://li^.]v.g〇 \'.nv/]gcgi/igUiw?ia)138:l80428c)3S3:f:NO%3DE0l825；l：%20OR%20NO%3DB0182,..



兩岸條例第18條歷次修法條文對照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00.03.10編製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說 明

m [a1]： 第 十 八 條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第 十 八 條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一 、大陸地區人民經獲准

.7.]修正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有下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有下 居 留 者 ，如因從事與
布，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治安機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治安機 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
•8.14施行

關 得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但 關 得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但 或 工 作 ，或有事實足

其 所 涉 案 件 已 進 入 司 法 其 所 涉 案 件 已 進 入 司 法 認 有 犯 罪 行 為 ，或有

程 序 者 ，應 先 經 司 法 機 程 序 者 ，應先經 司 法 機 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

關 之 同 意 ： 關 之 同 意 ： 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

一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 一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 虞 而 強 制 出 境 ，為保

二 、經 許 可 入 境 ，已逾停 二 、經 許 可 入 境 ，已逾停 障 當 事 人 之 權 益 ，爰

留 、居 留 期 限 。 留 、居 留 期 限 者 。 參照入出國及移民法

三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 三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 之 規 定 ，增 訂 第 二

之 活 動 或 工 作 。 之 活 動 或 工 作 者 。 項 ，規定内政部入出

四 、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 四 、有事貫足認為有犯罪 國及移民署於強制其

行 為 。 行 為 者 。 出 境 前 ，得召開審查

五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 五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 會 ，並給予當事人陳

國 家 安 全 或 社 會 安 國 家 安 全 或 社 會 安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

定 之 虞 。 定 之 虞 者 。 二 、現行條文第二項至第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前 項 大 陸 地 區 人 六 項 ，移列為第三項

陸 地 區 人 民已取得居留 民 ，於 強 制 出 境 前 ，得 至 第 七 項 。

許 可 而 有 前 項 第 三 款 至 暫 予 收 容 ，並得 令 其 從 三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項

第 五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内 事 勞 務 。 增 列 有 關審查會之規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於 第 一 項 大 陸 地 區 人 定 ，刪除現行條文第

強 制 其 出 境 前 ，得召開 民 有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從 事 四 項 所 定 「由治安機

審 查 會 ，並 給 予 當 事 人 與 許 可 目 的 不 符 之 活 動 關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之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 或 工 作 之 情 事 ，致違反 規 定 。

第 一 項 大 陸 地 區 人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而 未 涉 四 、刑法第四十二條有關

民 ，於 強 制 出 境 前 ，得 有 其 他 犯 罪 情 事 者 ，於 折 算 罰 金 額 數 規 定 ，

暫 予 收 容 ，並得令其從 調 查 後 得 免 移 送 簡 易 庭 已修正調整為該條第



暫 予 收 容 ，並 得 令 其 從  

事 勞 務 。

第一 項 大 陸 地 區 人  

民有第一項第三款從事  

與 許 可 目 的 不 符 之 活 動  

或 工 作 之 情 事 ，致違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而 未 涉  

有 其 他 犯 罪 情 事 者 ，於 

調 查 後 得 免 移 送 簡 易 庭  

裁 定 。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涉及刑事  

案 件 ，經法官或檢察官  

責付而收容於第 S 項之 

收 容 處 所 ，並經法院判  

決 有 罪 確 定 者 ：其收容 

之 曰 數 ，以一日抵有期  

徒 刑 或 拘 役 一 曰 或 刑 法  

第四十二 條 第 三 項 、第 

立 項 裁 判 所 定 之 罰 金 額  

數 •=

前 互 項 規 定 ，於本  

條 例 施 行 前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適

用 之 。

第一 項 之 強 制 出 境  

處理辦法及第 i 項收容  

處 所 之 設 置 及 管 理 辦  

法 > 由内政部擬訂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

第二項 審 查 會 之 組  

成 、窑 查 要 件 、程序等

現■■行 條 文

調 查 後 得 免 移 送 簡 易 庭  

裁 定 ，由治安彳幾關逕行' 

強 制 出 境 。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涉 及 刑 事 I 

案 件 ，經法官或檢察官丨 

貴 付 而 收 容 於 第 三 项 之 丨  

收 容 處 所 ，並 經 法 院 判  

決 有 罪 確 定 者 ，其收容  

之 曰 數 ，以一日抵有期  

徒 刑 或 拘 役 一 曰 或 刑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第 見 項 裁 判  

所 定 之 罰 金 額 數 u I
前 里 項 規 定 ，於 本 I 

條 例 施 行 前 進 入 臺 灣 地 i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適 

用 之 。

第 一 項 之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及 第 三 項 收 容  

處 所 之 設 置 及 管 理 辦  

法 ，由 内 政 部 擬 訂  '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

修 正 前 條 文  丨

已修正調整為該條第 

三項及第六項，爰配丨 

合修正本條第五項規 

定 。

五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項 

增列有關審查會之規 

定 ，爰增訂第八項， i 

就審查會之组成、審 I 

查 要 件 、程 序 等 事 i 

宜 ，授櫂由内政普U  '
i

之 。

說 _ _ _ _ 明

事 宜 ，由内政部定之。



第十八條進入臺灣‘地區 

之大陸地區人民’有 

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 

關得退行強制出境。但 

其所涉案件已進入司法 

程序者 > 應先經司法機 

關之同意丄

— 、未經許可入境者。

二 、 經許可入境1 已逾停 

留二」I:留期限者。

三 、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 

之活勤或工作者。

四 、 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 

; 行為者 c

五 、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

國家安全或社會安 

定之虞者。- 

前 項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於強制出境前，得 

暫予收容，並得令其從 

; 事勞務。

第一項太陸地區人 

民有第一項第三款從事 

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 

或工作之情事，致遠反
i '••••'

杜會秩序維護法而未涉 

有其他犯罪情事者，於 

調查後得免移送簡易庭 

裁 定 1 由治安機關逕4亍 

強制出境。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涉及刑事 

案 件 ，經 法 官 或 檢 祭 官

; 現 行 ■ 條 _ _ 文

第 十 八 條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有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1 治安機 

關 得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b 但 

其 所 涉 案 件 已 進 入 司 法  

程 序 者  > 應 先 經 司 法 機  

關之■同意。

一 、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

二 、 經 許 可 入 境 ，已逾停 

留 期 限 者 &

三 、 從 事 與 許 可 @ 的 不 符

之 活 動 或 工 作 者 。

四 、 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  

行 為 者 \

五 、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

國 家 安 全 或 社 會 安  

定 之 虞 者 。

前 項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於 強 制 出 境 前 ，得 

暫 予 收 容 ，並得令其從  

事 勞 務 。

前 二 項 規 定 ，於本 

條 例 施 行 前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7 適 

用 之 。 其為臺灣地區  

人 民 配 偶 ，而結 j# 於本  

十条你j力1 4亍 前 者 ，得衣、出 

境 前 檢 附 相 關 證 據 申 請  

在 臺 灣 地 區 居 留 ；其申 

請 案 件 確 定 前 1 除顯無 

申 請 理 由 或 f發 據 者 外 ， 

不 得 強 制 其 出 境 。

前 項 但 書 之 臺 灣 地

修 正 前 條 文

一 、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配  

合 前 條 修 正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二 、 太陸地區女子來臺後丨 

被 查 獲 從 事 賣 淫 行 ！ 

為 1 而依違反社會秩丨 

序維護法移送該管簡  

易 庭 裁 定 時 * 常 引 用  

本 條 第 一 項 但 書 規 丨  

定 ，以 該 案件已進入  

司 法 程 序 為 由 ，向簡 

易庭提出抗告等程序  

而 獲 釋 1 或責付治安 

機 關 造 成 長 期 留 置 或  

收 容 狀 態 ，致無法立 

即 有 效 執 行 強 制 出  

境 ，爰 增 訂 第 三 項 規 |  

定 ，俾賦與治安機關丨 

對 於 此 類 案 件 得 免 移  

送簡易 庭 裁 定 之 裁 量  

權 限 。

三 、 次 按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涉 ； 

及 刑 案 經 收 容 於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處 理 中 心 ， 

乃 具 有 刑 事 犯 及 收 容 i 

人 之 雙 重 身 分 . 其 經 ； 

法 院 或 檢 察 署 贲 付 予 |  

大陸地區人民處理中  

心後 > 既需等待司法  

程 序 終 結 ，而 無 法 立 i 

即 被 還 返 ，殊與現行 

條 文 第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_ 

規 定 之 立 法 意 旨 不 I

說 明



貴 付 而 收 容 於 第 二 項 之  

收 容 處 所 ，並經法院判 

決 有 罪 確 定 者 ，其收容 

之 日 數 ，以一日抵有期 

相:刑或4句4殳—— 日或刑法 

第四十二條第四項裁判  

戶斤定之罰金$貞數11

前 要 項 規 定 ，於本 

條 例 施 行 前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適 

用 之 。

第一項 之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及 第 二 項 收 容  

處 所 之 設 置 及 管 理 辦  

法 ，由 内 政 部 擬 訂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

I . 現 . 行  條 . 文

區 人 民 配 偶 ，結婚已滿 

二 年 或 已 生 產 子 女 者  

得 申 請 在 臺 灣 地 區 定  

居 a 其在臺 灣 地 區 連 續  

居 留 滿 二 年 者 ，亦 同 。

第 一 項 之 強 制 出 境  

處 理 辦 法 及 第 二 項 收 容  

處 所 之 設 置 及 管 理 辦  

法 ，由 内 政 部 撇 訂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後 發 布

之 0

修 正 前 條 文

符 ；另該被賁付之大  

陸 地 區 人 民 1 因被貴 

村 予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處  

理 中 心 而 被 收 容 ，其 

行 動 自 由 於 客 觀 上 已  

被 剝 奪  > 與其他受責 

付 人 行 動 自 由 未 受 限 i 

制 之 情 形 有 別 1 如不丨 

許 經 貴 付 於 收 容 中 心 |  

之 收 容 期 間 折 抵 f ; 

期 ，於事理上確有不  

公 ，且有人權保障不  

週 情 事 ，故應以因本 

案貴付而收容於大陸  

地 區 人 民 處 理 中 心 之  

收 容 期 間 ，得以折抵  

刑 期 ，較 為 妥 適 ，爰 

增 訂 第 四 項 規 定 ，另 

將現行條文第三項移丨 

列 為 修 正 條 文 第 五 丨  

項 ，並 修 正 文 字 為 「前 ； 

四 項 規 定 」。 !

四 、又按現行條文第三項  

但 書 及 第 四 項 规 定 之  

立 法 意 旨 ，係為顧及 

於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結 婚  

之 大 陸 地區配偶之權  

益 ，係一具有時效性  

之 特 殊 過 渡 規 定 ，本| 

條 例 施 行 以 來 ，自八 

十二年至九十 .年 1 依 

該 規 定 申 請 在 臺 灣 地  

區 居 留 之 人 數 ，分 別 ；

. 說.  明



W [a3]:
5.14修正 

fi - 86.7.1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艾
.. .............

說 明

1

為 十 三 人 、三 十 三  

人 ' '十七人、十 人 、 

四 人 、一 人 、二 人 、 

一 人 及 一 人 ，且近四 

年 來 已 屈 指 可 數 1 足 

見符合申請條件者多 

已 依 該 規 定 申 請 ！為 

嚴 密 國 境 管 理 1 避免 

不法分子利用該規定  

■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 

或 定 居 ，並兼顧大陸 

地區配偶居留定居申  

請 之 公 平 性 ，爰予刪 

除 。

五 ' 現 行 條 文 第 三 項 但 書  

及 第 四 項 規 定 刪 除  

後 ，大陸地區配偶申 

請在 臺 灣 地 區 居 留 或  

定 居 ，皆依本條例第 

十 六 條 、第十七條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六 、現 4亍條文第五項項次 

遞移為修正條文第六  

項 。

第 十 八 條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有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治安機 

關 得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u 但

第 十 八 條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有左 

列 猜 形 之 一 者 ，治安機 

關 得 不 待 司 法 程 序 之 開  

始 或 終 結 ，逕 行 強 制 其  

出 境 ：

一'、未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6 

二 、經 許 可 入 境 ，已逾停 

留 期 限 者 。

一 ' 應 被 強 制 出 境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如 所 涉 案 件 i 

已 進 入 司 法 程 序 者 ， i 

治安機關於強制其出 

境 前 ，應先經司法機丨 

■關之同意，以 示 對 司 I 

法 之 尊 重 } 並 維 行 |  

政 、司 法 之 分 際 ，爰 

修 五 第 一 項 。 I

其 所 涉 案 件 已 進 入 司 法  

程 序 者 ，應 先 經 司 法 機  

■ 關 之 同 意 、 _

—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

二 、經 許 可 入 境 ，已逾停



現 行 條 文  

留期限者。

三 、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 

之活動或工作者。

四、 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 

行為者。

五 、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

國家安全或社會安 

定之虞者c 

前項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於強制出境前，得. 

暫予收容，並得令其從 

事勞務。

前二項規定，於本 

條例施行前進入臺灣地 

區之大陸地區人民1適 

用之。但其為臺灣地區 

人民配偶，而結婚於本 

條例施行前者，得於出 

境前檢附相關證據申請 

在臺灣地區居留；其申 

請案件確定前，除顯無 

申請理由或證據者外’ 

不得強制其出境。

前項但書之臺灣地 

區人民配偶’結婚已滿 

二年或已生產子女者， 

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 

居 。其在臺灣地區速續 

居留滿二年者，亦 同 。

第一項之強制出境 

處理辦法及第二項收容 

處所之設置及管理辦 

法 ，由内政部擬訂，報

修 正 前 條 文

三 、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 

之活動或工作者。

四 、 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 

行為者 11

五 、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 

國家安全或社會安 

定之虞者。

前 項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於強制出境前，得 ； 

暫予收容。

前二項規定，於本 

條例施行前進入臺灣地 

區之大陸地區人民！適 

用 之 。但其為台灣地區 

人民之配偶，而結婚於 

本條例施行前者，得於 

出境前檢附相關證據申 

請在台灣地區居留；其 

申請案件確定前，除顯 

無申請理由或證據者  

外 ，不得強制其出境=

前項但書之台灣地

f區人民配偶’結婚已滿 

二年或已生產子女者， 

得申請在台灣地區定  

居 ；其在台灣地區連續 

居留滿二年者= 亦同。 I

說 明

二 、 鑑 於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違  

反 本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規  

定 ，而 於 強 制 出 峴 前 ； 

暫予收容者  > 有 逐 漸 I 

增 加 之 趨 勢 ，其 收 容 i 

人 員 之 管 理 及 收 容 處 I 

所 之 設 置 等 ，已 造 成 I 

政府_財政支出負荷逾 

重 ，爰於第二項增列

「並 得 令 其 從 事 i 

務 」之 規 定 ，藉以減  

少政府財政支出 > 並丨 

期 遏 止 人 數 之 增 加 3

三 、 增訂第五項，賦 予 本 ： 

條第一項 i 強制出境 . 

之處理」與第二項「收 I 

容處所之設置及管 

理 J 之法源上依據， 

並明定其辦法由内政 

部擬 訂 ’報請行政院 

核定後發布。

四 、 其餘未修正。 1



第 十 八 條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i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有左列丨 

情 形 之 一 者 ，治安機關得 

不 待 司 法 程 序 之 開 始 或  

終 結 1 逕 行 強 制 其 出 境 ：

一 、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

二 、 經 許 可 入 境 ，已逾停 

留 期 限 者 。

三 、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  

之 活 動 或 工 作 者 。

四•■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 

行 為 者 。

五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  

國 家 安 全 或 社 會 安

原 條 文 第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之  

规 定 ，不 分 對 象 性 質 、將 

現 為 台 灣 地 區 人 民 配 偶 、 

結 婚 並 進 入 台 灣 地 區 於 該  

條 例 施 行 前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亦均列為強制遣返的  

對 象 。違 反 「信賴保護原 

則 」與 「立法不溯及既往  

原 則 」於 實 質 上 遠 離 「確 

保 台 灣 地 區 安 全 與 民 眾 福  

祉 」的要求而與該條例第  

—條 所 揭 示 的 立 法 目 的 相  

違 。修 改 第 三 項 ，增設但  

書 為 ：「但其為台灣■地區人

現 行 條 文

「 請 行 政 k 核定後發布 

! 之 -

| _第十八條進入臺灣地區 

I 之大陸地區人民，有左 

I 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 

關样不待司法程序之.開 

始或終 結 ，逕行強制其 

出境：

— ' 未經許可入境者。

二 、 經許可入境 t已逾停 

留期限者。

三 、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 

之活動或工作者>

四 、 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 

行為者 s

五 、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 

國家安全或社會安 

定之虞者。

前 項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1於強制出境前，得 

暫予收容。

前二項規定，於本 

條例施行前進八臺灣地 

區之大陸地區人民，遮 

用 之 。但其為台灣地區 

人民之配偶，而結婚於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者 ，得於

出境前檢附相關證 :據肀

請 在 台 灣 地 區 居 留 ; 其

申 請 案 件 蹲 定 前 ，除顯

無 申 諳 理 由 威 證 據 者

外 ，不 得 強 制 其 出 境 。

前 項 但 書 之 台 灣 地

定 之 虞 者 。

前 項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於 強 制 出 境 前 ，得 

暫 予 收 容 t

前 二 項 規 定 ，於本 

條 例 施 行 前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適 

用 之 &

民之配偶 > 而結婚於本條 

例 施 行 前 者 ，得於出境前  

檢 附 相 關 證 據 申 請 在 台 灣  

1 地 區 居 留 ；其申請案件確  

定 前 ，除 顯 無 申 請 理 ® 或  

證 攄 者 外 1 不得強制其出 

免。」另 增 設 第 ㈤項 ：「前 

I項 但 書 之 台 灣 地 區 人 民 配  

偶 ，結 婚 已 滿 二年或已生  

產 子 女 者 ，得申請在台灣  

地 區 定 居 。其於台灣地區 

j 連 續 居 留 滿 二 年 者 ，亦 

同 。」



區人民配偶1 結婚已滿 

年..或—已生產子女者、

得中請在台灣地區定 

居 ；其在台灣地區連續 

居留滿二年者，亦 同 。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一 、本■規定進九臺爆地 

:區:左太::陸:地區人民， 

治安機麵得強制其:出 

境之事.由，且?明定得 

不得。司法程序之開士 

或勢m :，依職權逕行 

為 以 : 求 迅 速 有

I 第十八 :條 進人臺灣地區丨 

I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1 有 左 ；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治 安 機 I 

關 得 不 待 _司 法 程 序 之 開 I 

始 或 終 結 ，逕 行 強 制 其 i 

出 境 ： i

—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D I

二 、 經 許 可 入 境 ，已 逾 停 i

留 期 限 者 11 I

三 、 從 事 與 許 可 g 的 不 符 i 

之 活 動 或 工 作 者 □

四 ' 有 事 實 足 認 為 有 犯 罪 I 

行 為 者 。

五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 

國 家 安 全 或 社 會 安 i 

定 之 虞 者 。

前 項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於 強 制 出 境 前 ，得 

暫 予 收 容 。

前 二 項 規 定 ，於本 

條 例 施 行 前 進 入 臺 灣 地  

區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適 

罔 之 。但其為臺灣地區  

人 民 之 配 偶 1 而結婚於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者 ，得於 

出境前檢附相關證據申 

請 在 臺 灣 地 區 居 留 ；其 

申請 案 件 確 定 前 者 、除

'齡.

二 、經聲可乂境:已逾停留 

觀 _:戴 有 事 實 足 認 為 i 

灘 !m國:家:安全戴社I 
會 要 楚 之 處 者 ，.為 有 I 

效翁标八;境許可期限 

及雜護亂家安全 .、社 

务章读：_丨_，:..自得強制其 

:出::每 c孤 一 ...項 苐 二 . 

款 主 款 ）。 (

丨 三 、来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本 

應 依 動 員 戡亂時期國  

家安全法第六條第一  

項 之 規 定 處 罰 ，已進丨 

入 臺 灣 地 區 者 ，無 論 ： 

丨 曾 否 獲 經 許 可 ，如 有 _ 

其 他 犯 罪 行 為 ，亦應丨 

依 有 關 法 律 追 訴 、審 i 

判 、執 行 ，嫩如均頻 

_ 渣 r 審 及 教 行  

程序後> : 芳得強制其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顯 無 申 請 理 由 或 镫 據 者 i

外 ，不 得 強 制 其 出 境 。

前項但書之臺灣地 

區人民配偶，結婚已滿 

二年或已生產子女者：丨 

得申請在堂灣地區定 : ; 

居 。其在臺灣地區連續 

居留滿二年者 > 亦同。

.出.境，.則 在 偵 查 、:審 

判過程中  '勢須限制丨

其:出:境，I 非 正 遂 其 ： 

在臺灣地區居留之 .目| 

酌 :，.且 綱 齋 查  '審 |  

判:及.孰.行翁:關之■負1 

荷_，，亦 :雜 免 影 響 圃 家 i 

安 全 與 社 會 .安 定 ，羞 

規 定 有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或 第 西 款 之 情 形 者 ， 

即 得 不 待 司 法 程 序 之 . 

開 始 ' 終 結 ，逕 行 強 1 

制 其 出 境 。 !

四  ' 大 ; 陸 : 地 ■ 區 人 :民 诨 第 一  

項 轉 : 列 : 情 形 之 <  退  

行 骧 制 : 皮 境 時 ， 若 無  

中 參 護 照 或 : 港 :澳 遗 行 i 

敍 中 . 共 查 核 :後丨 

姆 : 能 : 強 , 丨 社 境 ， : 由 中 丨  

矣辕 :回其 :於查核期 

: 間 : 宜 暫 : 予 : 收 容 ， 爰 設 |  

第 二 項 規 定 ， 以 符 實 丨  

際 j  i

五 、第 三 項 規 定 於 本 條 例 I 

施 行 前 進 人 臺 灣 地 區 I 

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5 有 i 

第 一 項 或 第 二 項 情 形 |  

者 ，亦得強制其出境 |  

或 暫 予 收 容 ，以 貫 徹 j 

前 述 立 法 意 旨 。 ■

說  m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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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函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救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濟
南
路
一
避
二
之
二
號
十
五
樓
 

傳
 

真

A
o
a
二
三
九
七
五
三
〇
〇

速
別
：
最
速
件
 

‘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丨

_

、

發

文m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發
文
字
號
：
陸
法
字
第

0

9

2

0

0

2

4

2

3

2

號

附
件
：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修
正
萆
索
總
說
明
及
草
索
條
.文
對
照
表

主
一
一
日

說

檢
陳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及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如
附
件

一

 }

，請

#核
。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以下

®

稱
本
條
例
)修
正
草
案
，
於
九
.十二
年
十
月
九
日
 

經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EJ

會
期
第
四
次
會
議
審
查
三
讀
通
過
，
並
奉

，

總
統
於
本

(九
十

1

3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曰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〇
九
二
〇
〇
一
九
九
七
七
〇
號
令
修
正
公
布
。

本
條
例
修
正
後
之
配
套
子
法
，有
關
施
行
細
則
部
分
，
經
本
會
初
步
擬
具
修
正
條
文
草
案
，
於
 

丄
丄
一
月
五

m

及
九
日
，
二
度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會
議
研
.商
完
竣
，.本
會
嗣
依
與
會
機
關
音

r

见
’重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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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彙
整
草
案

内

容
及
逐
條
，
調
整
條
次
規
定
，並
提
本
會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第
一
 

g

二
次
一
委
員
會
議

 

討
論
通
過
。 

』 

.

三
、本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修
正
草
案
於
本
會
委

'I
會
議
討
論
情
形
，重
點
說
明
如
次
：

(

一)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第

二十二

條
第
四

項
：

1
、 規定

内

容
略
以
：對
於
未
依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改
領
一
次
退
休
(職
、

伍
)
給
與
之
軍
公
教
及
公
營
事
業
機
關
(構
)
人
員
，其
如
有
自
行
前

彺

大
陸
地
區
長
期
 

居
住
，但
並
未
在
大
陸
地
區
設
有
戶
籍
或
領
用
護
照
之
情
事
者
，予
以
暫
停
其
領
受
權
利
 

之
法
律
效
果
。

2
、
 

行
政
院
法
規
會
及
法
務
部
認
為
法
制
體
例
上
有
所
不
宜
，建
議
刪
除
。

3
 '發
敘
部
強
烈
建
議
維
持
此
項
規
定
。其
理
由
略
以
：
如
本
項
規
定
刪
除
，因
相
關
子
法
散
 

.見
於
考
試
院
及
行
政
院
所
屬
機
關
(包
括
般
欽
部
、國
防
部
、教育部
 '經
濟
部
、

S
部£

，實
 

. 

無
把
握
相
關
之
院
或
機
關
均
於
相
關
子
法
訂
定
相
同
之
規
定
，並
且
於
實
務
作
業
上
採
取
 

一
致
之
作
法
。
而
基
於
本
項
規
定
，於
政
策
考
量
上
有
其
重
要
性
，如
能
於
本
條
例
之
施
 

行
細
則
予
以
規
定
，'將
對
各
該
院
或
機
關
發
撢
一
體
遵
循
之
效
杲
並
減
少
行
政
協
調
之
 

成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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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本
會
意
見
：
由
於
本
項
規
定

内

容
-
各
機
關
咸
認
政
策
上
有
其
重
要
性
及
必
要
性
，
建
議
 

能
於
本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予
以
維
持
，
以
利
相
關
機
關
於
實
務
執
行
上
，
有
一
體
適
用
之
遵
 

循
依
據
。

(
二
)
 

修
正
萆
案
條
文
第
四
十
二
條
、
第
四
十
三
條
、
第
四
十
五
條
：
農
委
會
(漁
業
署
)
建
議
將
 

相
關
規
定
之
「
非
法
漁
業
行
為
」
等
文
字
刪
除
，
改

以

r

漁
撈
行
為
」
或

「
漁
撈
行
為
違
 

視
情
節
重
大
」
之
行
為
態
樣
，
規
定
其
處
置
方
式
。
惟
海
岸
巡
防
署
表
示
"
肩
來
規
定
之
 

行
為
態
樣
，
於
實
務
執
行
上
並
無
疑
義
’
建
議
維
持
。
農
委
會
嗣
從
表
示
尊
重
海
岸
巡
防
 

署
實
務
執
行
需
求
，
不
堅
持
其
修
正
意
見
。

(
三
)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第
四
十
四
條
：
有
關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二
條
，
執
行
限
制
或
禁
止
水
域
治
安
 

維
護
及
防
衛
任
務
之
主
管
機
關
定
義
問
題
，
因
國
防
部
及
海
岸
巡
防
署
有
不
同
意
見
，
經
 

於
第
四
十
四
條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
以
甲
、
乙
、
丙
三
案
方
式
(如
附
件
二
)
，
併
陳
討
論
後
，

.

決
議
採
取
丙
案
。. 

f

四
、有
關
本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之
施
行
日
期
，本
會
前
於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陳
報
鈞
院
，如

奉

，核
定
， 

擬

配
合
本
條
例
分
階
段
指
定
施
行
日
期
之
規
劃
，擬
訂
於
本
(九

十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施
 

行
=併
予
陳
明
. 

,



五
、
檢
附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及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敬
請
核
定
發
布

 > 並
送
請
立
.法

院

備

查

。 

.

正本
：行政
院
，

副
本
：
爵
家
安
全
局
、司
法
院
、
發
敘
部
、

内

政
部
、外
交
部
、國
防
部
、財
政
部
、教
育
部
'法
務
 

部

、
經
濟
部
、
交
通
部
'僑
務
委
員
會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行
政
院
衛
 

. 

生
署
、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娄

員
會
、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中
 

央
銀
行
、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
財

圑

法
人
海
峽
交
流
基
金
會
、本
會
企
劃
處
、本
會
文
教
處
、本
會
經
濟
處
、本
會
 

法
政
處
(不
含
粗
件
)

主任

娄

員蔡英文休假

 

,

■ 

副
主
任
委
員
 

陳明通
代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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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奉

總

統

於

本

(
九
十
二
)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〇
九
二
〇
〇
一
九
九
七
七
〇
號
令
修
正
公
布
。
茲
為
因
應
本
條
例
之
修
正
，
爰
擬
具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修
正
草
案
，
其
修
正
重
點
如
次
：
'

一 '
配
合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條
次
之
變
動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修
正
條
文
第
一
條
'第

六

條

、 

第
四
十
九
條
、
第
五
十
二
條
、
第
六
十
七
條
)

二
、
 ：配
合
本
條
例
第
九
條
之
一
，
增
訂
本
條
例
所
稱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之
定
義
範
圍

A

修
正
條
文

第

四

條

'
第
五
條
)

三

、
 針
對
本
條
例
第
九
條
之
一
所
稱
其
他
以
在
臺
灣
地
區
設
有
戶
籍
所
衍
生
相
關
權
利
，
及
因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身
. 

分
所
負
之
責
任
及
義
務
，
增
訂
相
關
規
定
-
以
利
適
用
參
考
二
修
正
條
文
苐
十
條
、
第
十
一
條
)

四

、
 修
正
本
條
例
第
十
三
條
所
稱
「
僱
用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者
」
之
定
義
範
圍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二
條
)

五
、
 修
正
本
條
例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及
第
五
款
有
關
得
逕
行
強
制
出
境
之
事
證
範
圍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五

條
至
第
十
七
條
)

六

、
 增
訂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稱
「情

報

機

關

(構

)
人
員
」
之
定
義
。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條
)

七

、
 因
應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六
條
修
正
，
配
合
增
訂
「
長
期
居
住

j

之
定
義
，
及
修
正
相
關
申
領
文
件
、
申
領
程
序

 

等
規
定
。
(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二
條
、
第
二
十
三
條
、
第
二
十
六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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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第
一
條
 

本
細
■則
依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豸
九
十
五
條
之
四
規
定
訂
殳

之
。 

n

i

l

—

第
二
條
 

本
條
例
第
一
條
 '笫
四
條
、 

第
六
條
、第
四
十
一
條
、第
六
十
二
條
 

及
第
六
十
三
條
所
稱
人
民
，
指
自
然
 

人
、
法
人
、
團
體
及
其
他
機
構
。

第
三
條
 

本
條
例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之

施
行
：區
域

:>
指
中
共
控
制
之
地
區
。

第
四
條
 

本
條
例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所
 

i> t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包
括

I T
列
人
民
在
 

内

：
一
、
 
曾
在
臺
灣
地
區
設
有
戶
籍
，
民
國
 

九
十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以
前
轉
換
 

身
分
為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依
第
六
 

條
回
復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身
分
者
。

二
、
 
在
臺
灣
地
區
出
生
，其
父
母
均
為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條
 

本
細
則
依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
療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 

n

i

l
—
 —̂
—
1

— 

第
二
條
 

本
條
例
第
一
條
、第
四
條
、 

第
六
條
、
第
四
十
一
條
、
第
六
十
二
 

條
、第
六
十
三
條
及
第
六
十
九
條
所
猶
 

人
民
指
自
然
人
、法
人
、團體及
 

其
他
機
構
。

第
三
條
 

本
條
例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之
 

施
行
區
域
，
指
中
共
控
制
之
地
區
。

第
四
條
 

本
條
例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所
 

稱
降
臺
灣
地
區
設
有
戶
籍
之
人
民
，包
 

括
左
列
人
民
在

内

：

一
、曾
在
臺
灣
地
區
設
有
戶
籍
，
民
國
 

九
十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以
前
轉
換
身
 

分
為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依
第
五
條
 

之
一
回
復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身
分
 

者
。

說
明

配
合
本
條
例
規
定
修
正
授
權
依
據

本
條
例
第
六
十
九
條
規
定
前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修
正
公
布
時
，
業
將
行
為
主
體
修
 

正
明
定
為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法
人
、

®

體
或
 

其
他
機
構
」
，
爰
無
須
再
納
入
本
條
作
定
義
性
 

規
定
。

本
條
未
修
正

一
、第
一
項
序
文
酌
作
法
制
體
例
文
字
修
正
。

一
'
配
合
本
條
例
第
九
條
之
一
.
對
於
在
大
陸
 

地
區
設
有
戶
籍
或
領
周
大
陸
-

fe
區
護
照
 

者

，
喪
失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身
分
之
規
定
， 

如
依
第
二
項
規
定

.■經
認
有
特
殊
考
量
必
 

要
情
形
，
或
依
第
三
項
規
定
經
提
出
註
銷
 

大
陸
地
區
戶
籍
，
或
放
棄
領
用
太
陸
地
區
 

護
照
相
關
證
明
，
或
依
第
九
條
之
二
第
一

257



I
 

前
項
人
員
由
其
在
臺
親

J

或
原
 

j

 

派
遣
單
位
提
出
來
臺
定
居
申
請
-經
國
 

'

防
部
核
認
者
，其
本
人
及
配
偶
-得
准
 

予
入
境
。

第
十
四
條
 

依
本
條
例
規
定
強
制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出
境
前
，該
人
民
有

!T
列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者
，於
其
原
因
消
失
後
 

強
制
，B

境
：

一
、
 
懷
胎
五
月
以
上
或
生
產
、流
產
後
 

二
月
未
滿
者
。

二
、
 
患
疾
病
而
強
制
其
出
境
有
生
命
危
 

險
之
虞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於
強
制
出
境
前
 

死
亡
者
，甴
指
定
之
機
構
依
規
定
取
具
 

死
亡
證
明
書
等
文
件
後
”連
同
遺
體
或
 

骨
灰
交
由
其
同
船
或
其
他
人
員
於
強
 

制
出
境
時
攜
返
。

前
項
人
員
由
其
在
臺
親
屬
或
原
派
 

遣
單
位
提
出
來
臺
定
居
申
請
，
經
國
防
 

部
核
認
者
-
其
本
人
及
配
偶
、
直
系
血
 

親
卑
親
屬
及
其
配
偶
-
得
准
予
入
境
卜
 

第
十
一
條
 

依
本
條
例
規
定
強
制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出
境
前
-
該
人
民
有
左
列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者
*於
其
原
因
消
失
後
 

強
制
出
境
：

1

、
懷
胎
五
月
以
上
或
生
產
、
流
產
後
 

二
月
未
滿
者
"

二
、
患
疾
病
而
強
制
其
出
境
有
生
命
危
 

險
之
虞
者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於
強
制
出
境
前
死
 

亡
者
，
由
指
定
之
機
構
依
規
定
取
具
死
 

亡
證
明
書
等
文
件
後
，
連
同
遺
體
或
骨
 

灰
交
由
其
同
船
或
其
他
人
員
於
強
制
出
 

境
時
攜
返
。

第
十
五
條
 

本
條

仅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t

款
所
政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包
 

括
持
偽
造
、變
造
之
護
照
、旅
行
證
或
 

其
他
相
類
之
證
書
' 有
事
實
足
認
係
通
 

謀

虚

偽
結
婚
經
撤
銷
或
廢
止
其
許
可
 

或
以

* !
心
非
法
之
方
法
入
境
者
在

内

。

第
十
六
條
 

本
條
例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第
十
二
條
 

(刪
除
)

第
十
三
條
 

本
條
例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所
稱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包
 

括
持
偽
造
、
變
造
之
護
照
 '旅
行
證
或
 

其
他
相
類
之
證
書
，或
以
其
他
非
法
之
 

方
法
入
境
者
在

内

。

第
十

0

條
 

本
條
例
第
十
八
條
第

條
次
變
更
。

第
一
項
序
言
酌
作
法
制
體
例
文
字
修
正

現
行
條
文
於
八
十
七
年
五
月
六
3
修
正
刪
除
。

條
次
變
更

o

序
言
酌
作
法
制
體
例
文
字
修
正

t
另
，
有
 

事
實
足
認
係
通
議

虚

偽
結
婚
經
撤
銷
或
廢
 

止
其
許
可
者
.，其
法
律
效
杲
與
未
經
許
可
 

相
同
，為
避
免
產
生
疑
義
，
爰
修
正
本
倏
 

予
以
明
定
。

.條

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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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論警察法規.疑A 之解釋 *

規 制 （訂 ）定 、修正 '廢止……等作業程序外，尚須重視法規 

適用的疑義研釋。至於警察法制作業人員，平時亦應深入探討 

研 究 ，適f 的運用各種解釋法規可行的解釋途徑，結合各該法 

規立法本旨，釐清法規條文所欲表達的意義內涵，除作出正確 

之判斷及決定外，並須預為研判該法規解釋後，對執法實務可 

能產生之影響，提出相關之囡應建議 *提供作為將來修法之參 

考 ，用以達成法規釋疑業務之任務及使命。

* 誓察法學一第五_朗.]

從憲法保障基本權利之觀點論 

大陸地區人民之收容與遣返
一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8條爲中心$

孛震山

目

责 1 前言

武 、大逄地區人民收容與遣返之 

概論

一 1故容之意涵與 g 的 

二•遣返之意涵與事由 

二 '收容與逋返挢涉及之基本 

權利舉例

次

參 i牧容與遣返舆憲法保障基本 

權利一以正當法律程仔為中 

心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興 正 ， 

當法獐锃序

二 、 收容 ：

三 、 造返

肆 、結論與建議 j

* 本論文之撰成，要感謝警察大學許義f 、李锡梂兩位講郎以及政治大學法研所 

蔡宜眞研究生的協助，在崎究期問. 亦受到行政陡陸委會、内政部境管局諸多 

同仁的指教與提供资料，皆衷心感謝。 

h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g 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2 *從憲法保障基本權:利之觀點論大味地區人民之收容與遣返‘

jttt,
宜 、刖吕

铱 「臺灣地區與大陸垲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関 

係修例）第十八條規定：「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迪區人民，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行強_ 出境"但其所涉案件已進 

入司法程序者，應先經司法機關之同意：一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者 ° 

二 經 許 可 入 境 ，已逾停留、居留期限者。三從事與許可目的 

不符之活動或工作者。四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者。五 有  

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者（第一項） ° 前 

項大陸地區人民1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並得令其從事 

勞 務 （第二項）。」斅於未經誶可入境或合法入境台灣地區之 

大陸迪區人民有違反上述規定所列原因者，治安模閲得予強制 

遣.返出境* 並得逕予收容，其立法目的無非在維護台灣地區之 

画家安全與入出境秩序。

鑑於兩岸交流B 趨熱絡與頻繁，台灣地區人民届住於太陸 

地區或往返於台灣與大陸地區之間者，亦為數甚多15基於法治 

菡家公槿力之行使與作用，除為確保公共利益外’並應兼顧人 

民(掖執行對象)之權益。依1 法正當程序原則公權力之作用 * 

亦須予以遵守《 0 每項基本權利的實踐，都内含程序的内容， 

而 有 程 序 保 障 」的需求與功能1，法治國家公權力之作用■■自 

應受到此原則拘束"大陸地區人民與台灣地■區人民在入境台灣 

地區的法律地位，有所不同。居住於台灣地區設有户籍之人民 

其入境原則上無须申請許可；太陸地區入民進入台灣跑區’铱 

現行兩岸關係條例之規定，為採許可 制 "兩岸關係條倒之法源

李震山，程序基本權，收於氏著，多无、寬容與人權保降以憲法未列嚴權爲 

中心，元照出版，9 4年 1 0月 ，第2 5 1頁°湯德京，論憲法上的正當锃序保障， 

收於氏著，行玫程序法論，元照出版，9 4年 2 月 ，第 167-209頁 。

I I?

*警察法學一第五期.3

侬據為憲法增修絛文第+ —條規定:「自由迆區與大陸地區間人 

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劓之規定。」 

其主耍考量，在法制上須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政治狀況，且不將 

大陸地區人民逕稱為外國人，但其又與台灣地區人民之權利義 

務 有 別 ，遂由憲法授權法律特別訂定相閫之規範。

收容涉及人身自由之剥奪，人身自由為一切基本權利之基 

礎 ，一般法治國家均甚重視此項權利之保護，其要求不僅須程 

序上的法定，且在實質上亦應符合王當性要件 ^遵守其T E t的 

程 序 ，為立憲國家公權力行使之當然義務，即國家公權力或所 

f 施相闊處分時 *涉及拘束人身自由或剥奪其重要權利時 *須 

受正當法律程序之制約 "益且由法院介入審查其合法性》

遭返大陸地區人民出境■■不使其繼續在我國居留，偯目前 

遣返之原因與收容之原因相關 * 授權執行機闊有輓廣之認定裁 

量空間。執行之斅象■■除非法入境之太陸人民外f 一般合法入 

境之大陸人民，如受到遣返出境處分，或該大陸人民屬於台灣 

地區有户籍人民之配偶，有違反相關法令乏行為，是否即予遣 

返出境2 ? 在裁量程度上亦有探討的空間■=如不論違反法令情 

節 ，對一有違反法令之行為時，即逕予決定強制遣返出境，可 

能造成家庭分離、無法照顧子去或影響其重大權利。另收容之 

原因是否遏於寬鬆 '不明確？收容之決定機關是否由行政機閱 

即可逕為決定？有無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或請辯護人到場？對 

此■■本文從太陸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觀點，加以論述現行枚容 

與遣.返之問題。

在實箭上亦曾發生，有數乜大砝配偶因違反社會秩序维護法被查獲，治安機關 

即初步泱定予以強制出境1放認爲此決定處分有達反比例原剡之問題。



4 -從憲法保障基本權利之觀點論大陸地區人民之故容祆.在.

貳 、大陸地區人民收容與遣返之槪論

― 、收容之意涵與目的

(一）收容之意涵

「收容」大陸地區人民，指將大陸人民拘禁在處理中心或 

警察機關之拘留所内，以達成行政遣返E 的所必要的處分稱之

3。收容已涉及人身自由的剝奪，依我國M 法第八條規定之保護 

人身自由程序，並觀察我國現行之法制，有關刑事法律、行政 

法律之拘束人身自由處分，太都納入法官保留精抻，一般在執 

行前須經由法院之裁定。因 此 ，收容應有明確之法定原囡與程 

序* 4 ，始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人身自由之剝奪 (Freiheitsentziehung)與人身自由之限制 

( F r e i h e i t s b e sch raenk ung) *兩者同為以違反當事人意思之強制方 

法 f干預當事人之行動自由，兩者之區別在於干預強度(譬如強 

制措施)及時間長短之程度上 ( M e n s 丨iaetegrad)，人身自由之剝奪 

係侵害人身自由之強烈型式 (intensiviertc F o r m p 其已以積極干

3 法發部入十六邛t 月三十3 法入十六撿宇第〇二五〇二〇號函：兩岸關係榜例 

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之收容乃爲執行同條第一項逞行蓮制出境之準俤，爲贯撤 

強制出境之完成，自無許被收容人任意由入收容處所之理，否則上開條文之行 

政目的勢必無法貫徹，故此處之收容，即爲拘禁之一種7

4 有關法律之明硇性意迓，依大法官釋字第五七〇號解釋理由書提及：行政機關

之公告行爲，如對人民之自由權利有所限制時，應以法律就該公告行爲之要件

及標準，具韙明確規定，本院釋字第五六四號解釋足資參照。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六十1 條第一項第八款固規定，製造、運輪、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經主管

機關公告査禁之器械者，處三 s 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煖。惟該條款 

所 謂 「經主管機關公告J ，係指主管機關，依據對該公告行爲之要件及標準爲 

具餚明確規定之法律，所■爲適法之公告而言，尚不得以该條款規定，作爲發布 

限制人民自由權躬公告之授權依攄。

.警察法學一第五期. 5

預方式將自由完全排除，譬如逮捕■■收容亦同5 »我國立法機關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授權以特別法律規定大陸地區 

人民之權利，惟大陸地區人民依憲法亦享有人身自由權利之保 

障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具有「憲法保留」之性質，非 

立法機關所得予以排除6 »

收容屬於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四款規 

定 「犯罪矯正機關或其他收容處所為速成收容目的所為之行 

為」1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另兩岸關係條例第九十五條之 

三 ，更明文規定「依本條例處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 

有關之事務 > 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因此，目前我國兩岸 

關係條例中，對於收容大陸地區人民，不僅未規定事前之理由 

告知及通知義務，甚至並無應製作收容處分書之要求》如予以 

類比對照外國人之收容程序，至少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第三 

條 ，已明文規定收容外國人，應製作處分書載明受處人、事 實 - 

理由及收容處荷，並規定處分書之通知送達義務V是其地位及 

基本權利之保障，明顯低於外國人7 。

(二）收容之目的

收容為強制出境之所為，其情況比較特殊，囡其是為了強 

/制出境所為的一個過渡處分I本身並不是目的，並非為了處罰 <

李震山，外國人出境義務之履行與執行一德圉r外國人法」中相開規定之評釋， 

收於入出境管理暨安全祛奎實務與理諦，中央警察大學國獍警察學系研討會， 

8 7年 3 月 ，第 10-丨丨頁。同文並刊於，警學叢刊* 8S年 1 月 ，第223-237頁。 

李建良，大陸迠S 人民的人身自由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 ]期 ，S9 年 6 

月 ，第 1 3 5頁。

簡建章，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聞係條倒第十八條收容及強制出境相聞法律 

問題之研究，發表於「我國入出國與移民法制之變革與挑戰」學衔研討會，中 

央警察大學菡境警察學系，9 4年 5 月 5 曰，第 140頁。



6 •從S 法保障基本權利之觀點論大陸地區人民之收容與遣返.

甚至有時候故容可能是為保護大陸地區人民，使免於受控於人 

蛇集M 的操控•然回歸到收容之本質而言，其仍屬對於人身自 

由之剝奪處分。收容與剌罰之區方]，在於抆容本身並非g 的 ， 

在遣返執行後，即無繼續饮容之問題夂

相较於剖事訴訟法的強制處分，傳統認為強制處分乃國家 

追訴犯罪時 *為保全被告或有蒐集、保全證據之必要，而對受 

處分人施扣的強制譜旌，其目的不外乎保全被告及證據。強_ 

處分著眹於 g 家 卨 # 強制力之 運用，早期俾統之見 解 ，深受訴 

訟行為論（Proz e B h a n d l u n g s I e h r e  ) ■•將之定位在單純的訴訟行為 

(程序行為），然強制處分屬於訴訟行為，並不表示強_ 處分毫 

無實體性質，以羈押為例，羈押固然是形成程序行為約訴訟行 

為 ，但 是 ，另外一方面羈押處分拘束收羈押人的自由權，就實 

體權利丽言，羈捭干預人民的基本權利，是再明顯不遇的事實。 

基於這種特性 I德國學者 A m e h m g 更進一步指出 *刹事訴訟法 

根本應該放棄 E強制處分 „；( Z . w a n g s m a B n a h m a n ) 的傳統用語 ， 

改 以 「开:]事 訴 訟 法 上 基 本 權 千 預 」（strafprozessuale 

Gmndrechtseingriffe )替 代 1始能精確描述這種公法行為的特性

收容事實上對於太陸地區人民可能亦具有保護之作用，因 

喂多大陸地區人民來台之後，被猊罪集图控制■■若不將之吹容， 

在外可能會遭受更大的傷害=■與此具有栺同作用的，如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三章第十五條：「法 官 、撿察官、司法f

浞事實上執行狀況而言，故容期間之長短•亦非我闺主管桟關所能掌控，主 
要到爲兩岸局勢缉致，很多時候E 爲大陸方面不願意妃合遣返作t ，考慮到 

釋放會影荀社會治安，才t 導致歧容期閉過長，產生侵害人權之疑慮 

斿鉦雄，刑箏訴訟法（上奇），9 0年 1 0月■第247-249頁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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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官 、司法警察、聯合稽查小组或第六條之任務編組查獲及敦 

援從事性交易或有従辜性交之虞之兒童或少年，應立即通知主 

管機闊指派專業人_陪同兒童或少年進行加害者之指認及壳要 

之訊問，並於二十西4、時H 將該兒童或少年移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襪關設置之 .緊急收容中心 ^第十六條：f直轄市、縣 （市 ） 

主管機關所設之緊急牧容中心應於安置起七十二+時肉，提出 

報 告 ，聲請法院裁定，法院於受理前項報告時，...應裁定將兄 

童或少年交付主管機關安置於短期收容中心。」上述規定著重 

於對於兒童或少年性交易偏差或受害行為，而兼具有安置與保 

護的功能iC)，然亦有論者對其程序提出質疑 "，蓋因安置措施本 

質上仍是赀於人身自由之叚制 3 ,不能以目的是為 J保護兒童 

與少 年 ，即可免於合法性之撿驗 -故容或有保護之功能，然並 

不能藉此即遁入法外之眭。

二 、遣返之意涵與事甶

( 一 ） 遣 返 之 意 涵

^遣返」與強制出境之意思相同 > 為措除大陸地區人民繼 

續在台灣地區居住，所實施之處分與執行措施，為遣返之意義。 

基於國家之領土主權，太陸人民入境須經通許可，一般其居留 

期 間 ，有一定的隈度，如果其在居留期間有達反法令惰形，或

殷培原，兩岸人民闓係條例第十八條之研K -以 「收容」之合:£.問題爲中心， 

國汸大學国防管理學宽法#研究所碩士論文，9 1年 1 第 3 6 頁。

林超璨，概論浓制非形式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以兒少彳生交易防治條例 

與精神衛生法爲例，S 政時代，第29 4 第4 堞 ，9 3年 4 > ]，第 552-553頁。 

釺對釋字三七一、五七二號解釋所做成的補充解釋釋字五九.0號 ，親察解釋理 

由書之意旨，亦認爲兒t 及青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所規定之收容是對人身自由 

之限制，應對受緊息受收容之兒童'■青少年人身自由保護之程序及其他相關權 

亦之保障，顯有欠缺。



s .從 S 法保障基本櫂钊之觀點論大陸地區人民之收容與造」

未經過許可而偷渡入境，均成為被強制出境的對象° 許可入境 

原 因 ，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有 铱 親 、丨S 聚 等 原 1 

並依不同原因有不同乏許可停留或居留期間。依現行兩岸關係 

條例第十八條原囡為得以實施強制出境之 银 據 ，治安襪關對於 

違反行為人實施強制出境1 即剝奪該大陸人民之届留權利。 .■ 

太1 地區人民之入境居留與其基本權利有關，基於基本權 

利之享有主體u ，除本國人之外，外國人亦得享有15，理論上大 

陸地區人民當然亦得主張享有。基本權利之主體與基本權利之 

享有程度，铱櫂利性質之 不 同 ，而有如下不同之分類。一 者 - 

有關精神自由權方面之權利 ] 屬先於塵家而存在之權利’此部 

分大陸地區人民應與本画國民（台灣地區人民）相 同 7 同樣的 

受到保障。二 者 ，有關社會權與工作權方面之權利，此與國家 

之財政有關，國家照顧的對象，本當以本國國民為核心，或要 

求大陸地區人民之入境要件，須具備相當之經濟能力，以避免 

造成國家之通度負擔。但依上述理論之基礎，如大陸地1 人民 

為國民之配偶1 已具有準國民之地位^有關其社會權與工作權

s3 有聞申請居留之原因，如 依 「圣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保條例」第 n 條 ： 

大陸地區人民爲普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中請進入登灣地區图聚：杏下列 

情形之一者1得中請在I:灣地區依:後居留：— 結婚已滿二年者。二巳生產子 

女者(第一項）3前項以外之大睦沌區人民，得依法令中請在憂湾地區停留：有 

下列情艰之一者，得申#在臺灣地區商猗或工作愿留，居留期間最長爲三年1 
期滿得中請延期：一符合第十一條受値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大砝地區人民。二 

符合第十條或第十六條第一項束金捉事商葙相關活動之大陸地區人民 

有些@家在其 S 法中將本逞人與外圉人之基本權利爲區別規定，倒如德國基本 

法中即現定每個人之基本權利t 及德國人之基本權利。李震山，謫外國人之憲 

法權利，收诗氏著，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元隱出版，9 0年 ]]月修幻再版， 

第;5S6 頁 。

1 5相關論述請麥考李仁淼，外國人之參政權一評介Q 尽最高法艽第三小法庭—九 

九五年二A 二十人F1判 決 ，月旦法學雜註第八期，糾 年 U 石 1 第 6 5 頁 。

之限制，應予大牾的放寬。三 者 ，屬於參政權、服公權與入境 

的權利，此與國家主權之行使有關，一般而言大陸地1 人民不 

得主張當然可以享有。因此，於大陸地區人民有違反法定事由， 

且達到必要之程度，主管機闊依法 6 得予以「遣返 .」，排除其磨 

續在台灣地區居■住。

( 二 ） 遣 返 之 事 由

1 . 未 經 許 可 入 境

目前對於大陸垲區人民之入境，我國採行許可制。其目的 

在為確保台灣地區之安全，且客觀上囡無法給予兩岸人民相同 

程度之基本權利保障之事實 *依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保條例」規定雨岸人民之間的相關事務，其中大陸地區人民之 

進入贫灣地區’須您王管機關許可16 17，在國家情勢恃蘇下，此 

種法制蓝未達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 ^。大陸地區人民 

為在大陸地區設有户籍之人民，其入境依法必須經遏主管襪閲 

之許可 * 許可方式、程 序 ，相關事項，目前主要依據「大陸地 

區人民進入臺灣地11許可辨法」之規定。

有關人民之入出境法制，早期並以國家安全法課予人民之 

入 出 境 ，有受許可之義務。依國家安全法第三條：「人民入出 

境 ，M 向内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讀許可。未經許可者， 

不得入出境（第一 項 ） •」苘法第六條：「違反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未經許可入出境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t 警察法學_ 私五期 -9

■b 依壹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 

--項第一款所定未經許可入境者> &括持偽造、變造之護照'斿行證或其他相 

類之證書有事實足怒保通謀虛.僞結路經撤銷或廢止其許可或以其他非法之方 

法入坡者在内。j

1 7張水明，禁土 S A R S病患入境，月旦法學教玄，第九期，9 2年 7 另 ，笫 9 I 。



10 ■從龙法保障基本權利之觀點論大轻地匪人民之收容與遣返

科新毫幣九萬元以下罰 金 （第一項）。」依本法規定舉凡一切 

人民■*包括革國人與外國人，入出境均要經過主管機関之許可， 

大陸地區人民自然包括在内。民國八十八年五月我國制定「入 

电國及栘民法」 ，將入出國之人民予以分類。依入出國及移民 

法第五條：「國民入出!II*應向主管機關牵請許可；未經許可 

者 ，不得入出國。值居住5 灣地區設有户籍圍民，自本法施行 

一年後，入出國不需申請許可（第一項）= 」同法第五十西 條 ：

;未經許可入出國或‘义: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围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蒋或併科新台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大陸地區 

人民未經許 可 ，而非法入國者，依兩岸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 

^ 規 定 ，成為被強制出境之對象；依 _ 家安全法規定，並違反 

該法第六條之規定。偷渡入境或 以偽、變造證件入境者，均屬 

於違反本款所M 定之範圍。

2 . 經 許 可 入 境 ， 已 逾 停 留 、 居 留 期 限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入境後■■其在台灣地區之居留期間* 

俵法令規定亦視其申請入境之届留種類而給予不同的合法届留 

期 間 。居留期間之作用■■其目的有二：一者可符合其居留之需 

要 ，二者作為撿視其届留期間之活動，與淠申請是否相符？有 

關a 陸地區人民之居留資格■■期間，有其不同類別|依許可時 

間之長短 I分別的停留、居留 "依入境之資袼，分別有觀光、 

探親、奔 丧 、文 化 、經 濟 1铱親等。其實際停留、届留之期間 

須遵守所許可之期展；如於期限屆滿，有繼續停 > 居留之必要 

者 ，須事先申請延長■■經許可後始得續為居留» 從法規範上

由於我國與大陸Ji區之經濟水準與S 民所得，相差甚■大，且我國至目前爲止並 

来間放大哇勞二采台工作.大陸地區人民基於经濟因素之工作fi的 ，可能速過 

中請其他短期來台之停留■甴，於來台期喂屆滿，印逾期不法居留，此已對國

■警察法學一第五期■ 11

而 言 ，其於受許可居留期間届滿，其居留資格即告消滅，負有 

亩行出境之義務，如t 違反即構成被強制出境之事由，

3 . 從 事 與 許 可 目 的 不 符 之 活 動 或 工 作

「不符之活勳」 ，指居留之f 際活勳舆申請之資袼 * 並不 

相 同 ，如申請來台觀光，實際從事招攬生意；申請來台參訪， 

實 際 從 事 有 _ 勞 之 工 作 = 「不符之工作」 ，為 申請之資格並 

非 工 作 ，而實際從事工作而言，或有以虚偽目的申請結婚名義 

來 台 ，入境後即從事其他活動。對 虼 ，基於兩岸:關保與篋家安 

全及社會治安上的考量須予防止= 早期多從人橿之方面考量 

2(3，對於申請之程序與查驗，並未嚴格設限，產生許多漏洞， 

而有利周來台探親而非法工作者1 ■•此行為依兩岸關係條倒第 

十八條規定 I屬於遥反之行為* * * * 22 * * *。

家安全及社會治安，造成很大的影#。

有關來台3 的不符之t 例 ，如最高行政法K 八十八年判宇第三一八號载判：然 

原告巾請入境之理甴爲探疝，並非來台學習建築技能，茲免從事探病目的以外

之建築绑鐵技街學習活動，是其此項活動縱如其所稱並非打工•則亦顯與其來

台探病目的不符，自有違右揭法條之JI定 ，坡告以真從苹與译可目的不符之工 

作 ，予以強制出境，雖未盡符實清，炉其強制出境之结果，刖於規定無違，仍 

應予以雎持《

内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九十年+ —/I 八 a 九十境忠丨I：字第-— 二二二Q  

號函：大陸迠區人民在台龉婚手绩應依民法第一〇四九條及第一〇五O 铎規定 

辦 理 。铱前揭规定，離婚屬民事事件，且 S 由意願，應屬受保障之锢人權利。 

當筝人氏未違反法令規定，自無兩岸闢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適用， 

不得以此爲執行強制出境之依據^

蔡庭榕，論大陸地區人民申W 遵人臺湾地區面談規定，發表於2004海 岸 （域） 

安全執法與入出®管理之挑戰與對策研討會，中央譬蔡大學围境蝥察學系，93 

年 5 爿 11 3 ，第 8 5 頁。

九十--年四月十日入出境管理局法規编纂小组法律意見：是否適用 r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視其是否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 

動或工作■'如已有工作诉可，與是否爲共同生活户無關，均非從事與許可目的



12 -促惠法保障基本權利之觀點論大陸地區人民之收容典、. 立，

事前許可制，具有預防規範之效用’事後觀察入境之大陸 

人民的行為是否符合其所申請之資格/具有事後規制之效果。 

依申請入境原因，原有其一定資格及限制 f如有不符法定停居 

留資格者，可能對社會安全、_ 內秩序、經濟市場、勞動力有 

所影f 。「不符居留目的之活動」，在我國行政實務23上 ’認定 

主要基肆 ^约略如下24 : I直接關連原則：所事之活動本身，即 

在直接速成許可來臺之目的者f即認定為屬許可之活動。2■間接 

關連性則：其食衣佐行1就 醫 、購物等相關活動’雖非與纤可 

目的直接相關，但係在臺停留期間之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之行 

為 ，間接辅助許可目的之逹成，應聪為保與許可3 的相符之活 

動 。3 、明顯牴觸許可目的原則：活動本身雖與許珥目的本身並 

無直接1 聯 ，但與許可目的並不明顯牴銹’在不違背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不違反法令規定之前提下’其行為如無须另經許 

可者，得從寬認為非與許可目的不符。但如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即應認係從辜與許可固的不符之活動；（1)違反國家安全或社會 

安定之行為：(2)違反法令規定之行為；P )從事營利行為；(4)從  

喜須具專業執照之行為；（5)遠背對等尊嚴原則之不當行為；（6) 

從事未經許可活動；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行為 * 25

不符之活動或工作；如無工作許可，則於沣共同生活户店内工作，原則上即屬 

從事與許可s 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2 3行政浣大陸妾員會八十七年七月十3 〈八十七）睦法字第八七一〇三九六號函

2 4 簡建章，臺灣地區與太陸地區人民閉係絛例第十八怿收容及強制出境相關法律 

問題之斫宂，發表於「我圉入由园與移民法制之變革與挑戰..丨學術斫討會7 中 

央警察大學i 境譬察學系，9 4年 5 月 5 S •第B 7 頁 3 

2 5麥考行政院大险委員f 八十七年七月十3(八十七)技法字第八七一〇三九六號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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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事黉足認為有犯罪行為

社會上之犯罪行為，為眾人所不容，須即早制止：1 家之 

主要目的’即在於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及制止犯罪行為a 依本 

款 規 定 「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者26」 ，有 關 「犯罪行為」 

其含義甚廣’主管機關依具體事實狀況，有廣楚認定、裁量權 

力 ；惟其認定之依據，仍以有具體事實為必要。為保護國家安 

全 ，維持社會治安秩序，對於有犯罪嫌疑之人，主管機關自得 

依法調查並移請法院辨理。其對象為外國人者，並得施予驅逐 

出國處分，此屬主權國家之當然槿力。對於大陸地區人民之申 

請 入 境 ，有關其是否有犯罪紀錄或前科，雖然 現 行 「兩岸關係 

條例」中並未如「入出國及移民法」有禁止入國之規定，但在 

審查申請入境之資袼時，對於有特定犯罪嫌疑、紀錄之人，為 

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有必要時，得拒絕其入境=■

佑荆事訴訟法第二三一條規定27 *，司法警察對於有狍罪嫌

2 6警察爲防止危害之查證身分要件，亦有所謂合硬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者，並認

爲 ：合理懷疑之事實基礎有：----皆報列斷之合理懷疑；二 、由現場觀察之合

理懷疑；三 、由環境與其他狀況综合岍列之合理懷疑；四 、由可凝行爲f丨斷之 

合现懷疑°」提供員警參的，値得肯定 <*惟以上该是例示而非列赛，仍有不勝 

牧舉之情形 t 爲合埂懷疑之判斷基礎，必須依據貿譬之經驗，况場之狀況，其 

他相關異常或可疑現象作爲绾合判斷基礎-例如，美阐United States v. Arvizu 

(2002)—案 ，聯邦最高法院r岛爲警察之合理懷疑（Reasonab丨c Suspic丨on) 之基 

邊保源於其經驗K 知 「整M 秋 況 （The Totaflty of the C ircy mstances) J 法則，而 

非個別單一因素之考量。；6丨&〇11'5丨3\¥〇丨比0113]7對「合观懷疑」原則之解釋爲： 

「止當化警察因美國，宮法第四增捕案之3 的所爲之於公共場所掏停被告，是其 

懷疑之認知總量足以使一位普通的謹慎小心之人在該情形下相信犯葬行爲即 

將發生=參見察庭榕等著，#察職權行使法逹條釋論(第六條/蔡庭拉# ) ，五 南  ̂

9 4年 2 月 ，第 121-123頁 。

2 7刑事訴發法第23丨條第2 嘖 ：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娘疑者1應即開始詾查，並將

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



疑之人，應不待檢察官之指揮，可逕行調查a偵 查 、追訴犯罪 

為撿察官與警察之共同賣任；對於在我國有效管轄領域内，遇 

有犯罪之行為，依法須加以偵查1追 訴 ，行使國家之刑罰權。 

另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之「有事實足認 

為有犯罪行為者j 5依立法目的僅為預判有犯罪行為’授權治 

安機關可預先防範，其仍應屬「行政權」之行使範圍。惟為與 

「犯罪嫌疑」相區別1本款似可修正為「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 

行為之虞者」 。

5 .有事窝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處

「國家安全」與 「社會安定j 二 者 ’均屬不確定法律概念 

之要件。法律要件之規範，除列舉之具體要件外’一般常須藉 

由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要件，始能不遗漏重要法益之保護目的。 

鑑於法治國家之法律基本原則，須遵守法律明確性原則；衡量 

以有限之法律絛文，並無法規範日益翻新之違反行為。因此 * 

所 謂 「不確定法律概念J 之要件’即具有重要之規範效用*隹 

其仍須受法律明確性原則之拘束’以免過度干預人權，其理論 

基礎之撿視標準有三，一者其規範之對象、内容、範 圍 ，使被 

規範者能瞭解：二者其法律要件之文義，須不難理解；三者其 

具有客觀 '價值規範性，得透過司法審查方式’監督其規範之 

合法性。如其具備上述之三個要件，即不違反法律明確性之原 

則 。對此，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亦有多號解釋，肯定法律條文之 

使 用 「不確定法律概念」28。

本款規定「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者」，構成強制出境之事由。具體個案適用上，如何兼顧國家安

14*從憲法保障基本權利之觀點論大陸地區人民之收容與遣i

2S 有關不磙定法律概念之内涵，並請參考大法官553號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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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社會安定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基本權利，著實不易。依實務 

見解’認為所謂「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僅指：〗. 曾 

參加或資助内亂、外患團體或其活動而隱瞞不報；2 . 曾參加或 

資助恐怖或暴力非法組織或其活動而腾瞞不報；3 .在臺灣地區 

外涉嫌犯罪或有犯罪習慣等三種情形。29 *限縮本款之適用範 

圍 ，固然有益於法律適用之明確性，但是否切合實務執法之需 

要3[)而無漏洞，似值斟酌31 »

6.法律明確性

兩岸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共有五款規定，作為強制大 

陸地區人民出境之依據-此五款内容之規定是否明確？收容大 

陸地區人民之依據是否明確？首 先 ，可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 

境 ，依前述從規範事務之本質上而言，尚無違反平等原則。於 

此強制出境之五款原因，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在該五款 

中有「與申請人境@的不符」 、「危害國家安全」者 ，即所謂 

的 「不確定法律概念」要件。有關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構成法律 

要件，此在立法技術規範上，亦有其必要"檢視大法官相關的 

解 釋 ’如第五九四號■五五彐號32 >五二三號 '四九一號等多 

號解釋，均提及法律要件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規定。如

29參考兩岸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七條之規定。
M 簡建章，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闞係條倒第十入條收容及強制出境相閩法律 

問题之研究，發 表 於 「我固入出国與移民法制之變革與古琪」學術研討會，舛 

年 5月 5 a ，第 138頁【

3 1法務部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法令宇第〇九一〇〇—九五〃乂二號，就行政程序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有關「國家安全保障事項行爲」所爲之釋示：行政程序法 

第三條第三項第一款所稱「國家安全保陣事項之行爲」 ，係指具有高度機密性 

或必須急速因應，而直接以維護舀家之生存、發展或免於威脅爲g 的 ，致不宜 

適用行政程序法所定程序規定之下列行爲‘- 。

32並請參考大法官釋字第五五三號解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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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五九四號解釋理由書：「立法者於立法制定時，得衡酌 

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復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 

上遗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 

義 ，自立法目的與法醴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窠 

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规範者所得預 

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 

性原則。」上述強制出境原因，為基於法律特别授權，在要件 

中雖 使 用 「不確定法律概念」 ，但究其仍非難以理解，且 可 ^  

司法審查其適用之合法性，依上述大法官解釋之精神，尚無違 

反法律明確性之原則

至 於 「收容」之要 件 ，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絛中並 

未 明 定 & 基於收容與強制出境處分’對人身自由所干預之&度 

有所不同，或違反強制出境之原因者，未必一定要予收容0 因 

此 ，可認為收容沒有明確之法定原因，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囡收容並不等同於「強制出境」 1 此二者雖然在執行程序中， 

有其相關性，但二者之目的、干預權利方式及程度，均有所不 

同 ，'如未予明定「收容」之要件33 , 對大陸地區人民之人身自

由保障，將會產生很大的疏漏° —

主管襪關在法律無特別規定之情形下，如採取一律收容之 

方式執行，或對特定類型（如合法入境者）採取一律不收容之 

方式執行，將 會 產生執行上有過嚴或過寬的問題。依本條例規 

定之收容、遣返雖為授權裁量，但在無具體裁量標準或法律要 

俜之情形下，實務上可能不行使裁量權，而採取一律收容方式’ 

造成執行過當或一律強制遣返，而被質疑有違憲之虞。或有對

3 3並讀參考大法官择字第五二三號解釋理由書。

於合法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因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但 

其 运 反 形 粒 微 ，园法f聿未特別區分得不收容情形，致使均將 

該人留置於警察局之抅留所，亦產生是否適當的問題s 因此 ’

有關收谷之法律要件’應予增列明定，並隈定在以有收容之必 

要者為限。

「國家安全」與 「社會安定」，在適用上必須依具體惰形 3 

才能衡量是否已符合本要件程度此之認定屬法律問題，而非 

屬 「行 政 裁 £」之 範 圍 ，遇有疑義，應接受司法審查。有關危 

害國家安全要件之認定，司法審查之空間是否會受到壓縮？亦 

有其可能。因為危害國家安全，治安機閱有高度之祠斷餘地，

3 法有煞/C j 專業之見解與依攘，認為尚不符合本款要许？亦 

有問， a 對 此 ，一般司法介入審査之空間，極其有隈 ^但如果 

對客戳事貫之認定，有所錯誤或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處分，法 

院應可為充分審査 * 另法制上，铱入出國及栘民法第十七條第 

十二款禁止外國人入國之決定，探取組成公疋審査委員會之方 

式 決 定 ，程序上餃為嚴謹，可充分保障當事人權利。如 3 本之 

出入國营理及雛氏認及.法 規 定 ，對於外_ 人因有符合「有害日 

本國家利益」之驅逐出國原因 f其處分之決定须經由法務大臣 

，認 定 其 袂 定 者 之 層 級 較 高 ，亦可供我國參考。

三'收容與遣返所渉及之基本權利舉例

對於違反雨岸關係條例第十八條之大陸地區人民r治安機 

關得對其實施強制出境’在強制出境前得予以強制收容sr收容」 

為拘禁大陸人民在收容中心，剥奪其人身自由；強制遣返其出 

境 ，使其不能遽續在台灣地區届住，剝奪其居住之權利。對 此 ， 

大陸地區人民是否享有憲法上平等權利？人身自由之意涵與保

•警察法學一第五期. 17



18 •從憲法保陣基本權利之觀點論大陸地區人民之收容與達k .

護程序如何？如大陸地區人民與台灣地區人民已组成家庭1遣 

返處分亦限制其家庭圑聚權利。除此之外，或使其無法繼續在 

台灣地區工作。公權力在實施干預處分時，有關大陸地區人民 

之救濟程序權利？如果逕予排'除或限制其提起訴訟，亦與訴訟

權利有關。

(一）平等權

憲法上所謂平等權1 旨在取消人為所造成之不平等’使各 

人皆得立在同一水平線，可平等發展。我画憲法第七條：「中華 

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 教 、種族 '階級 ' 黨 嚴 ，在法律上一 

律 平 等 ^」即是主張立足點平等34。人生而自由■平等，此乃 

近代立蕙主義國家所確立之基本原則。在法律之前，人人得享 

有自由、平等的權利。「平等」權之内涵，有形式平等與實質平 

等之不同，前者主張不論有無差別之原因，一概給予同等待遇； 

後者主張，應视各人實際之差別原因，而容許法律為合理之差 

別待遇，垫以後者為一般通説。依司法達憲審查制度，可對違 

憲之法律，加以審查及宣告無效。因 此 ’蕙法平等櫂之效力， 

除可制約行政櫳外，並 及 於 「立法」權 。

確認太陸地區人民在我國憲法上之地位’究明其是否為我 

國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主體？保障之基本權利程度如何？有 

其必要性。首先M 法保障基本權利主體之概■念，為基於普世價 

值之人權保障理念及近代之倡導維護國際人權° 立憲主義國 

家 ，其蕙法之目的除在保障本國國民外’另基於遵守國際人權 

條約與慣例，理論上認為依基本權利牷質，如給予外國人享有 

不致於違反國家主權與重大利益，依權利性質為遗合時，給予

3 4法治政、t 保城，：€-法新論，元照出版’舛 年 ！月二版’第 2 4 3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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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享有此種權利，並不違反憲法精神的「權利性質説35广 

惟依近來理論發展，有日本學者提出不可只一概劃分本國人與 

外國人之不同國籍’即做為不同基本權利享有主體之基準，而 

應視該外國人與本菌之實質關係，而決定其可享有基本權利之 

程度’如實際上其届住與生活型態，與本國人完全相同，只是 

未具有我國國籍之不同（如永久居留者、國民之配偶），對其基 

本權利享有之規範’應视其為本國國民而給予類似本國國民之 

待遇=■依就業服務法規定，有關聘僱大陸地區人民之工作規定， 

予以準用外國人；且大陸地區人民不能主張有入境權利及無參 

政權，可説目前大陸地區人民之法律地位，較接近於外國人（或 

台灣地區無户籍國民％)。亦有學者認為一國國民應以「國籍」 

為識別標準，大陸地區人民既不具備中華民國國籍，縱令其與 

台灣人民之間具有血緣及親屬關係 > 仍不能因此而取得中華民 

國國民的身分37。

憲法上平等權的適用範圍，依林紀東教授的見解：r本條保 

護之對象’即在法律上享受平等權者，以中華民國人民為限， 

如非中華民國人民’縱令長期居住國内，法律上仍可受差別之 

待遇。蓋目前國際關係，尚考臻於世界大同西海一家之境界, 

為保障國家利益起見，各國通例，本國人與外國人之法律地位， 

仍未盡同也w 。」李念祖教授則主張：「外國人與本國國民享有 

同等於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保障之見解*認為將該條所稱『中華 

民画國民』理解為『由華民國境内之人民』，既符蕙法保障基本

% 周宗憲譯，憲 法 （下）一基本人權篇，元照出版，9 0年 3 月 ，第 舶 頁 。

二有關合灣地區無户籍E 民之定義，請參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條之規 

J 李建良，外國人權利保障的理念與實務，台埤本土法学雜誌第4 8 期 ，9 2年 7

月 ’第％ 頁 。

3S 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釋論’大中國圈書公司，8 6年 〗 月 ，第 丨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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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之意旨，也與憲法其他條文的規定（包括第三條及第一百 

三十條等）並無衝突難解之處。同 時 ，憲法第一百四十一條亦 

可做為適格肯定論的補強依據39 *。」許宗力大法官的看法：「除 

憲法第七條的平等權因已明揭中華民國人民，故確無解為包括 

外國人的餘地外，其他所有僅僅泛稱人民的基本權規定，有無 

可能包括外國人，都還須求諸實質的觀點作進一步分析4()。」 

基於兩岸分治之事實，法制上對於大陸地區人民規範，有憲法 

之授權，在合於必要限度內，並無達反憲法第七條的平等權問 

題 。「大陸地區人民」之法律地位41，從政治上來看其亦能為中 

國 人 ；但從法律規範實務來看，其較接近外國人。從形式上觀 

察 ，因國家定位關係，對其之稱謂不逕稱為「外國人」，無法如 

一般國家對於人民之分類，只探二分法的區別，即非外國人即 

是本國人；大陸人民之法律地位，以往皆認為同是中國人。但 

從國家名稱而言，經過我國國籍法的修正之後，目前本國人則 

稱 為 「中華民國國民」與大陸地區人民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民」，有所不同。

大陸地區人民之法律地位與台灣地區人民有所不同，所謂 

「平等權」之 內 涵 ，得容許為合理差別待遇，有關平等原則之 

適 用 ，問題則在於其差別待遇之合理性與限制權利是否符合比 

例原則之要求。如事務本質上並無差異性，並不能因大陸人民 

而即可給予其不平等之對待，如人身自由權利之保障。

3 9李念祖，論我國憲法上外國人基本人權之平等保障適格，憲政時代第2 7卷第 1 

期 ，90年 7 月 ，第9 5 頁 。

4Q 許宗力，基本權主體，月旦法學教室第4 期 ，9 2年 2 月 ，第 8 0 頁 。

4 1有關大陸人民之法律地位，請參考陳靜慧，從平等權的觀點論大陸配偶在臺灣 

地區之法律地位及其基本權利之保障，憲政時代2 8 卷 2 期 ，9 1年 1 0月 ，第 

58-78 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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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身自由

憲法第八條所謂「人民身體之自由」，麵 為 「人身自由」。

士身自 f ^ 害 ’係指違反當事人意願或在其無法表達意願 
時 ，而將之在一定時間內留置在一特定場所之謂《。人身自由 

為一切權利之基礎，人如無人身自由權，其他之外在精神自由， 

如 集 會、通訊 、g 論 、居住遷徙自由等，均不可得，又遑論受 

益權與參政權利的行使。「人身自由」指人之身體自由，不 ^  

禁在特別的地方，此與集會自由及遷徙自由有關。集會自 

保障特定形式之表達意見權利，此種表達意見與雙向溝通^ 

式 ，屬民主政治過程中之重要基本權利。遷徙自由，為人的自 

由移動、定 居 翻 ；其 居 贱 方 不 限於某特 定 雜 ，

包括可自由的出入境。

，法基本權利中，有屬於人即應享有的權利，如生命、身 

體不受傷害、人性尊嚴、人身自由權等，此權利並不待國家之 

賦 予 ，即已享有。對 其 之 雜 麵 ，亦應秘於本國人或外國 

人 、大陸人民而有不同。早 麵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障 法 制 ，重點在 

於刑事處葡程序之運用，要求對人之刑事拘禁，應經過法院之 

審理私序…Jt探究憲法餅章人4 自由之原意，並不限定在刑事 

程 序 ，始能適用憲法第八條。依法理而言，舉重以明輕，刑事 

^序尚且薄■要經過法院之介入 審 查 ，而事屬輕微之違反行政規 

定 ，即予決定「收容」處分之案件，更應受到法院之監督。

〜有關刑事程序之㈣ 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已有 

一定要求，且需經過法院之審查裁定。除刑事案件之外，拘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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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之處分，另有收容、強制治療、管 束 、強制保護等行 

政目的之措施，依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精神，此亦應由法院介入 

審查。對於外國人及大陸人民之收容，其法律依據為入出國及 

移民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相關規定，收容 

之決定，直接由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處，並未規定法院之審查 

程 序 ，此與憲法第八條規定43之精神不符。或有論者認為此處 

之收容並非處罰，其主要是為確保遣返得以執行，或為保護當 

事人之目的，惟法諺有云：良善之目的，不能證立手段之合法。 

從人身自由保障之核心，在確保人之身體自由的權利，行政拘 

禁同樣為剝奪人身自由之處分，依憲法原則法院自有介入審查 

之必要44。

(三）家庭權

人在一定年齡之上，有結婚或組成家庭的權利’國家對於 

家庭應予特別的保護及照顧。雖然我國憲法人民權利章中(第二 

章)並未明文列舉保障「家庭權」，只有在基本國策章社會安全 

一節中(第十三章第四節），間接的針對與家庭有關的母性、婦 

女 、兒童之生活、教育等為概括性規定，其尚難直接作為「家 

庭權」保障之憲法依據。惟從反面推論，憲法若對於提供個人 

在社會生活中所必要的心理、經 濟 、教育支援的最基本單位， 

或對於具有生育、教 育 、社 會 、文化多重功能社會最重要的基 

本單位的家庭，不予以保障，殊難想像45 *。

4 3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 
$ ，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 

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 '處罰，得拒絕之。

w 相關論述請參考李建良，外國人權利保障的理念與實務，台灣本土法學雜兹第 
48期 ，92年 7 月 ，第 102-104頁。

4 5李震山，論憲政改革與基本權利保障，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18期，94年 4 月 ，

第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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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為國家及社會之基礎，婚姻為構成家庭之起點。有關 

婚姻自由之意涵，大法官孫森焱在釋字第五五二號解釋之協同 

意見書指出：「按憲法所保障人民結婚自由之權利，依憲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於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之情形，得以法律限制之。本解 

釋理由謂『婚姻不僅涉及當事人個人身分關係之變更，且與婚 

姻人偷秩序之維繫、家庭制度之健全、子女之正常成長等公共 

利益攸關』，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關於重婚無效之規定， 

即係為維持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社會秩序，並增進公共利益， 

以法律限制後婚姻當事人之婚姻自由權。由此推論 ， 一 夫一妻 

婚姻制度是否為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為立法 

自由形成之範圍••」 。結婚之權利’並無區分本國人或外國 

人而有所不同，大陸地區人民如與台灣地區人民結成婚姻，當 

有團聚及請求居住在台灣地區權利。而如大陸地區人民有違反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規定，主管機關於決定收容與遣返 

處 分 時 ，就 需 考 量 「家庭權」保障程度與處分之間的衡平性問 

題 。是否逕予拘容及遣返，亦要受到家庭權的制約，並注意裁 

量範圍、目的性與比例原則：

(四）居住與遷徙自由

人類的歷史，可説是一部人類不斷遷徙的過程，所編織而 

成 。為了經濟、逃 難 、追求理想或家庭團聚等，都可能是人往 

他國遷徙的原因。在人類歷史上，早期並不管制人的跨國性遷 

徙 ，一直到主權國家成立後，各國家為保護其本國利益，才開 

始對國境加以管制。依國家安全法第三條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十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須經過主管機關許 

可 。從外國人的居留權法理而言，雖任何的國家無義務許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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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入境，然而一旦許可其合法入境後，外國人則取得停留、 

居留資格，所附帶的為停、居留中，應遵守相關法令的規定46。

入境與居留權利，包含於居住遷徙自由之中。對於人民之 

遷徙自由，大法官釋字第五五八號解釋理由書提及：「憲法第 

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 

住居所、遷徙、旅 行 ，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人民為構成國家 

要素之一，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於臺灣 

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户籍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無待許可，惟 

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入出境之權利，並非不得限 

制 ，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並以法律定之• • 

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 

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是法律就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設有限制，符合憲法上開 

意旨」 。

(五）訴訟權

人民之訴訟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在提起行政訴訟 

前 ，有依特別法律規定須先提起訴願者，稱為訴願前置主義。 

訴願為人民對於國家或地方機關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利，對該處分不服者，得向處分之上級機關或原處分 

機關 ，提出不服之救濟途徑。訴訟權，為人民得依法律請求法 

院救濟之權利。法諺有云：有權利，即應有救濟途徑，沒有救 

濟途徑之權利，不能稱為是權利。新訟權之核心功能有四：1. 

有關人民權益的事項不得剥奪或限制其訴訟救濟的機會，如「特

4 6李震山，論移民制度與外國人基本權利，台灣本土法學雜該第4 8期 ，92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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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權力關係」中的身分變更或重大影響事項，或對起訴加以不 

合理的限制，例如提起税捐復查或異議應先繳税款(釋字第二二 

四 、第三二一、第四三九等號解釋），均屬達反訴訟權的保障。 

2•受憲法上法官審判的權利。3.訴訟程序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4•審級救濟應發揮實際效果47。

受裁判之權利，乃是所有的個人，可平等要求超然獨立於 

政治權力之公平的司法機關，對其權利與自由的救濟；而且不 

受這公平的法院以外的機關裁判的權利。這種權利與近代立憲 

主 義 ，密切關連48。由自力救濟轉化為公力救濟，乃人類文明 

發展之重要轉折，國家並因此設立司法機關，以排難解紛。故 

如於人民尋求法院協助時横加阻撓，使得訴訟權有名無實，即 

頗有商榷之餘地。尤其是附加因人而異之歧視條件，致使若干 

人由於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竟無法或充分行使訴訟權，甚至 

因此而敗訴，自更非平等保護所應然49 *。

民主法治國家首重人民權利之保障。依近代憲法之權力分 

立原則，要求立法、行 政 、司法權力，須各自分離，使能以相 

互制衡，進而可確保人民之基本權利受到有效的保護。在憲法 

訴訟權原則下，立法及行政權力應受到憲法此原則之拘束，•司 

法應依法律獨立審判，以審查行政不法及受理違憲訴訟。司法 

為社會正義之最後一道防線，其包括民事、刑事審判及行政爭 

訟之裁決。憲法第七條到第二十二條中，列舉具體受保障之權 

利及概括受保障之權利（第二十二條），各種基本權利之行使

17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書局，92年 9月 ，第289頁。

48蘆部信喜著’李濟禧譯，憲法，月旦出版公司，84年 12月 ，第230頁。
49法治斌，司法審查中之平等權：建構雙重基準之研究，收於氏著，法治國家與

表意自由，憲法專論（三），正典出版文化，92年 5月 ，第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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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障範圍，皆由立法機關決定其範圍，後才交由行政機關適 

用處分、執行。有關基本權利之保障範圍及公權力行使之合法 

性，如有疑義或人民權利受到侵害時，應由法院作最終之審查。 

大陸地區人民亦屬基本權利之主體，當然受到訴訟權之保障。

(六）工作權

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生存、工作及財產權。人民如因被 

法令限制無法工作5Q，致經濟來源無著，生活即會產生問題。 

依國民國家之法理，國家有救助、給付、辅導國民就業之責任’ 

以確保國民之生活所需。社會權，屬人民積極性受給付、被照 

顧的權利，此權利為二十世紀後半期福利國家思想，所普遍探 

行的給付行政特徵。其目的在於照顧國民，使其生活不虞匱乏， 

能保有最低生存的水準，具有做為人的尊嚴生活。社會權保障 

之範圍，鑑於國家財政之來源與負擔，理論上容許因國民與外 

國人之區分，而有所不同。因國家由國民組成，國家的財政來 

源 ，主要來自於國民的納税，基於國民主權原理，社會權的主 

要照顧對象，應以本國國民為中心。保障國民工作權的法理， 

與社會權之性質有關。國民有工作的自由，國民之工作，一般 

不需要受到許可；另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在國內工作，原則 

上必須先申請許可，始為合法。例外情形，如台灣地區人民之 

大陸籍配偶，理論上已具有準國民51地 位 ，且其將台灣地區視

50有關工作權之意涵，大法官林子儀在五八四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有如下説 

明：職業選擇自由對個人發展自我與實現自我，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現代民主 
社會中，職業不僅提供個人現實生活所需的經濟基礎條件，也是個人得藉以發 

展能力與實現理想生活型態的屏障與途徑，乃至於個人建構其存在意義與自我 
認識的要素之一。

51本處所稱「準國民」，乃指其長期在國内居住，生活習慣及個人生活中心皆以 

本國爲主，只是形式上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J 之差異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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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活中心。工作為維生之基礎，對大陸籍配偶有關「工作權」 

規 範 ，應將其視為國民而放寬其工作之規定。

參 、收容與遣返與憲法保障基本權利一 

以正當法律程序為中心

「正當法律程序」52為一學理上原則，無法確定其具體範 

圍 ，但其對重要基本權利之保障與規範國家公權力之行使，有 

重要功能。對於人身自由之正當程序保障規定，可見於我國憲 

法第八條，•另依「行政程序法」規 定 ，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 

應遵守本法之程序規範，•且人民在行政程序上，具有主體者的 

地位。鑑於主權的維護與人權的保障，常是相互的拉鋸，如何 

兼顧法律的執行與當事人權利的衡平，常需要進一步探討。大 

陸地區人民亦為基本權利主體53，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的權 

利 ，前者屬於任何人皆得享有的權利，依法應予以保護。居住 

自由之權利方面，依法制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之入境台灣地區， 

其事先須要經過主管機關之許可，在許可要求上並有入境資格 

之限定，•但如其與台灣地區人民有婚姻關係，基於家庭團聚之 

權 利 ，有關入境居留期限及歹許可居留處分時，應受到憲法基 

本權利保護理論之制約及遵守行政法上之法律原則。

52我國大法官解釋至目前爲止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關者，即達三十五號解釋之多。 

如最近之六一〇號解釋，在解釋理由書中即提及：「憲法第十六條所定人民之 
訴訟權，乃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得請求司法救濟之程序性基本權，其具體 
内容，應由立法機關制定相關法律，始得實現。惟立法機關所制定有關訴訟救 
濟程序之法律，應合乎正當法律程序及憲法第七條平等保障之意旨，人民之程 
序基本權方得以充分實現. 。」

53相關文獻，請參考李念祖，論我國憲法上外國人基本人權之平等保障適格，憲 

政時代第27卷1期，90年7月。蔡宗珍，基本權主體，月旦法學第46期，88 
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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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正當法律程序

司法院大法官藉著解釋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條款中之「法 

定程序」（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陸續引進「正當法律程序」 

之原理及內涵，以之作為拘束國家公權力行使或檢證法令合憲 

性之重要依據。但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 

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三規定：「依本條例處理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不適用行政程序法 

之規定。」惟行政程序法正是「正：當法律程序」的具體表現’ 

該規定與大法官向來解釋之意旨可有扞格？

大法官於釋憲時，使 用 「正當法律程序」檢驗法令合憲性 

的頻率愈來愈高，除運用於人身自由（釋字第三八四、三九二、 

五三五、五八五、五八八號等解釋）外 ，進而適用於訴訟權(釋 

字第三九六、五七四、五八二、五九一號等解釋）、軍事審判程 

序(釋字第四一八、四三六號解釋）、財產權（釋字第四〇九號 

解釋）、工作權（釋字第四六二、四九一號解釋），甚至有將之 

一般化為「程序基本權」之趨勢(釋字第四八八號解釋）。公權 

力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係追求「程序正義」之必然，其 與 「良 

善目的不能當然證立手段正當」之理念是一體之兩面。研析大 

法官諸多解釋，若將「正當法律程序」評價或定位為憲法原則， 

作為拘束國家公權力行使，實不為過。前 揭 「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之規定，實質上係以規則全盤排除憲法原則之適用’相當 

突兀。

(一）「正當法律程序」被排除適用之舉例

依行政程序法第三條之規定，在諸多情形下，行政程序法 

之程序規定會遭排除適用。但該法之立法目的卻是要求行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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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僅舉第三條互為表襄的第 

一項與第三項為例説明之。

1. 特別法優先適用

依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 

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揭示特別法優 

先適用普通法原則。但行政程序法究非一般性質之普通法，其 

尚有「通則法」或 「基本法」之性質，即具有「最低程序保障」 

功能之法律，得否亳無例外的適用「特別法優先適用普通法」 

之原則，容有探討空間。

2. 特定事項之排除

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共列有八款不適用該法程序規定 

之事項’其適用之對象涉及受刑人、公務人員及學生等，「特別 

權力關係」似乎又在「行政程序」領域找到新據點，給人時空 

錯置的感覺。例如第六款及第七款分別規定：「學校或其他教育 

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内部程序」及 「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行 

政行為」，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惟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 

第五六三號解釋：「、、、大學對學生所為退學之處分行為，關 

係學生權益甚鉅，有關章則之訂定及執行自應遵守正當程序， 

其內容並應合理妥適，乃屬當然。」又 ，於釋字第四九一號解 

釋:「對於公務人員之免職處分既係限制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 

權 利 ，自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大法官顯然不完全贊 

成無條件的適用該排除規定。此外，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一項 

與第三項有緊密關係，首揭兩岸條例之規定，即與第三項第二 

款 ：「外國人出、入境、難民認定及國籍變更之行為」有關。行 

政程序法第三條各項間交叉聯結，所構成之「程序規定」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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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者，不只有點、線 ，幾已成為面與網，引起「正當法律程 

序」是否被當真的質疑。

(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三評析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係以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之規 

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 

理 ，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為 本 ，但據此即一律排除憲法 

原則之適用，恐非妥適。

1 . 「特別法優先適用」之迷思

行政程序法公布前，並非行政作用之程序皆無規範可循， 

只是散見於各個具體法令中。行政程序之法典化，主要是將散 

處規定中得以一般化而得作為行政作用在程序上共通適用之準 

據者，明確規定於一部法典中。行政程序法依第三條第一項之 

規定，僅彰顯行政程序法之普通法性質，未表現其通則法之重 

要特性。因為通則法具有統一性，甚至具最低標準之統合涵意， 

所以 ，才有大法官前述解釋，間接指摘行政程序法第三條事項 

排除規定之情形，若毫不考慮或別無選擇的接受「特別法優先」 

原 則 ，就 會 與 學 者 所 正 確 提 出 行 政 程 序 法 具 有 準 憲 法  

(quasi-constitutional)性 質 ，及 「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minimum 

procedural protection)」和 「行政程序基本法」之立論有違。本 

文因此認為，特別法所定程序若較行政程序法為周延或限制更 

嚴 ，表示行政機關應受更嚴格之程序拘束，自應優先適用特別 

法 。反 之 ，若特別法規定較為寬鬆，給行政機關較大程序自主 

空 間 ，相對壓縮人民「程序基本權」之行使範圍時，則應檢驗 

該特別法之制定，是否合乎平等原則或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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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之審酌

對大陸人民與本國人民為差別之待遇，固係考慮主權、治 

權等因素之結果，但未斟酌大陸人民所需保障之基本權利究屬 

自然權、國民權或公民權之屬性，亦未考量其入境之理由、停 

居留之久暫、以及婚姻、家庭、工作的狀況，若就法的形式上 

「一律」排 除 「正當法律程序」之適用，顯已應就事物本質而 

為合理差別待遇之平等原則有違。復 以 ，程序權限制尚有層級 

化之可能 下 ，逕為剝奪程序基本權，從而過度侵害作為人應享 

有之自然權，即有達比例原則之虞。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三之規定，未對規範 

對象所涉基本權利性質、停居留久暫及狀況為斟酌，以作為限 

制之合理差別依據，卻 探 「一律」排除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 

規 定 ，有違大法官向來維護「正當法律程序」解釋之意旨，應 

撿討修正之。

正當法律程序，意味著公權力之行使，應有一定之法律程 

序為依循，以免產生因人而治、違反法律目的，致發生侵害人 

權事件。如有關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之「決定收容」 、「執 

行遣返處分」等事項，均須依一定的法律程序。在權利保護方 

面 ，如屬於人即應享有之權利，外國人亦應享有之，而不因其 

為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即被排除。「要求公權力遵守正當程 

序之權利，為屬於憲法位階」 ，在一般程序法中雖有排除必要 

之部分，但除此之外，一般未排除適用之範圍，仍應有其「基 

本程序權」 ，不應被忽略。對 此 ，期望將來在我國的基本法制 

上 ，能確立「程序上基本權」之範疇54。

5 4李震山，程序基本權，收於氏著，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一以憲法未列舉權爲



二 、收容

(一）憲法限制人身自由之程序 

1.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與非刑事被告

收容為拘禁人身自由之處分’公權力對於人身自由之千預 

須受到憲法第八條之檢視。太法官於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中， 

揭示兩項有關人身自由保障之理想與重要原則，一是憲法第八 

絛所為人身自由之保障並不限於刑事被告55，另―則適於該號程 

序中引進源自美i 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概念1 強調憲法第八條 

第一項所稱之法定程序，必須實質正當為要件56 °大法官第三八 

四號解釋所建構有關人身自由保障之理論基礎’值得注意之 

處 ，至少有三，其 一 ：強調有關人身自由保障不問是否屬於刑 

事被告身分，均有蕙法第八條之適用；其 二 ’光僅有法定之程 

序並非己足，仍須探求程序是否符合實質正當乏要求；其 三 1 

解释文與解釋理由書例示之實質正當法律原則繼釋字第三八 

四號解釋後，對於人身自由保障之探討蔚為—時 風 尚 ’對於有 

關刑事被告保護之討論蜂擁而起：且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5S之隈

3 2，從憲法保障基本權利之觀點論大陸地區人民之收笔..、返 *

中心，元照出版，舛 年 10月 ，第251~277頁。

35陳愛婊，王當法律程序與人權之保豕以我耧法爲中心，惠政時代T 第29卷3 
期，9 3年1 月，第3 7 4頁。

5 6费德宗，論蕙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行政程序法論T 9 0年 3 月 ，第 2 9 7頁 °

5 7如釋字第四七一號 '釋字第A 二三號 '釋字第五八八莸等解釋°

5S 本文所稱之刑事被告，係指除已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成爲該法所定義被杳外，其 
他情形人身自由受隈者，本文欲探討之「收容J 制度之受收容人，即爲穽到事 
被告身份°至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若治安機關所蒐集該當 
事人之事實資料，足認係屬受收容人之犯#證據，&應交由檢察官依法起訴’ 
並由法院依法審問處罰 ：至是否應行羁押1則應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法院裁定 
之，治安機關不得自行热定，將受強制出境之人巡予T假收容之名，行羈押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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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程序，恐有悖離憲法第八條以及歷次太法官之解釋^問題。

上述大法官解釋，對於人身自由之保障要求，持 高 度肯定 

之態度。然銜諸實務運作，非刑事被告所受之人身自由之限制 

比起刑事被告’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就現行法撿驗：依據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所為之收容，或根據精神衛生法中有 

關精神病患強制鑑定及住院之規定，對人身自由受隈制之期 

隈 ，可能為時甚久，不見得比大部分刑事被告所面臨之羈押處 

遇為短。本文所檢討之「收容」，觀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 

條 ，收容程序保障亦付之闞如，收容之期限、救濟程序並未明 

文規定，對於人身自由之侵害可見一斑。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 

告雖同受人身自由之保障’然憲法層次有闕人身自由之保護規 

範 ，並不是毫無保留地適用至任何非刑事被告有關人身自由受 

限制之情形。林超駿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 

有關人身自由限制，刑事被告人身自由限制與非刑事被告人身 

自由之限制作不同處遇；而刑事法上之正當程序原則，亦非先 

驗的存在，諸多原則事實上是隨訴訟制度之改變、實務之累 積 … 

而 形 成 ’於其文末並提出美國法上有 1 民 事 拘 禁 （Civi! 
Commitment)之程序與刑事被告人身自由限制之程序本質上有 

諸多因素，民事拘禁程序無須亦步亦趨於刑事正當法律程序之 

要件® 。

有閱刑事與非刑事案件之對人拘禁，依各個程序所欲處理 

事件本質之異同，而決定各類;限制人身自由之程序，應有其各 59 60 *

59相閟論述請參考，李建良’從正當法律程序觀點透析S A R S防疫相關措施，台 

湾本土法學择总’第 蚪 勘 ，耵 年 s 月 ；陳英鈐，杬 煞 （SA R S ) !要人權就不 

要命？-隔離與人身自由保障*刀旦法學雜誌，第97期 ，92年 7 月 。
60林赵驳，就揭概論眠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以兒少性交易防治

條例與精神衛生法爲例，第527J 82頁。



自發展的程序。惟依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精神：法院係唯一 

可決定拘禁人民人身自由以及最終決定處罰之機關，非刑事被 

告人身自由之限制法律，其決定權應回歸於法院。目前法制上 

許多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之限制法律，未考慮司法機關之介 

入 ，由行政機關球員兼裁判，自行決定相關人民人身自由之剝 

奪 ，程序上之保障有所欠缺。

2 . 提 審 法 之 適 用 範 圍

提審制度起源於英國的人身保護(habeas corpus)，我國憲法 

第八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所定提審程序，也是源自英國的制度。 

如前所述，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與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之 

保障，程序並非要完全一致，蓋事件性質上本存有差異，憲法 

第八條第二項開始規定的很清楚，只有當「人民因犯罪嫌疑被 

逮捕拘禁時」，始有二十四小時內提審之規定。文字上觀察，第 

二項適用對象似乎已加以限縮，非刑事被告之排除適用61。

(1)舊提審法之問題

原提審法（一九三五年頒布施行）第一條規定：「人民被 

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 

向逮捕拘禁地之法院或其所屬之高等法院聲請提審。」 

然大法官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認為：「非法逮捕拘禁」， 

非為聲請提審之前提要件，提審法與蕙法之規定有所違 

背 。然為求法定性，大法官探定期失效之宣告方式，要 

求至遲應於屆滿兩年時停止適用，促成提審法於一九九 

九年修正公布第一、三 、四 、六 、九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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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當然可能會有人質疑之，認爲舉輕以明重，惡性重大的刑事犯都須受2 4 小時 

提審制度之保障，其他非惡性較輕之非刑事犯更應如此。乍看之下，固爲有理， 

然論者以爲論述過程應該更爲完整。

•警察法學一第五期.35

(2)新提審法第四條之適用疑義

現行提審法第一條規定:「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 

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 

請提審。」據 此 ，認為非刑事犯即不得適用提審法之規 

定 ，恐失其論述基礎62 63。有爭議的是，提審法第四條第一 

項有關「法院接受聲請書狀，依法律之規定，認為無理 

由者，應於二十四小時内以裁定駁回之。」所 謂 「依法 

律規定」意義為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所為之 

收容處分，是否已符合法律規定之意旨？依上所述，法 

院接受聲請書狀時，固不得以逮捕拘禁並非不法而拒絕 

提 審 ，然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法院仍得「依法律之規 

定」以提審為顯無理由，而裁定駁回。究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第十八條是否為法條中「依法律規定」 ？解釋上， 

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其出境，強制出境前得予以收容， 

大陸地區人民似乎並無聲請提審之權利，法院依據此法 

律規定，以顯無理由駁回，似非無據。惟判斷時，不得 

僅從表面觀察之，應論究憲法規範之真正目的，而為對 

其合憲性之審理，故 此 而 言 ，受收容人應得聲請提審 

63。另外更有論者強七質疑，立法機關得否以法律排除人 

民請求提審的權利，此規定非無疑義，其認為「提審權」 

乃憲法直接賦予被拘禁人之權利，並認為法院得依法律

6 2陳志龍，檢察官羈押違憲與釋憲方法探論-大法官釋字三九二號解釋與憲法第 

八條違憲之論據方法分析，刑法七十年之回顧與展望紀念論文集（二），9 0年 

6 月 ，第 378>446 頁 。

6 3殷培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之研究-以「收容」之合憲問題爲中心， 

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9 1年 ，第 1 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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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顯無理由裁定駁回提審聲請之規定*與憲法第八條第 

二 項 、第三項之規定有所違背 

對上述質疑，若從提審法條文觀之，似乎有適用範圍的問 

題 。例如提審法第八條：「法院訊問被逮捕拘禁人後，認為不應 

逮捕拘禁者，應即釋放；認為有犯罪嫌疑者*應移付檢察官侦 

查 D」似乎僅適用於刑事被告的部分，經由法院審查其收容之 

合法性*藉由法院審查其立意雖屬良好，然是否「所有拘禁處 

分」均須直接適用提審法，恐有疑義。因每個法律皆有其立法 

目的以及不同的立法意旨，適用之結果對人權保障固為有益， 

然法律仍有其適用之範圍，或許將來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 

的時候，可一併作修正，似乎不宜直接適用提審法之規定。其 

原因無外乎.，收容為依據法律所執行之措施，一般法院對於法 

律尚無違憲審查權，如適用提審法規定認為有違S 之疑義，至 

多法院只能停止審查提請大法官解釋，法院尚不能直接宣告現 

行法之規定為違憲。

(二）收容之現行法律程序

依兩岸人民閱係絛例第十八條規定，治安機關對於違反本 

條第一項各款情形的大陸人民/得予以強制出境，在強制出境 

前得為收容，有關對大陸地區人民之牧容程序，如對照大法官 

釋 字 第 五 八 八 號 解 釋 文 「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 

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1 憲法第八絛第一項規定所稱『法 

定程序3 ，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64 65 *，不問其是否屬

6 4李建良，大陸虼區人民的人身自由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II期 ，S9 年 ！5 

月 ’第 1 3 6頁 &

6 5相關論述，請參考蔡處掠，論警察暫時拘束人身自由一以「警職法规定將人民

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爲中心，收於公法學與政治理於一吳庚大法官榮退論 

文集，9 3年 10月 *第 6 6 1 7 0 4頁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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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荆事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要 

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此項程序固屬憲 

法保留之範疇，縱係立法襪關亦不得制定法律而遽予剝奪「惟 

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畢竟有其本質上之差 

異 f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自非均須 

同一不可 g  ̂ ‘為管收之裁定，亦有悖於前述正當法律程序之 

憲法意旨° 」行政案■件之程序雖與刑事程序在本質上，有所不 

同 ，但從保障人身自由之觀點而言，應適用憲法之原則，則屬 

—致 。即收容在程序上應確保其實質之正當，「收容」對人身 

自由予以剝奪，除有法律明確授權外，尚需由法官介入以審查 

其收容之時間及方式，對此槿利之保護，即使對有關外國人1 

大陸地區人民之收容事項，亦不應有所例外

兩岸人民關係條倒對於收容大陸地區人民 *在程序及執行 

上並未明定，其收容原园僅限於在強制出境前，授權由治安襪 

關得予強制收容。「收容」囡已涉及憲法第八條所保留之人身自 

由保障程序。因 此 ，依 「正當法律程序」精神撿視大陸地區人 

民 乏 「收容」制 度 ，有合憲性之問題。太法官第三八四號解釋 

之理由書提及：「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在一定限度内 

為憲法保留之範圍，不問是否屬於刑事被告身分，均受上開規 

定之保障。■■且立法機關於制定法律時，其內容更須合於實 

質正當，並應符合蕙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條件，此乃屬人身自 

由之制度性保障。舉凡憲法施行以來已存在之保障人身自由之 

各種建制及現代法治國家對於入身自由所普遍賦予之權利與保 

護 ，均包栝在內，否則人身自由之保障，勢將徒託空言，而首

李震山，外國人出境義務之履行與執行一德舀「外國人法_1中相闞規定之評釋， 

警學叢刊，SS年 】刀 ，第 1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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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憲法規定，亦必無從貫徵9 J上述理由書強調不可以詞害意， 

限縮憲法第八條之適用範圍，或主張以行政目的而排除蕙法第 

八條之適用*凡此，皆應受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拘束。因 

此 ，偯蕙法第八條規定之人身自由保障程序，凡公權力對於人 

身自由之拘禁，在程序上均應由法院審查之。對於大陸地區人 

民之收容.，雖屬為行政目的之遣返所必要，但其已涉及人身自 

由之剥奪，依憲法第八條之規定應由法院審查*

有關孰行之正當法律程序問題*參考外國法制■■如日本之 

入國警備官，確認嫌疑人已符合強制遣返之事由■■得依據審查 

官所發之收容書*對縑疑人執行收容處分。收容書之核發，由 

主任審查官為之。收容非法之外國人，由入出國管理機關之人 

員 ，依據收容書所為執行之處分。收容之主要原因為執行驅逐 

出國，依據日本「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外國人被驅逐出國之原因，有外國人非法入國、逾期居留、患 

特定疾病、無力維持生活、違反刑法等法令、參與暴力破壞活 

動等情形。依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為執行驅逐出國的程序。 

該當於被執行驅逐出國的外國人，有關其違反行為*頻接受入 

國警備官的調查；嫌疑人被認為其違反已有相當程度時，符合 

驅逐出國的原因，入國警備官得執行為故容程序的逮捕及探取 

留置措施。行政救濟上當事人得請求特別審理官的口頭審理， 

及闻法務大臣提出異議。再 者 ，偯同法第五十條規定f該當被 

驅逐出國的人，具有特殊原因時，亦得依申請有給予特別居留 

許可的可能性67 *。如上有關日本之收容程序法制規定，可供我 

國作為參考。

6 7李震山主持，針對大陵地區人民執行強制出堍及收容相闞法律問題之研究一以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閣係條例第十八條爲中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

94年 7 月 ，第25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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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遣返

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之裁處，為一具體行政處分6S» 依 

理論上而言，行政處分之作成，在有裁 t 權情形下，應受比例 

原則之拘束 * 如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濫用裁量或不行使裁量 > 所 

作成之處分為運法處分。目前有關強制出境之原因共有五款， 

行政機關在處分前，應視違反情節之輕重，而為裁處是否予以 

強制出境，不得不論情節輕重 * 一概裁處強制出境。依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為 「得 」強制出境，依法即 

賦予治安機關有裁量決定權限，即應依法律目的 '具體情節而 

為 裁處，始符合法律之原意。

比例原則之意義，在於行政機關為達成特定之行政目的， 

所使用之手段、方法與人民所受之權利損害*要符合一定比倒T 

行政機關不可只顧目的之正當，而不考慮手段造成人民自由- 

權利之受害程度。tb例原則之内涵亦可由下列所舉大法官釋字 

第四七一號解釋文，可以得知：「保安處分•‘以達教化與治 

療之目的 I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 

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内容，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 

使保安處分之宣告1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 

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搶砲彈藥 

刀械管制絛例第十兀條-•規定不問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 

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宣讨強制工作三年，限制其中不具社 

會危險性之受處分人之身體■■自由部分，其所採措施與所欲達

或有稱爲具法律效果之公權力措施--有關行政處分之論遇，請參考賴恆盈，試 

論行政處分之執行名義適格，公法學與政治理論，吳庚大法官榮退論文集，元 

照出版，9 3年 10月 ，第 733-758頁 。



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不合憲法第二十三絛所定之比 

例原則69。」由上述可知立法行為亦须受比例原則之拘朿；而 

行政機關之裁定強制出境處分與執行*亦應受比例原則之拘束。

大陸地區人民如屬「未經許可入境者」，其違法性較嚴重。 

依現行法律規定並遠反國家安全法第三條，在處理程序上-自 

應較為嚴格與注重效率。反之，如屬合法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 

因入境後有違反法令行為，應視其情節輕重，而為合乎比例之 

裁處決定其處分，如強制出境、限令出境' 不予許可居留延長' 

告誡等"視違法情節輕重之不同，而為不同之處分決定，始符 

合比例原則之裁量。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治安機關「得 J 

逕予強制出境之規定，即含有裁量之授權7D，治安機關有義務依 

法行使裁置權■'囡此，治安機蘭在處分裁定時，應依合目的性、 

符合比例性的行使裁置權。如不分違反本條例情節輕重，而一 

律處分強制遣返，已有違實質正當之法律原則，應受到制約。

在執行強制出境程序中，如遇有特定之人道，不可抗力等 

原 因 ，亦不宜立即執行強制出境，應予暫緩執行。依目前之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定：「佶 

本條例規定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前f該人民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於其原因消失後強制出境：一 1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 

流產後二月未滿，二 、患疾病而強制其出境有生命危險之虞(第 

—項）。」本規定其立意頗佳，應可直接在本條例中規定，以為 

法律明示作為執行依據，較符合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執行原則。

40 ■從憲法保障基本權利之觀點論大哇地區人民之收容， -返.

6 9 並請參考大法t 在釋字第五七三敗解釋文。

™ 法務部八十二年六月三B (八十二)法律宇第一〇九四五號函：由 於 「臺灣地医 

與大枝地區人民關保條例J 第十八條第一項覘定「得」逕行強制出境，故是否 

強制出境，主營機關自有行政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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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執 行 遣 返 之 法 律 程 序

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己干預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 

之居留權利，甚或影響其家庭櫂，工 作 權 、生存權。行政機關 

之處分措施，為依兩岸閫係條例第十八條所授槿，有關依法律 

之處分，執 行 ，仍需符合正t 法律程序原則。即對於有違反兩 

岸關係條例第十八條嫌疑者，所執行之調查程序、及調査中是 

否給予陳述理由、處分告知' 行政救濟程序、法院之介入審查 

程 序 ，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如上述所列之幾個程序與當事 

人之基本權利有重要關係，應遵守法律保留之原則 6 如實施強 

制處分之調查，干預人身自由及行動自由，其程序及方式應由 

法律授權。但 ，另一方面所要考t 的 ，如大陸地區人民被強制 

出境原因，屬於集體非法入境者，其人數可能眾多、且其違法 

姪較大，危害公共利益較為嚴重1在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上，對 

類似此種案件，可以特別規定其簡易程序，以能快速及有效的 

處 理 ，確保國家利益0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三條規定，排除外國人出入境事項之適 

用。依臺灣地區與大陸遴區人民關保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三：「依 

本條例處理臺灣墙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乏事務，不適用 

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上述規定，如依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檢 

視 ，因對於外國人及太陸地■區人民之出入境言f涉及人身自由、 

遷徙自由1婚姻家庭權、工作權與職業自由等。作為文明1 家 ， 

對此等人之該等憲法權利保障，應有義務達到文明國家之最低 

榡準(Mindestst^ndard)或最低要求(Mindestaufforderung)'而該標 

準是可變動、推 衍 、改 善 的 ，而此轉變繫於以下幾個要索 

一個國家是否願遵守國際協定，特別是人權協定之簽約國，是 

否願將國際人權公約國内化。2. —個國家人權觀，是否常以「主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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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對钪人權，常以東方人權觀對抗西方人權觀。3.國際法得 

否作為個人權利主張之依據71。排除行政程序法之適用■■並不 

代表即可排除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之適用。

伖行政程序法第三條規定*所排除適用事項之原因，在於 

其規定之事項為國家主權行使之表現，並涉及高度政治性國家 

利益。惟此自人權保障之國際化趨勢，以 及 「平等互惠」之外 

交基本國策觀點觀之，上述規定尚可改進72。同理’對於大陸 

地區人民之事務"如限於排除適用特定之必要範；I h 並應説明 

其排除原因，且另定栩關之法定程序，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 。

( 二 ） 涉 及 司 法 案 件 之 遣 返 程 序

國家行使刑罰權及司法管轄權為主櫂之一種表徵，對大陸 

地區人民渉及刑事案件之進行偵查、裁判，須倍一般刑事程序 

造行* 以實現司法正義，有效履行國家别罰權。所謂國家刑罰 

槿之行使，即對於别事被告■■仿法定程序偵查認定，遵守有關 

訴訟法原則，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其審判之範圍， 

應舆起訴之範圍相一致。國家刑罰權|有一定之對象與須經法 

定程序，針對每一孢人之每一觀罪事實而定，起訴效力亦限「每 

—被告」每一犯罪事實而發生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 

七條規定「起訴之效力，不及於撿察官所指裱告以外之人」7、 

大陸地區人民如涉婊在我菌内犯罪，亦應接受我國法院管轄，

李震山，前描論「程序基本葙」之.建構與落實■一幾饬行政裎序法適用問题之探 

討 ，第86-S7 頁。

湯德宗，前揭行政程序法論，第 〗4 6 页。

林俊益，刑事被告之認定，月旦決學雜誌別册，刑法學篇，89年 9 月 ，第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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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機關須依法偵查及移迭起訴 '審判及執行。另從被收 

容者之大陸地區人民之人身自由權而言，若對其所涉及之刑事 

案 件 * 久不進行起訴、審判亦不予執行遣返，應有不當拘禁人 

身自由之問題。

涉及刑事案件之大陸地區人民，亦有受裁判權利 *如在刑 

事案件程序未完結前，逕行對大陸地區人民採行政強制出境* 

似與刑事程序發掘真實之原則不符。因此■■案件之裁判確定與 

強制出境之執行，二者國家公權力之實施，亦須加以協調•行 

政程序上 * 對於涉及刑事案件之大陸地區人民■■治安機關得予 

以強制出境■■在強制出境前得予以吹容。刑事程序上■■如符合 

強制處分之規範要件，有羈押必要須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實務 

上常有大陸地區人民涉及刑事案件 *檢察機關未予聲請羈押， 

而责付交由警察機關收容者。如 此 ，將使大陸地區人民長久無 

法強制出境 * 造成不符法定收容要件之問題。對此法務部即曾 

發函要求：「有關司法警察官是否適合為受貴付人一節，實務 

上容或有不冏之見懈，惟因司法警察官亦屬偵查之輔助機閱， 

如將偵查中之被告貴付於司法警察官，須考量其行動受限制之 

強度是否超過責付於一般人或強過具保、隈制住居之處分 *而 

審慎為之。如偵查中果有拘束被告身體自由之必要，撿察官即 

應考慮是否應對被告聲請羈押，而不宜以貴付於司法警察官之 

方 式 ，實際達到拘束人身自由之目的，以免落人口 f 74 » J 刑 

事上程序與行政強制出境程序，二者職權各自隸屬不同機關， 

有必要釐清其中之相關權限與職權。

法務部九十一年六少]十t-日法撿字第〇九一〇八〇二八三七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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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陸地區人民之強制出境案件，如同時涉及司法追訴 

程 序 ，如何調和75 ? 有必要在法制上作一規範，以免案件懸而 

未決，•或因輕微案件久未處置，造成長期收容大陸地區人民’ 

影響其基本權利。且互用行政與刑事程序之便宜措施’亦不符 

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

刑事程序與行政強制出境之二者，其併行權限之調和’如 

依日本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規定，認為強制外國人出境的 

作用，目的在達成出入國的公正管理。出入國主管機關基於獨 

立的權限，自可依照前揭法律所定的要件來施行。主管機關確 

認違反行為人的證據，在依法定程序裁決後’得強制該人出境； 

在實施強制出境之程序後，即使會影響法院於審判程序中，無 

法要求該人到場，但原則上此應得依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二一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前段所規定的，屬於符合供述不能的要件。 

因為對於將被強制出境的人，一直到實際執行強制出境的期 

間 ，通常該人會被收容。於執行遣返該人至其本國後’其始能 

獲得自由，因此均期望可儘早獲得遣返。如無視出入國管理程 

序的獨立性，認為其從屬於刑事程序，此論理之本身，即有錯 

誤76。

受強制出境處分之大陸地區人民，如同時涉及刑事案件’ 

依法行政機關應為告發並移送檢察機關僧查；另強制出境處分 

之執行與國家刑罰權之實現，此二者為併行之國家權力。對此’

7 5並請參考法務部八十八年二月四日法（八十八）檢字第〇〇一三七一號函。

7 6河上和雄刑訴法321条 1項 2 号前段乃供述不能強制退去利例穸彳△久 ， 

566號 ，1985年 12月 ，第4M 2 頁。轉引自李震山主持’針對大陸地區人民 

執行強制出境及收容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一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十八條爲中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94年 7月 ，第 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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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應視案件情節之輕重，以為決定是否聲請羁押，或依 

判決結果執行刑事處分之監禁、執行有期徒刑等；如刑事程序 

上 ，無羈押、監禁之必要，參考外國法制，依法律規定得由出 

入境管理機關逕為執行強制出境處分，以免造成行政程序與訴 

訟程序之延滯，並侵害當事人之人身自由。

肆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文主要探討收容與遣返大陸地區人民，所干預大陸地區 

人民之基本權利的問題，並以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檢視其處分 

與執行之合憲性與合法性問題。大陸地區人民之法律地位，其 

雖非屬於台灣地區有户籍之人民，惟其仍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 

權利主體。收容與遣返所涉及之基本權利，如人身自由、居住 

遷徙自由、家庭權、工作權並及於訴訟權等權利。因各項基本 

權利各有其不同屬性，有一些基本權利之保障，並不分台灣地 

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而有不同，如人身自由、家庭團聚權利。 

行政處分與公權力措施對於大陸地區人民之實施，並須受到此 

基本權利保護範圍之制約。

收容與遣返處分，已剝奪大陸地區人民之人身自由及排除 

其在台灣地區繼續居住的權利，顯屬對基本權利的重大干預。 

在實施依據與要件上，須檢視其是否依據法律所授權，授權之 

法律是否明確，法律規定之要件是否實質正當？依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規定，雖有授權對達反本條第 

一項各款之行為者，治安機關得予強制出境，在強制出境前並 

得予強制收容。僅簡略之文字授權規定，對強制出境之調查、 

處分告知、請求陳述意見、行政救濟程序等均未明定，尚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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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強制收容當事人探取依行政處分之方 

式 ，由治安機關逕行決定後執行，此與憲法第八條有關人身自 

由之保障，須由法院介入審查規定，有所不符。在我國法制渐 

上轨道之時，對於重大基本權利之干預處分，應落實基本權利 

保障原則之要求，納入正當法律程序之相關規範，因此’有必 

要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之相關規 

定 。另依本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三規定，有關依本條例處理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事務，排除適用行政程序法，亦與正當 

法律程序之原則有違，此規定須予修正或删除。

二 、 建 議

( 一 ：)增 訂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 之 條 文  

1 . 法 院 裁 定 收 容 之 要 件

大陸地區人民有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情形’經 

治安機關裁處強制出境處分，認有暫予收容必要時’治安機關 

得聲請該管地方法院裁定收容。

地方法院簡易庭，對依前項被移送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 

列情形之一，得裁定收容，並制作裁定書交由該管治安機關執 

行 。

一 、 未經許可入境者。

二 、 經許可入境後，有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至 

五款，經限令出境，逾期仍不出境者。

三 、 有具體事實認為有犯罪之虞者。

四 、 居無定所，有逃逸之虞者。

五 、 有危害我國家利益或公共秩序之行為’認為有收谷之 

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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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一項規定裁定收容程序，如遇有急迫、特殊、集體偷 

渡案件須擴大追查，無法即時移送法院簡易庭裁定時，治安機 

關應先以電話向法院報告，且至遲應於二日內，移請法院裁定。

2 .  收 容 之 救 濟 程 序

被裁定收容之大陸地區人民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原移 

送治安機關，對於法院簡易庭裁定不服者，得於五日內，以書 

狀提出抗告，經由原裁定法院簡易庭，向該法院普通庭抗告。

該管法院普通庭，受理收容抗告案件，必要時得探取口頭 

直接方式審理，且應於三日內裁定之。法院普通庭認為抗告有 

理由者，得撤銷原收容處分、裁定命具保暫時解除收容或裁定 

收容。對於普通法院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3 .  強 制 出 境 處 分 與 救 濟 程 序

治安機關對於現行大陸地區人民有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第 

一項之嫌疑，於調查後認為已構成該項要件，於裁處強制出境 

處分時，應發給或出示該強制出境處分書，並於處分書中載明 

受處分人、事 由 、依據及不服之救濟程序。

治安機關發現有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現行大 

陸地區人民，於情況迫時，得先對其暫予留置。

受裁處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有不服時，得於五日內提 

出異議書，經由原裁定機關，向其上級治安機關聲明異議；受 

理之上級治安機關，應於五日內審查決定，認為異議有理由時， 

得撤銷原處分；認為無理由時，予以駁回並通知異議人。受理 

之上級治安機關，認為有調查事實之必要時，得要求異議人到 

場陳述意見。

受處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對於異議之裁定，有不 

服 者 ，得於五日內以書面經由前述之上級治安機關向該管最高



治安機關，提出再異議。該管最高治安機關應於受理後五日內 

審查決定。認為異議有理由，得撤銷原處分；認為無理由，予 

以駁回並通知異議人。

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大陸地區人民或其法 

定代理人、配偶，對於再異議之決定，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4.暫緩執行強制出境之原因

治安機關執行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得依受裁處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聲請或依職權於該項 

事由消滅前，暫緩執行。

---- 陵胎五月以上或生產、流產後二月未滿。

二 、 患疾病而強制其出境有生命危險之虞。

三 、 與臺灣地區設有户籍之國民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 

需照顧者。

四 、 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五年以上，無繼續違反刑事法律 

之虞者。

(二）修正或刪除本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三的規定

法治國家中之「正當法律程序」 ，為憲法所要求，並須落 

實在各個法律層面。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之干預，在程序及實質 

上 ，均須符合「實質正當」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適用之範圍， 

本法已依事務類別與特性，有適用之原則與例外。例外排除適 

用之機關與事項，究屬特殊；如一概予以全部排除適用，將置 

法治國家「正當法律程序」之原意於不顧，已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之原則。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五條之 

三規定：「依本條例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 

事務，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採取立法之完全排除規定， 

會造成下列二種情形：一 者 ，忽略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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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技 誠 _ 轉 ，_ 考 量 「狂 5 基本_ 」 。減 财 思 考 方 式  t 現代法治國家原則。其 二 ,從立法比例原：

有 其 合 理 性 與 必 要 性 之 棚 。_ ,

? 九if條乙二，修正為：「有關大陸地區人民之入出境、收

& 程 ^ 不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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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期 間 多 長 ？請檢具最近 10年 之 統 計 資 料 供 參 。

三 、本 案 釋 蕙 聲 請 書 及 原 因 事 件 之 歷 審 判 決 等 資 料 ，請參見本院 

秘 書 長 100年 1月6 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00554號 函 之 附 件 。

正 本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副 本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秘 書 長 并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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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保存年限：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函

地 址 ：10051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2號15樓 

聯絡人：蔡易珍 

聯絡電話：（02)23975589#5009 

傳 真 ：（02)23975282 

電子信箱：ichen@mac.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5月2 日

發文字號：陸法字第1029903668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

主 旨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梁玉聲請解釋92年10月2 9日修正 

公布之兩岸條例第18條第2項 規 定 （現行同條例第18條第 3 

項 ）是否牴觸憲法疑義乙案，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據司法院秘書長102年4月2 2日秘台大二字第1020010543 

號函（如附件影本 )辦 理 。

二 、 為利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旨揭事項，請貴署提供現行大陸地 

區人民收容作業流程，及最近10年 「暫予收容」之大陸地 

區 人 民 ，平均受收容之期間多長之統計資料，並於文到 7 

曰内惠復，俾 利 彙 處 。

正 本 ：内政部入出國及移H

副 本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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